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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5 Marc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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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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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電訊（修訂）規例》 ................... 62/2000

《公眾 生及巿政（費用）規例》 ............... 63/2000

《海上傾倒物料（豁免）令》 .................... 64/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62/2000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Fees)
Regulation ....................................................... 63/2000

Dumping at Sea (Exemption) Order......................... 64/2000

其他文件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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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推行樓宇逆按揭計劃推行樓宇逆按揭計劃推行樓宇逆按揭計劃推行樓宇逆按揭計劃

Introduction of Reverse Mortgage Schemes

1.1.1.1.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推行樓宇逆按揭（“逆按”）計劃作為一項退

休保障選擇，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現時有哪些國家推行逆按計劃，該等計劃的運作方式、

65 歲或以上人士的參與率、參與者的年齡、家庭和財政狀況，以

及彼此的共通點；及

(二 ) 當局會否研究在香港推行逆 按計劃的可行性及所 需的配套 措

施，包括評估該等計劃對銀行的資產及負債結構的影響；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請容許我首先就質詢的第 (二 )部分作答，然後

再就質詢的第 (一 )部分作答。

有關質詢的第 (二 )部分，逆按是以自住物業作抵押，來進行借貸的一種

商業活動。借方通常為高齡人士，將其擁有業權的自住物業按給貸方，從而

得到貸款。貸方可以是一間金融機構或銀行，但也可以是任何其他機構或人

士。只要借貸雙方同意，便可以進行交易。據我們理解，現時並無銀行在香

港提供逆按計劃。

如果我們從財經事務的角度來看，逆按將借款人於未來出售物業的收益

轉化成即時的現金收入，是一種商業活動，是借貸雙方的私人交易。因此，

如果有機構認為逆按在香港有發展潛質，它們可以研究在香港推行這種商品

的可行性，以及探討所需的配套措施。直到目前為止，在維持本港金融系統

的穩定，以及促進財經事務整體性發展的政策層面上，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作

出這些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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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正如開發任何新產品一樣，銀行必須清楚瞭解該產品的特點和風

險程度，除了評估該新產品的商業影響之外，亦要確保遵守《銀行業條例》

的規定。例如，銀行應注意到逆按和傳統按揭依賴借方收入作為主要還款來

源不同，其還款可能完全依賴出售按揭樓宇的收益。所以，對作為貸方的銀

行來說，可能在逆按中面對較高的風險。因此，如果決定推行，可能須訂立

一些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

至於質詢的第 (一 )部分，正如我剛才指出，本港現時並無銀行推行逆按

計劃，我們對外國推行逆按所掌握的資料亦不十分詳盡。

根據金融管理局提供，以及我們從互聯網下載的資料所得，在美國、加

拿大、英國和澳洲等國家，有金融機構提供逆按計劃。

要參與這類計劃，借方和物業通常均須符合一些基本條件，例如借方必

須超過一個指定的年齡，擁有有關物業的業權，並且本身居住在該物業之

內。至於物業方面，必須是質素良好，能在按揭期內保持其價值，以及容易

出售。

借貸雙方達成協議之後，貸方可通過多種方式向借方貸款，例如一筆過

的貸款、按月或定期發放的貸款，或是提供一個信貸額。一位高齡按揭者能

夠取得的貸款，通常取決於其自住物業的估值、本人的年齡、利率水平等。

當該高齡按揭者永久搬離或出售該樓宇、或死亡、或貸款到期時，逆按的本

金、利率及其他服務費便要償還。欠款由出售該物業取得的收益中償還。如

果高齡人士的繼承人不願意出售該物業，他們也可以選擇用其他方式償還。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請局長就第三段的最後一句，即“直到目前為止，

在維持本港金融系統的穩定，以及促進財經事務整體性發展的政策層面上，

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作出這些研究的需要”作出澄清。請問逆按對穩定和促進

財經事務發展是否沒有好處，甚至是會造成破壞，致令政府不進行研究？抑

或政府只是不在金融層面上作研究，但卻可能會在其他政策層面上進行研究

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謝謝譚耀宗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讓我有機

會進一步澄清。最主要的是，由於在金融和銀行業的層面上，現時是沒有這

種市場，而這計劃亦不是目前銀行業務中最受關注的一環，因此便不會是優

先研究的項目。從其他角度來看，例如老年保障、高齡人士的福利，儘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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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資料並不十分詳盡，但從原則上說，就這類按揭而言，我們是可以進一

步研究現時香港高齡人士擁有物業的情況的。現時，房屋局初步認為這類按

揭在香港可能不會流行，因為很多老人家的物業不一定仍是在自己名下，而

是已轉到其他繼承人名下，或是類似的情況。有關這方面，我們的瞭解並不

十分詳盡，但如果議員認為值得跟進，我是樂意與房屋局和 生福利局進一

步跟進，或是通過長者委員會探討這方面的問題的。不過，我剛才所提及的，

純粹是有關金融的層面。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據局長初步瞭解，現時沒有逆按的市場，純粹是因為公

眾對此沒有興趣，抑或是因為有結構性的問題　─　包括二手樓市場的問題

─　以致阻礙了這種市場的發展？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雖然我們的理解並不十分詳細，但在外國，這

種產品主要是在美國出現，其他地區並不普遍，而根據我們的資料，歐洲更

是沒有提供這類按揭的。其實，經營這門生意是有一定問題的，例如現金流

向（即 "cash flow"），因為它與正統按揭不同。首先，以目前的情況而言，

後者是視乎借方在一段長時間內的還款能力（即收入），但前者則純粹是視

乎物業的價值，亦不知道何時才可收回貸款，因為長者何時會把物業出售、

何時會搬離物業，以及何時會去世等，均屬未知之數，故此現金流向的風險

管理工作會是較為複雜。第二，另一項風險是物業的價值，因為可能會低於

借款。第三，據我們理解，這市場在外國並非很大。第四，在長者去世後，

繼承人可能會有所質疑，或是循法律途徑提出已故的借款長者並無擁有物業

自主權，導致出現爭拗。基於以上原因，這類按揭在外國亦並非太流行。以

香港現時的情況來說，只要是有借貸機會，銀行必定會積極爭取，尤其是現

在他們須替資金尋找出路。一如房屋局的看法，我相信香港長者擁有業權的

情況，以及他們與子女同住的習慣，才是令這類按揭計劃難以擴展的主要原

因。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議員認為在保障老人福利方面應有所跟進及研

究，我相信政府是很樂意考慮的。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表示政府願意跟進。從客觀角度而言，

我們看到一些虐老的個案，是因為老人擔心將來的生活，於是便把物業轉給

後代，但他們仍然健在，卻遭到後代虐待，雙方甚至須告上法庭。基於人口

老化，經濟亦出現了變化，現在的長者已是有別於戰後的長者，他們可能已

經是擁有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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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有鑒於此，政府可有嘗試推動其他政策局，循這個趨勢作出考

慮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回答譚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說，我會與有

關的政策局，即房屋局和 生福利局繼續跟進。我們首先得調查一下現時的

狀況，瞭解多一點，然後才能決定進一步的行動。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有關美國及加拿大市場

的問題。讓我稍作解釋。美國只有小部分城市是有高樓大廈，大部分均是平

房，而且是與土地一併買賣，其中土地的價值也是相當高的。因此，該座平

房二、三十年後可能已不值錢，但土地卻是值錢的。請問局長，政府是否有

關於在美國的按揭成分中，有多少是屬於多層大廈按揭的資料？由於香港的

樓宇多是多層大廈的樓宇，所以在二、三十年後也不知如何計算這些多層大

廈二手樓宇的地價。有鑒於此，我們是否應該參考美國多層大廈按揭市場的

資料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在並沒有詳盡的資料。不過，將來如果

是要跟進，我相信必須多瞭解外國的經驗，而單議員剛才提出的角度，應該

是在我們考慮之列。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譚議員今天所提出的，是有關逆按市場的質詢。局長表

示美國方面是有這類商業活動，但據我所知，歐洲和英國均有類似的活動，

只是他們所做的並非按揭，而是買賣，即是購買長者物業的剩餘價值。長者

會先收到一筆款項，他們在去世前仍可居住在物業內，但一旦去世，物業便

會屬於買方。如果我們希望有這市場，所牽涉的情況便是銀行可否提供這類

按揭。這與譚耀宗議員所提出的質詢的性質相關，但卻並非逆按的形式，而

是以購買長者去世後，他們所擁有的物業權益作為按揭。這種情況大多出現

於沒有繼承人和子女的長者身上，他們以在世時用盡自己財富為目的。就金

融管理局的政策來說，請問這類按揭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是否不會影響金融

體制的穩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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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俊仁議員，這項質詢的主要內容是“逆按揭”，你提出的補充質詢

似乎稍為偏離了主題。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作答？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沒有額外的資料，但我會嘗試作答。（眾笑）當

然，逆按主要是一種把物業將來的價值轉化為即時現金的商業行動，長者是

可以選擇採用按揭或非按揭形式，而他們則仍可在物業居住，或仍可擁有業

權。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隨 香港人口老化及社會有所變化，擁有物業的長

者越來越多，依我來看，自然便會較過去二十多年產生更多商業機會。如果

是這樣，我相信香港的銀行是絕對不會錯失機會的。不過，如果現在便要討

論金融管理局是否接受何俊仁議員所提出的一套安排，最主要還得視乎風險

管理，這是包括了我剛才回答補充質詢時所指出，有關這類商業活動的問

題。如果管理妥善，我相信金融管理局原則上是不會刻意窒礙這類活動的，

但詳細情況必須視乎將來會否出現這類具體的商業活動，然後才能再作考

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我很多謝局長表示會把逆按計劃轉達房屋局和 生福利

局，但既然現時香港的銀行並無進行逆按計劃　─　這可能是因為銀行對這

方面的瞭解及認識不多　─　請問財經事務局可否提供這方面的資料，以加

深銀行和金融機構對這方面的認識？既然局長強調必須訂立有效的風險管

理措施，那麼財經事務局是否可以協助就這方面進行研究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如果將來是有這類

商業要求，而這種活動或建議會引致風險管理的問題，那麼金融管理局一定

是責無旁貸，必定加以處理和關注的。我相信香港的銀行界是很精明的，只

要有商機，在符合風險管理的原則下，他們必然不會錯過機會。如果將來是

要跟進這件事，或是需要更多具體資料，我們當然不會把資料保密、不作透

露，而是會將有關資料公開，相信銀行界屆時定必會收到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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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流失情況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流失情況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流失情況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流失情況

Wastage of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2.2.2.2. MR JAMES TIEN: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about one
sixth of the teachers employed under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 (NET)
Scheme whose contracts will expire this year will not renew their contract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present number of NETs employed; the numbers of those
whose contracts will expire this year and those who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will not renew their contracts, and whether it knows the
reasons for their not renewing the contracts;

(b) whether it has exami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astage of
NETs and the recruitment procedure involved; and

(c)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will be
compromised by the wastage of NETs; and if so, of the detail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At present, a total of 440 NETs are employed under the NET
Scheme, of whom 307 will have their contracts expiring by the end
of August this year.  205 out of these 307 NETs will renew their
contracts and remain in office, whereas 77 will not renew their
contracts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for example, personal or domestic
matters, planning to work overseas or in local tertiary institutions,
their children having to return to their place of origin for schooling
and so on).  Besides, 25 NETs will not have their contracts
renewed because of failure to mee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ir schools (for example, unable to handle classroom discipline
properly and have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local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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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nder existing practice, the recruitment of NETs can be carried out
by the schools themselves or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ED) on
behalf of the schools.  The ED places a lot of importance on the
recruitment of NETs and invites a serving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 an English subject panel chair and a NET to join the
selection board with a view to selecting the right candidates for the
job.  Video tapes, pamphlets and information kits are given to
applicants to familiarize them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Each applicant is
also given a list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some 20 serving NETs so
that they may seek from them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working in
Hong Kong.  Before signing employment contract, the applicant
may also contact the school authoriti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llocation of duties and so on.  In addition,
the contract commencement date for NETs has been advanced to 16
August from 1 September to allow time for them to attend an
induction course and attend to all personal matters regarding their
stay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school term begins.  Since all NETs
should have obtained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 as well as on their
schools before their arrival in Hong Kong, and will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n induction course before the school term
begins,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astage
of NETs and the recruitment procedure.

(c)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NETs are contract
staff, recruited from overseas and are working in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is no guarantee, nor do we expect, that they will
stay in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it is normal for
some of them to return home upon expiry of their contract or on
personal grounds.  We will continue to recruit NETs of the right
calibre to fill the vacancies.  We believe that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departure of
these NETs.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中，提到在 307 名

教師當中，有 77 名因個人理由而不會續約，但政府對所謂個人理由所舉的

例子是處理個人或家庭事務，或子女須回國接受教育等。但我想請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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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向該 77 名即將離任的教師瞭解，他們會否因為香港英語教育的課程或

制度，令他們未能達致心目中有關教導學生的理想，因而要離去；政府有否

研究因這理由不願續約的教師有多少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中，提到該 77 名

教師因為種種的個人理由不再續約的資料，是由教育署透過學校詢問這些教

師而得出的答案。教育署沒有詳細逐位教師跟進他們的個別理由是甚麼，基

本上，是他們自己決定不願意繼續留港工作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田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有多少名教師不滿

香港教育制度而不願意續約？局長可以回答不知道，不過，如果局長具有這

方面的資料，便請他把這個數字告知我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答案是，我們從學校得到的資料中基本上沒有這方

面的分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尚有 9 位議員表示想提問，請各位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

盡量精簡，好讓更多議員能提出補充質詢。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據我理解，有些教師覺得一個人面對四十多名學生授

課，既要審閱習作，還主要須為學生作好準備以應付考試，以致他們沒有發

展教授英語的空間，例如利用遊戲、體育或課外活動以鼓勵學生多說英語。

教育署可否就這方面進行研究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教育署已要求香港教育學院就以英語為母語的

英語教師（“母語英語教師”）計劃的成效進行研究。根據已呈交的中期報

告，在很多情況下，母語英語教師對學生的英語能力，特別在聽和說英語的

能力方面，是有幫助的。至於研究的最後報告，則在今年年底才能完成。剛

才楊議員提到，一些教師覺得香港的教育制度令他們未能發揮所長，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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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可能出現的。不過，亦有一些教師表示，他們在香港工作很有成就感。

無論如何，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也提到，他們來港之前已知道香港的教育制

度，以及香港每班人數較他們國家的人數多，所以我認為這是兩方面適應的

問題。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無論基於甚麼理由，將會有過百名母語英語教師離任。

請問局長，在招聘教師以接替有關工作方面有否遇到困難；以及有否打算調

整招聘條件或增加教師數目，使這計劃能鞏固以母語授課學校的英語水準？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打算更改現時的招聘條件，因為我們覺得

現有的招聘條件仍然具有吸引力；例如在今年的招聘過程中，我們收到超過

800 份申請書，而我們認為具有一般水平並獲邀面試的有 349 位，換句話說，

即較我們預算招聘百多名教師的目標多出一倍。所以我們認為在招聘上，現

時是沒有問題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會否增加招聘人數這部分質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增加母語英語教師的人數。我們

希望待今年年底得出報告結果，並就這計劃進行全面評估後，才再作打算。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據我瞭解，有些學校在推行母語英語教師計劃方面並非

這麼成功。我想請問局長，如果有學校認為並非這麼成功的話，當局可否准

許學校彈性地運用這筆資源，用以聘請本地的英語教師以提高學生的英語程

度？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學校在推行這計劃是否成功，很多時候須視乎

學校本身，特別是校長和本地教師的支援情況。正如我剛才所說，全面評估

須在較後時間才進行，但目前來說，由於推行母語英語教師計劃的目的，是

希望為學生提供現實的英語環境，所以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容許學校把這筆

資源用作聘請本地教師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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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楊耀忠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想問一問，長遠來

說，香港會否打算訓練一批能幹的本地英語教師，還是當局已放棄這樣做，

所以將來也會聘請這些母語英語教師來教授本地學生的英文課？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開始推行這項母語英語教師計劃時，已解

釋這是一項為期 5 年的計劃。除了進行中期研究外，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

在今年年底亦會進行全面檢討，所以現時還未有定案這是否一項長遠的計

劃。同時，我們的長遠目標，當然是提升本地教師的語文水平，特別是英語

教師的語文水平。在這方面，其實我們已做了很多工夫，包括在不久將來，

可能是在下月內，我們會宣布定出英語教師的語文基準，將來所有新入職或

現職教師，均須達到我們這基準的要求。我完全同意，長遠的辦法是要確保

本地教師須有足夠的語文水平來教育我們的學生。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從遙遠的海外聘請英語教師是很困難的，聘請他們到來

後，看 他們離任，也很令人遺憾。我想請問局長，對於這批將要離任的教

師，政府會否嘗試瞭解他們真正離任的原因，會否是由於本港的教學環境過

於惡劣、每班人數太多、上課節數太多，還是他們覺得不能發揮所長？如果

不瞭解或調查清楚他們離任的真正原因，將來無論聘請多少人，會離任的人

數便只會越來越多。局長會否對這批教師的離任原因，加以瞭解和進行詳細

調查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主體答覆所說，我們對這批教師是實行兩年

的合約制，同時，他們是從外地來港的，所以有部分教師在約滿時離開，我

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從其他渠道，包括報章和學校所反映的意見，是有一

些母語英語教師覺得來港工作與他們原先的期望有所不同，又或他們在工作

上遇到一些困難，其實我們就這兩方面也做了一些工夫。首先，教育署是定

期與外籍英語教師協會舉行會議，討論和研究怎樣解決所遇到的問題。此

外，教育署已召集一班母語英語教師，成立了一個輔導支援小組，目的是協

助其他未能適應本港教育制度或教學方法的外籍教師，讓他們更容易發揮本

身的功能。對於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是會繼續進行的。

至於我們有否需要加以瞭解即將離任外籍教師的離任理由，我會把有關

意見記錄下來並交予教育署，看可否透過現有渠道，包括與外籍英語教師協

會的經常會議，多瞭解這方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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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中，提到有 25 名教師

是因工作表現未能符合校方的要求，而不獲校方續約；隨後更舉出一些例

子，如未能妥善處理課堂秩序及適應本地的教育和考試制度等。我想請問，

其實該 25 名不獲續約的教師，單就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能力方面，他們是

否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的話，而只是未能符合學校的要求，則我想請問，

當教育署批准這些學校聘請母語英語教師時，有否向校方提供一些簡介，讓

他們知道應如何接受或支援這批英語教師？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該 25 名教師是不獲校方續約的，對於學校作為僱

主和教師作為僱員這僱傭關係，教育署是不會作出干預的，但我們亦想瞭解

實際的情況，正如我剛才所說，我也希望教育署將來會與有關的學校及外籍

英語教師協會深入瞭解這情況。不過，如果學校須遵守本地教育或考試制

度，我覺得這也是無可避免的，可能某些外籍教師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覺

得不能適應而達不到校方要求，這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進入第三項質詢。

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校本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t

3.3.3.3.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政府的目標是到 2000 年在所有學校推行校本管理。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截至上學年、本學年及下學年底，已實施或將會實施校本管理的

學校數目，該等學校佔每學年全港學校總數的百分比分別為何，

並請按官立、資助及中、小學類別列出有關的分項數字及百分

比；

(二 ) 當局在推行校本管理時取得的經驗及遇到的困難為何；及

(三 ) 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加快在學校推行校本管理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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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1998-99 學年，共有 362 所官立及資助學校參加學校管理新

措施，推行校本管理；其中各類學校數目及百分比如下：

官立中學 官立小學 資助中學 資助小學 特殊學校

37(100%) 45(100%) 111(33%) 151(22%) 18(26%)

在 1999 年 1 月，教育署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

的建議，要求所有官立及資助學校在 2000 年年底前推行校本管

理，包括： (1) 由 1998-99 學年起，每年呈交周年報告； (2) 由

1999-2000 學年起，每年呈交周年校務計劃書及校務概覽；(3) 擬

備校董會章程，讓教師、家長和校友參與學校決策； (4) 訂立正

式的考績制度，以及提供所需資源，照顧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

由 1999-2000 學年起，所有官立及資助學校都已按本身的實際情

況及步伐，開展校本管理。

(二 ) 推行校本管理的經驗及遇到的困難包括：

(1) 一些辦學團體對校董會加入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校友等成

員有所保留，擔心會影響其辦學理想及學校發展的方向。

(2) 學校要求在資源運用方面有更大的靈活性。

(3) 校長及教師認為教育署應加強對學校的支援。

(4) 一些校長和教師認為校本管理會帶來額外的文書工作，增加

他們的工作量，以致影響他們的教學工作。

(三 ) 教育署參考了在推行校本管理過程中得到的經驗，將採取以下的

具體措施，加快在學校推行校本管理：

(1) 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校諮會”）已在 2000 年 2 月 28 日

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就有關資助學校的管理和問責提出建

議，收集各界人士的意見，諮詢期至 4 月 30 日。該諮詢文

件將會加深各界人士對校本管理的認識，有助加快在學校推

行校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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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諮會稍後亦會就學校的整體撥款安排和管理模式提出建

議，加強學校在運用資源方面的靈活性及問責性。

(3) 教育署將加強為校長和校董提供適切的培訓課程，使他們能

更有效地帶領學校推行校本管理。

(4) 從本學年起，每所學校每年都獲發為數十多萬元的補充津

貼，以應付因推行校本管理所引致的額外行政工作。

(5) 教育署最近委託顧問研究學校的工作流程，以便建議學校省

去不必要的工作，簡化工作程序及適當地釐定工作的優次，

以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看到，在 1998-99 學年，資助學

校實行校本管理的比例極低，不超過三分之一，但峰迴路轉，在主體答覆同

一部分末，局長卻說由 1999-2000 學年起，所有學校都開始實行校本管理。

請問局長如何驗收學校是否實行校本管理；還是學校聲稱實行校本管理，便

當作是已經實行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已經指出，所有官立

和資助學校會按本身的實際情況和步伐來開展校本管理。換而言之，有些學

校可能會實行得較快，除了呈交周年校務計劃書，還已訂立考績制度，並擬

備校董會章程，但一些學校則可能仍未做到。因此，雖然每所學校都已開始

實行校本管理，但實際上達到甚麼程度，則每所學校都會有所不同。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的部分補充質詢。請問有否驗收制度？請

問如何驗收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不大明白何謂驗收制度。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請你解釋補充質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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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學校可能聲稱實行校本管理，但當局有否進行驗證呢？

驗收的意思是，有否設定標準來衡量學校是否真的實行校本管理呢？當局會

否驗收學校是否實行校本管理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第一，校本管理是一個理念；第二，它牽涉不同的

步伐和進程。因此，要求學校達到某程度後才能被標籤為實行校本管理，我

覺得並不是這樣來衡量的。有關進展方面，我手邊有些資料，可以給楊議員

參考，例如在 1998-99 年度，半數的資助學校已呈交須每年呈交的周年報告；

在 1999-2000 年度，八成的資助學校已呈交周年校務計劃書，而 25%已呈交

校務概覽；在擬備校董會章程方面，已經超過 95%學校承諾會在下一學年呈

交。因此，我認為只要學校已起步，我們的責任便不在於能與不能，我們的

主要工作是進一步推動他們行得快一些，向最後的目標進發。正如我剛才所

說，我們在 2 月 28 日發表了諮詢文件，最後的情況應該在我們建議修改《教

育條例》的實際內容中反映出來。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推行校本管理的經驗及遇到的

困難，第一項是一些辦學團體對校董會加入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校友等成

員有所保留，擔心會影響其辦學理想及學校發展的方向。請問政府有甚麼具

體措施解決這困難？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校董會加入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校友等成員，其

實是校諮會的具體建議。有些辦學團體的確對這項建議有所保留，但我們現

在的看法是，絕大部分的教育界人士都認為，如果貫徹落實校本管理，有關

方面，特別是教師和家長，應該在校董會內具有代表性。我們現時的做法是，

在諮詢期內，會盡量與持保留態度的辦學團體接觸，盡量向他們解釋這項建

議的理念，希望透過多些解釋和多些諮詢，使他們明白在校董會加入教師代

表和家長代表，事實上是符合校本精神，對學校會有幫助，亦不會違反他們

的辦學宗旨。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教育署推行校本管理，相等於把該署的部分管理工作外

判。教育署推行校本管理，從中可以節省多少人手？又節省下來的人手會否

成為冗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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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育署推行校本管理，我覺得並不等同於把工作外

判。事實上，推行校本管理的理念，是希望讓學校有更多權力、更多責任推

行與教育有關的事務，同時要求他們要有問責性。因此，大家如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諮詢文件的附錄丙已列出將來教育署、辦學團體和校董會的功能和

職能。至於在實際推行時，校本管理到了某個階段　─　特別在資源安排

上，例如將來資源不再分類，而是一筆過撥出款項　─　會否節省教育署的

人手，則我相信這要遲一步才可以看到，現在我不能提供答案。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校本管理讓學校在資源運用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請問

局長，如果資源運用失誤，會由誰負責呢？由校董會負責，還是由政府“包

底”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這正正是校本管理的精神。如果我們願意讓學

校更靈活運用撥款，我們當然會給他們清晰的指引。如果學校違反了指引，

把款項用作其他不符合撥款標準的用途，有關的學校或校董會當然一定要承

擔責任。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主體答覆說明學校須每年呈交周年報告，而政府會因學

校增加了額外的行政工作而向學校撥款，為數十多萬元。局長可否告知本

會，由於推行這項計劃，教育署各部門每年須增加多少人手，以審核周年報

告？又支出的經費是多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沒有特別就學校每年向教育署呈交周年報告而

向教育署撥款，因為政府認為這是教育署的正常工作。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在參與校本管理方面，官立學校的成績是最好的，是

100%，但是，資助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成績則不大理想，其中一個原因

是有些辦學團體對於校董會加入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校友有所保留。如果

有些辦學團體繼續拒絕讓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校友加入校董會，政府會否

繼續容忍，還是覺得可以接受呢？政府會否努力令這些在學校有共同參與的

代表，可以在校董會內進行校本管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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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回答另一位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所說，我

們最近發表的諮詢文件已就校董會的組成提出具體建議。我們很希望透過諮

詢過程，令辦學團體接納校董會加入教師代表和家長代表會對學校有好處。

當然，在諮詢完畢和收集意見後，我們最終一定要作出決定。同時，由於校

董會的組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最終校董會的組成，包括其他校本管理

所須落實的配套，都會在將來修改《教育條例》的建議內反映出來。因此，

將來立法會議員會有機會審議校本管理，包括校董會的組成的最後建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想提出有關校董會的組成的質詢。局長說有些辦學

團體提出反對，擔心這些代表加入校董會後，會影響他們的辦學理想，以及

學校的發展方向。請問局長，這些團體有否提出證據，證明校友、教師代表

和家長代表加入校董會後會產生這些影響？他們是否認為這些人加入校董

會是為了搗蛋？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的諮詢期還未完結，但直至目前為止，我們所

收到的意見並沒有好像劉議員剛才所說，有具體證據或事例，顯示這些保留

意見或擔憂是非常嚴重的事。正如我剛才屢次強調，我希望透過諮詢過程，

令其他人多發表意見，讓我們能正面看到校董會的組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

教師代表和家長代表對校董會的組成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事前已向我提出，由於她今天未能及時返抵本港，所以，

朱幼麟議員會代替蔡素玉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本地貨櫃碼頭業所面對的競爭本地貨櫃碼頭業所面對的競爭本地貨櫃碼頭業所面對的競爭本地貨櫃碼頭業所面對的競爭

Competition Faced by Local Container Port Business

4.4.4.4. 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內地當局為提高其貨運業的競爭能力，計劃

將位於深圳西部的蛇口、赤灣、媽灣、東頭角和黃田等 9 個港口的行政工作

及業務發展事宜進行重組和合併。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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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評估上述計劃對本港貨櫃運輸業的影響；若有，評估結果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協助本港貨櫃運輸業面對上述挑戰；及

(三 ) 當局會否因應上述計劃，調整本港貨櫃碼頭的發展時間表？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蔡議員的質詢，亦請朱議員將主體答覆轉告蔡

議員。

(一 ) 目前，深圳主要的貨櫃碼頭是位於東部的鹽田集裝箱碼頭，以及

位於西部的蛇口集裝箱碼頭和赤灣凱豐集裝箱碼頭。據我們瞭

解，深圳西部港口的重組，主要涉及蛇口集裝箱碼頭及赤灣凱豐

集裝箱碼頭的管理合約及股權轉變，該項改組是商業活動，主要

目的相信是希望藉此提高營運效率。同樣地，香港的貨櫃碼頭經

營者，也採取了各樣措施，加強運作效率及提高競爭力。根據香

港港口及航運局最新的估計，香港在 1999 年處理了 1  611 萬個標

準貨櫃箱（“標箱”），比 1998 年增加約 10%，再度成為全世界

最繁忙的貨櫃港，深圳同期處理了 298 萬個標箱。這些數字顯示，

華南地區的貨運量增長迅速，而香港及深圳港口均有受益。

香港港口及航運局將會進行研究，修訂港口貨運量預測。這次研

究會重新評估影響貨運量、貨物處理和貨運航 的各項主要因素

的發展趨勢。評估將包括深圳和香港港口的發展，以及他們的相

互影響。研究工作會在 4 月展開，並於年底前完成。

(二 ) 政府為了加強貨櫃碼頭和貨櫃運輸業的競爭力，在香港港口及航

運局下成立了貨櫃港競爭力小組，研究及擬訂措施，提高本港港

口的競爭力。

小組委 員會已建議了一系 列短期 和長期改 善港口競 爭力的 措

施，該等措施已逐步實施，進度良好。例如九號貨櫃碼頭建造工

程的招標工作已經完成，將於今年 5 月開始施工，工程包括挖深

藍巴勒海峽至 15.5 米，使貨櫃碼頭能夠處理未來新一代大型的

貨櫃船。九號貨櫃碼頭在 2004 年完工後，將會多提供 6 個泊位

及超過 260 萬個標箱的處貨能力。各樣道路配套工程，包括第二

條青衣南橋，亦已積極開展。此外，我們已採取措施，改善貨櫃

車過境情況，以便利貨物往返貨櫃港。這些措施包括在落馬洲加

設 10 個新檢查站，實施“空載貨車通道”及其他過關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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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另一方面，海關亦計劃於本月底試驗預先清關制度，縮

短清關時間。這些措施縮短貨車在邊境輪候的時間，減輕運輸界

營運成本。

除了增加陸路運輸的效率，政府近年積極鼓勵發展更具成本效益

的內河貨運，例如發展屯門內河碼頭。為進一步擴闊我們的貨運

腹地，政府現正進行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探討興建貨櫃港口鐵

路的可行性。

為了進一步提高現有設施的效率，我們現在進行港口後勤設施及

用地需求研究，以及有關發展香港作為船隻補給燃料及物資港口

的研究，以加強對業界的支援。

最近經香港運送貨物的總運輸成本與經深圳相比，差幅已日漸收

窄。如果貨櫃以內河船從中山、珠海等地經香港出口，運費可以

比以貨車經深圳港口出口的費用更便宜。

(三 ) 香港港口發展的基本政策，是因應需求而提供港口設施。我們現

時已有機制，每 2 至 3 年為我們的港口貨運量預測作出評估，以

協助我們釐定需要的新港口設施。據我們現時的資料顯示，當九

號貨櫃碼頭在 2004 年完工後，葵涌一至九號貨櫃碼頭可以處理

的吞吐量，聯同深圳集裝箱碼頭已知的發展計劃，應可滿足華南

地區未來 10 年的貨運需求。

香港港口及航運局將會於今年進行港口貨運量預測研究，這次研

究將會評估多項影響香港貨運的因素，其中包括深圳和香港港口

的發展及他們的相互影響。與此同時，規劃署亦會在今年年中展

開港口發展策略檢討。該項檢討會把預計的貨運吞吐量，轉化為

對港口設施的需求，包括發展新設施的時間表。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根據報道，深圳市現正籌備與香港合作，興建從蛇口至

香港西部的跨境大橋。由於這條大橋對運輸業有很大影響，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有關該條大橋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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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朱議員，很抱歉，你所提及的大橋似乎與主體質詢沒有甚麼關連。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並非無關，因為香港、蛇口的貨櫃運輸是可以通過這條大橋的，

所以這條大橋對貨櫃運輸有 一定的影響。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並非大橋方面的專家，我須回去請教有關的局長，然

後以書面回覆朱議員。 (附件 I)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第三段指出，政府現正進

行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探討興建貨櫃港口鐵路的可行性。我希望知道該研

究報告將於何時完成，以及會否將中國西北區的貨運情況估計納入其中？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謝謝丁議員的提問。我們進行研究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擴

闊我們的貨運腹地。正如丁議員所說，我們是希望可以把貨源擴闊至西北

部，以及除卻廣東之外，諸如廣西等的其他地方。現時，政府現正進行第二

次鐵路發展研究，以探討是否可以興建貨櫃港口鐵路，研究工作預計將在今

年年中完成。今年年初，九鐵主席曾透露九鐵計劃興建一些以運送貨櫃為主

的貨運支 ，現正就可行性進行研究。此外，九鐵亦研究在深圳平湖設立龐

大的物流中心，用以集裝、貯存和分發輸出及輸入國內華北與西南地區的貨

物。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根據局長所提供的資料，在 1999 年，香港和深圳合共

處理了約 2  000 萬個貨櫃箱，比率是 5.4 比 1。4 年後，我們的九號碼頭只會

多提供 260 萬個貨櫃箱的處貨能力，但其後局長卻表示這加上深圳方面的處

貨能力，應可滿足華南地區未來 10 年的貨運需求。我想請問局長，相對於

香港的競爭力，估計深圳方面的處理量會是怎樣急速增長？屆時，我們與深

圳的比率會是如何？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我們在 4 月會作出貨運預測，看

看來年對港口設施的需求量會是多少，以及貨運方面會有多少增長，亦會與

深圳和鄰近的港口互相溝通，研究他們的有關計劃和有所增加的處理量等。

其實，我們每兩、三年便會進行一次這類研究，以確保我們收集到最新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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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剛才我說在現時計劃下的設施，應可滿足未來 10 年的需求，原因十分

簡單，九號碼頭將在 2004 年完工，屆時便會多出 6 個泊位，以及最少約 260

萬個標箱的處理量。

此外，我們的貨櫃碼頭經營者亦是非常進取的，尤其是在現時各方面科

技的配合下，他們每年均有辦法增加效率，所以處貨量每年也有增加。同時，

我剛才亦表示過，希望透過向經營者提供更多後勤用地，可以增加他們的效

率。因此，我們有信心到了 2010 年，我們是有足夠設施的。馮議員所關注

的，譬如是深圳方面的設施，我剛才已說過，深圳去年處理了 290 萬個標箱，

而其實際處理量大概是 400 萬個標箱。當然，深圳亦計劃增加設施，預算增

加幅度約是 480 萬個標箱。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九號碼頭，亦有不斷增

加其營運效率，以及每兩、三年作出貨運增長預測。凡此種種，均可確保我

們有足夠的設施應付未來的需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局長倘未回答，按他估計，我們與深圳的處理量，在 10 年後

的比例會是多少？會否仍然是 5.4 比 1，抑或是 1 比 1？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想有關數字其實是十分簡單的。以去年為例，我們處理了超

過 1  600 萬個標箱，而我剛才亦說過，貨櫃碼頭的經營者每年均會增加效率，

再加上九號碼頭會增加最少 260 萬個標箱的處貨量，所以我相信會是超過

1  900 萬個標箱的處貨量。至於深圳方面，則大概會是 900 萬個標箱的處貨

量。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也是想就貨櫃港口鐵路提出補充質詢。數年前，當政

府提出西鐵計劃時，有一條鐵路的其中一部分是直達港口貨櫃碼頭的，但政

府最後並沒有落實該部分，因為政府和很多有關方面對顧問提出的貨運量預

測有所保留，而不同的顧問亦作出了不同的貨運量預測。請問局長，現時政

府在進行有關探討興建鐵路的可行性研究時，是以甚麼作為基礎？其中會否

包括成本效益的考慮？事實上，現時已有鐵路直達深圳的貨櫃碼頭，但卻未

能發揮很大作用。在進行可行性研究時，這個因素會否亦是在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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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並非鐵路專家，但我亦嘗試回答；如果資料不足，我會請同

事以書面補充。

在進行研究時，其中一項主要考慮因素，便是我們未來的貨運量。我剛

才說過，我們尤其想擴大香港港口的腹地，希望可以達至其他省份，透過鐵

路將貨物運抵香港。舉例來說，九鐵的構思是希望鐵路經大圍，然後伸展至

葵涌貨櫃碼頭，而為了配合這條支 ，我剛才已說過，九鐵亦計劃在深圳平

湖設立一個龐大的物流中心，以集裝、貯存和分發貨物。在進行研究時，我

們當然要計算和預測鄰近各省的貨運增長、有多少貨物會運來香港、成本效

益等。至於詳細資料，我即時無法提供，或許可以書面回答劉議員。（附件

I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在未來 10 年，我們也可以滿足有關的貨運需求。

按照原來計劃，政府是有預留土地興建十號至十七號貨櫃碼頭，請問局長會

否再次檢討是否需要這計劃，抑或是否須作出修正？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我們當然不可只顧及未來的 10 年，而是應考慮得比較長遠些。

我們並非在建成了九號碼頭後，便無須再興建碼頭。我剛才所說的是，待九

號碼頭完成後，如果情況不變，我們應有足夠設施，應付直至 2010 年的需

求。當然，我剛才亦補充說，我們每兩年便會作出一個十分詳細的貨運增長

預測。我今天這樣說，即表示兩年後再作預測時，便會知道情況是否有變，

以及已完成的設施是否可滿足直至 2010 年的需求。我們會繼續這樣做，因

為我們必須確保有足夠的港口設施滿足未來的需要，這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將來，譬如十號和十一號的貨櫃碼頭會是怎樣，相信各位也知道，

原來是計劃在大嶼山興建的，但現在因為選擇了在大嶼山興建迪士尼樂園，

故此便計劃在今年 4 月作出貨運增長預測（有關工作應在年底前便可完成），

觀察了有關情況後，再行決定選址。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興建新的貨櫃碼

頭，最少需時 5 年，所以我們一定要預早作出規劃，預早研究何時會有需要，

然後再決定選址。我們計劃在作出貨運增長預測後，隨即便會研究除了大嶼

山外，還有哪些地方是適合將來用作興建貨櫃碼頭。我想應該是有足夠時間

配合的。至於何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的答覆是我相信必須待我們完成了研

究，才可決定何時須興建十號或十一號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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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有關安全使用氧炔燒焊設備的規例有關安全使用氧炔燒焊設備的規例有關安全使用氧炔燒焊設備的規例有關安全使用氧炔燒焊設備的規例

Regulation for Safety Use of Oxy-acetylene Welding Equipment

5.5.5.5.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近期接連發生數宗涉及氧炔（俗稱“風煤”）燒焊

設備的氣體泄漏或爆炸的事件，造成多人傷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沒有法例監管此等燒焊設備的安全問題的原因；

(二 ) 有否計劃制定法例，包括規定使用此等燒焊設備的工人須通過測

試並領有證書；並由機電工程署負責執法及監管此等設備的安全

使用；及

(三 ) 有何措施提醒僱主及工人注意使用此等設備時的安全事宜，例如

定期保養及更換喉管 ?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雖然現時沒有特定法例監管氣體焊接的安全，但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第 59 章）的規定，東主在調派僱員使用任何設

備時（包括焊接設備），必須確保有關工人已接受所需的訓練，

並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根據該條例制定的一些特定規例，即《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和《工廠及

工業經營（保護眼睛）規例》，亦已就進行氣體焊接工作期間所

散發的煙氣對健康造成傷害的危險、火警的危險，以及對眼睛造

成傷害的危險等方面訂立條文。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規定，每名僱主均須在合

理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該條例

賦予勞工處處長權力，(i)如認為僱主違反《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或《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可向該僱主送達敦促改善通知書；

以及 (ii)如認為工場有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迫切危險，可向

僱主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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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壓縮氧氣和溶解乙炔氣體均列為第 2 類危險品，任何人士

如欲貯存超過兩個氧氣瓶或乙炔氣瓶，均須向消防處申領牌照。

《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規定用以貯存氧氣及乙炔氣的氣瓶，

亦須經消防處審查，以確保瓶身及主閥均符合安全標準。

  

(二 ) 勞工處處長計劃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下制定一項新規例，

規定從事氣體焊接工作的工人必須接受強制安全訓練，並取得有

關的證書。建議的強制訓練的重點，是進行氣體焊接工作時的安

全措施。我們已就這項建議徵詢了多個涉及氣體焊接工作的行業

的僱主組織和職工會的意見，並獲得他們原則性的支持。我們稍

後會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並估計在本年年底前可把新法

例提交立法會審議。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規管工作安

全和健康事宜，這兩條法例都由勞工處負責執行。我們認為勞工

處應繼續作為執行機構，因此並無計劃委託機電工程署負責執法

工作和監管氣體焊接設備的安全使用情況。

(三 ) 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日常巡查工業經營時，會就安全使用及妥

善保養氣體焊接設備向東主及承判商提供意見。如發現氣體焊接

設備的使用方法有欠安全，便會視乎情況而發出警告、敦促改善

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又或採取檢控行動。

自 2000 年 2 月 12 日在元朗發生爆炸事件後，勞工處已聯同消防

處展開檢查行動，檢查全港的建築公司維修站、重型機械／維修

工場、重金屬板經銷商、船塢、車房和使用氣體焊接設備的建築

地盤。檢查行動主要針對氣體焊接的火警危險和氣體貯存的問

題。截至 2000 年 3 月 7 日為止，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已發出

了 792 項警告、51 份敦促改善通知書及 3 份暫時停工通知書，並

採取了 53 次檢控行動，其中 3 次直接與氣體焊接有關。勞工處

會繼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以確保氣體焊接設備的安全使用。

此外，勞工處又印備了多份有關如何正確使用和保養氣體焊接設

備的手冊及單張，而最新編訂的手冊是 1999 年發表的《氣體焊

接及火焰切割工作的安全與健康指引》。勞工處現正修訂該手

冊，以增補一些技術資料和圖則，從而把手冊提升為一套工作守

則。勞工處處長擬在 6 月或之前發表這套工作守則，事前會徵詢

各有關行業團體、職工會、工作安全及健康專業人員組織、專業

團體和培訓機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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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指出，勞工處處長會 手把現行有關使

用風煤瓶的手冊提升至具法律效力的工作守則。不過，這套工作守則須待 6

月才能公布，因為須經過一段時間進行諮詢。現時距離 6 月尚有數個月，請

問局長，當局如何避免這段期間有同類意外事件發生，特別是在那些無須聘

用安全主任的工地？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在主體答覆已經提到，自從 2 月發生不幸

意外後，勞工處已聯同消防處進行大規模的全港巡查行動，希望透過這些檢

查行動，提醒有使用氣體焊接的場地負責人更重視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各位

亦可看到，我們透過這項行動，採取了直接的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暫時停工

通知書及敦促改善通知書等。

此外，即使我們須等待數個月才可把這份手冊提升為工作守則，但現時

我手邊這份手冊其實只是在去年才編訂的，手冊內有解釋在進行氣體焊接和

火焰切割工作時所須注意的安全事項。在這段期間，我們會繼續宣傳和推廣

這份手冊，確保即使它未成為具法定效力的工作守則，也會有更多僱主和工

人參考和遵守這份手冊。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指出，任何人士貯存超過兩個風

煤瓶，便須向消防處申請牌照；法例亦規定，貯存上述氣體須經消防處審查。

一般來說，每個工地或地盤通常只容許貯存 5 至 6 個風煤瓶，但在元朗發生

爆炸的工地卻貯存了超過 80 個風煤瓶。請問政府，為何會出現這個工地貯

存了八十多個風煤瓶的情況？政府如何防止類似上述工地大量超額貯存風

煤瓶的情況出現，以確保市民和工人的生命安全？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會分兩部分回答這項補充質詢。第一部分是有關

元朗的那次意外。我們的調查報告應可在 4 月完成，報告會包括議員剛才提

及的貯存氣瓶是否有違法這問題，所以我不想現時就這個別事件作答。

一般來說，就現時法例規定不能貯存超過兩個氣瓶這問題，在最近的巡

查行動中，我們發覺有些場地可能觸犯這項規定，並已把有關個案轉交消防

處跟進。我不排除在收到最近這次意外的調查報告後，會有可能與消防處作

進一步的聯絡和研究，看看是否有需要在這方面加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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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有否計劃或規定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在某一

特定時間內，必須巡查有關工場，視察是否合乎安全標準，以及員工的操守

是否符合守則的規定？又當局曾在何時巡查元朗發生意外事件的工場？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按照《議事規則》，議員每次提出補充質詢時，只能提

出一項問題，但你已連續提出了兩項問題，不過，為了節省時間，局長，你

可否一併作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當局曾在 1995 年 8 月巡查

元朗發生意外事件的工場。當時的意見是該工場無須就任何設備作出改善，

換句話說，當時的巡查結果顯示工場並沒有問題。

現時進行氣體焊接工作的場地確實很多。自從這宗意外事件發生後，我

們開始進行全面的巡查。直至目前為止，我們檢查了接近 4  000 個場地，而

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提到行動的最新結果。在這項全面檢查完成後，我們日

後會把巡查使用風煤瓶工場這項工作安排較優先的次序，但我不能承諾會不

斷進行針對性的巡查。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所說的新訂的工作守則有否對違法的人定出懲

罰？若沒有懲罰，又如何能產生阻嚇作用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把有關手冊提升為工作守則，主要是因為根據《工

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或《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如果僱主沒有為工作地方

提供安全環境，則當我們進行檢控時，有關僱主沒有遵守工作守則所列的條

文，可成為我們的呈堂證供。換句話說，法庭會考慮有關僱主是否違反了主

體法例。這是具有法律效用的。至於違反主體法例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50

萬元或監禁 6 個月。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在元朗發生爆炸事

件後展開的巡查行動，主要是針對氣體焊接的火警危險和氣體貯存的問題。

接 又提到截至 2000 年 3 月 7 日為止，發出了一些警告及敦促改善通知書，

並採取了檢控行動。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是否因為元朗事件採取行動後，發

覺有問題存在，所以發出這些警告；抑或不單止是因為這宗事件？如果不是

因為這宗事件，在這些巡查中，當局發現有多少不妥善的問題，因而發出警

告及通知書或採取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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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勞工處其中一項全年進行的工作，是抽查工作場所，

看看是否有問題，又或有否違反條例的規定。在元朗發生爆炸事件後，我們

特別針對有可能使用氣體焊接的工作場所，在全港進行檢查行動，這是一項

特別的檢查行動。主體答覆中提到的發出警告和敦促改善通知書等，都是就

這項針對性的檢查行動所得出的結果。這與其他經常性的巡查是兩回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也想問及這問題。按照政府所說，在 2 月 12 日元朗

發生大爆炸事件後，政府進行了全面巡查。截至 3 月 7 日，政府發出的警告

有 792 項、敦促改善通知書 51 份，以及暫時停工通知書 3 份。這顯示有關

問題相當嚴重。政府說現時會作出法例上的修訂，但須在本年年底才能提交

立法會審議。請問在這段期間，即由現時至本年年底實施兩項修訂這段過渡

期間，政府有甚麼措施跟進現時這嚴重的情況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答覆陳議員的質詢。在 6 月把有關手

冊提升為工作守則前，我們一方面會繼續進行檢查工作，另一方面則繼續推

廣現有的健康指引。我想順帶補充一點，我們其實希望日後能修改法例，規

定所有從事氣體焊接工作的工人必須接受強制性的訓練，從而能更長遠地解

決問題。我們當然會與有關團體接觸，希望能妥善處理有關的細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進入第六項質詢。

教育投資者有關買賣高科技股票的風險教育投資者有關買賣高科技股票的風險教育投資者有關買賣高科技股票的風險教育投資者有關買賣高科技股票的風險

Educating Investors on the Risks in Hi-tech Stocks Trading

6.6.6.6.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近期，市民對一間從事互聯網業務的公司的首次公

開招股反應熱烈。此外，市民亦熱中於炒賣科技股、網絡股和傳聞會被用作

借殼上市的公司的股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否評估，目前向

投資者提供關於投資高科技股的風險的教育是否足夠；若評估為足夠，理據

為何；若不足夠，當局會如何加強有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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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明白到由於市場上不斷有新的投資者加入，而

市場的發展和改變亦越來越快，因此投資者教育是一項長久及持續的工作。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直透過不同的媒體和方法，推

出多項生動的投資者教育活動，把有關信息傳遞給不同的大眾對象。

這些宣傳教育所傳遞的重要信息主要為投資的風險、在現時規管制度下

投資者的權利，以及投資者保障自己利益的責任。作為一個監管機構，證監

會致力推行涵蓋各項投資活動的教育工作，而非只針對市場內其中一個界別

的投資活動。證監會亦不斷密切留意市場的發展情況，以及投資者所關注的

範疇，在那些基本的宣傳項目外，還會輔以其他臨時措施，例如我們會視乎

市場的情況及環境，發出適當的“風險警告”。

除此之外，證監會留意到很多投資者依靠傳媒的信息及中介人士的意見

來作出投資決定。因此，除了投資者教育外，證券業及傳媒向投資者提供正

確的資料，以及向他們解釋買賣股票的風險，尤其是在投資於新的金融產品

及新業務界別的風險，亦是同樣重要的。證監會正與傳播界以及證券業的專

業人士緊密聯絡，加強投資者教育的工作。

近月，鑒於市民對科技股的狂熱，證監會的很多教育活動也強調投資者

必須在經過小心考慮後才作出投資決定，以及明白投資的性質和它們所帶來

的風險。最近，證監會拍攝了一輯電視宣傳片，宣傳切勿“跟隨羊 ”的信

息，並在電台作出廣播，提醒投資者切忌盲目跟風。此外，報章及電視中也

有以此為題材的特定文章及片段。同時，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亦舉辦

了多個研討會，介紹投資高科技及新興業務所涉及的風險。在 1999 年年底，

當科技股及俗稱網絡股的熱潮最初興起時，證監會及聯交所曾發出聯合新聞

稿，提醒投資者必須徹底明白他們打算作出投資項目的性質。

雖然證監會不會亦不能告訴投資者應該投資甚麼或於何時作出投資，但

該監管機構會竭盡全力，聯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證券界專業人士

及傳媒合作加強投資者教育。證監會亦已計劃在未來數月推出數個以投資風

險為主題的教育節目，包括透過在各大報章刊登專題文章、電台廣播、外展

活動及公開演說等，提醒投資者有關投資於高科技或網股的風險。此外，證

監會將於今年年中設立一個電子化投資者資源中心，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

參考網頁，以幫助他們學習有關投資的學問及獲取有關投資的資料。

為了加強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以及確保他們可以在充分掌握有關公司的

資料下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上市規則內訂明比主板更為嚴格的資料披露要

求。不過，現時投資者評估這些新興行業的公司時，確實是會比較困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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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公司冒起的日子尚淺，大部分公司仍未能賺取盈利，又或屬於新興的

行業，缺乏過往業績作參考，因此投資者難以用傳統方法評估及預測這些公

司的表現。這些新興行業，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借鑒

外國的經驗，可以預見市場將會有一段時間出現汰弱留強的情況。因此，投

資者必須小心謹慎，量力而為。

最近，有意見認為市民買賣高科技股前，應瞭解公司的背景、實力、資

金，以及管理層是否有從事科技業務的經驗。然而，客觀的現實是，現時仍

未有一套大家均接受和採用的標準，以評估新興行業的盈利前景和股價。這

不單止是香港投資者所面對的問題，海外其他地方亦出現同樣情況。正如美

國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最近曾經指出：“大部分相對上較新的公司的不

尋常股價波動，以及在若干人心目中，這些公司過高的定價，均顯示出要從

眾多較新的科技經營模式中，預測那幾項科技及經營模式可以在未來數十年

突圍而出，絕非易事。”有關問題亦受到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的關

注，該組織委任了一個委員會專責研究高科技公司和網股的監管問題。香港

證監會是成員之一，並會緊密參與有關的工作。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我知道創業板已有披露上市公司資料的嚴格要求；但根

據一本投資理財周刊的調查顯示，有 50%以上的股民是沒有閱讀過招股書，

有 80%的股民是跟風和相信“名牌效應”，而 90%的股民沒有應付風險的策

略的。因此，在市民普遍缺乏投資風險意識的情形下，政府可否規定在創業

板上市公司的招股書中，加入風險說明的字句，並要求認購者簽署，藉以提

高其風險的意識？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這當然須視乎要求披露風險的定義和程度。但一般

來說，現時已有在招股書中詳盡披露資料的要求，如果有關業務是涉及任何

特別風險，招股書中應已有所提及。所以，在這方面，現時不是沒有規定的。

如果議員要求進一步或具體實行，我們可再作詳細研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丁午壽議員，你是想再輪候提問，還是你的補充質詢有部分未獲局長

答覆？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有關規定認股人簽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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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丁議員，我覺得局長已經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不過，局長，你可否

再說一遍？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對不起。主席，我開始時可能誤會了丁議員的補充質詢。

招股人在法律上必須負責任，這點在法律上已列明。至於要求認股者簽署風

險承擔書的問題，現時在創業板的股份進行買賣時，無論經紀或銀行也會要

求買賣人士簽署一份明白所涉風險的瞭解書，表明他們是瞭解當中的風險，

但不是要求他們承擔當中的風險，現時已有這項安排。我不知道這點能否回

答丁議員的質詢。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丁午壽議員的補充質詢。事實上，現時須簽署

的文件可能太多，所以問題反而是，簽署者也不明白自己簽了甚麼文件，而

招股書的內容亦過於複雜。就這兩點，或許財經事務局可以考慮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家祥議員，你現在應提出補充質詢，而不是提出建議。（眾笑）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明白。我希望局長作出考慮，亦希望他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你應該說“可否作出考慮？”。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局長會否答應考慮：即使要求在招股書簽署，但招股公司每年

的年報在風險估計分析或匯報方面，現時仍是十分薄弱的，政府除了跟進在

招股書簽署的要求外，能否跟進有關公司在每 3 個月或半年的報告中對於風

險的評估；以及有否辦法簡化招股書內容，讓股民容易閱讀並吸收內容，及

當股民在簽署招股書時，知道須承擔甚麼風險？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第二點有關招股書的內容，我們永遠須在保障投資

者、盡量披露資料和盡量簡化內容，令人感到簡單易明之間取得平衡。其實，

招股書不容易閱讀，主要並非招股書內容的長短問題，往往是因為所採用的

字句不是這麼簡單。但其實就這點，在過去兩年，證監會已發出多於一次關

於採用簡單字句以披露有關財務的資料的指引，這方面是已經有守則的。如

果議員說現時還有人認為招股書的內容不容易明白，我相信便須進一步推廣

招股書宜採用簡單易明的闡釋方法，不過，推廣這方法的工作，我們是一直

也有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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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李議員的另一項建議，我是會與證監會和新交易所一起考慮，將來

要求創業板每年作出 4 次披露時，須特別解釋有關客觀環境有否轉變的這類

風險。我是會與證監會和新交易所聯絡的。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我們從事證券業的人，依據交易所的規則行事時，對於

凡進行創業板的買賣，會先要求客人簽署一份所謂“生死狀”，剛才數位議

員也提到類似的問題。我想請問局長，對於十多二十萬在街頭排隊迫入銀行

遞交白色申請表的市民，銀行職員有否要求他們在遞交表格前簽署生死狀？

若否，是誰失職？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從金融管理局的瞭解，每位參與買賣創業板

股份的人士須簽署風險瞭解書，並不是“生死狀”那般嚴重，其實是要求他

們瞭解風險的情況。銀行方面也有同樣的安排，在買賣創業板股份時，銀行

會向客戶作出同樣的要求。其實，馮議員的批評並不是第一次聽到的，近日

業內人士也提出這方面的批評。根據我的瞭解，現時的情況是，銀行客戶在

買賣股票時也須簽署這瞭解書，確認明白其中的風險。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根據局長的答覆，是否說有關市民未曾進行買賣或是甚

麼情形，所以銀行根本不會要求他們簽署這份風險瞭解書，是否這意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招股是認購，而不是進行買賣；如果客戶進行買賣，

是必須簽署這份文件的。這便是我的理解。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末段中，提到設立一個委員會來研究

監管問題。我覺得基於這問題的嚴重性，而香港也是成員之一，局長能否提

出一個時間表，要求該委員會加緊工作，盡快得出研究結果，讓我們可作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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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這是一個國際機構，當然香港也是該委員會的成員

之一。但現時據我理解，該委員會就此事並沒有制訂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不

過，很多國家也認為這問題是必須關注的，所以，該委員會已進行了很多研

究工作。我當然希望有關工作能夠盡快完成，因為有了這些國際性準則，將

來每個地方在進行監管時均有所依循，對大家也有利。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現時仍未有一套大家均接受和

採用的標準，以幫助股民評估新興行業的盈利前景和股價；當然，局長也說

到，大部分公司仍未能賺取盈利或是缺乏業績的。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甚

麼措施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因為如果這些股價急劇下跌，便會有人說政府

失職，屆時政府不知又須動用多少納稅人的金錢來營救他們了。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在兩、三個星期前，吳亮星議員也曾提出類似的質

詢，我在此再作簡略答覆。在保障投資者方面，政府有數方面的措施：第一

是教育；第二是盡量提高披露資料的程度，讓市場可以在一個公平、穩定、

透明的情況下運作；第三是監管，當中是有一連串機制的，最重要是監察有

否人為造市。有時候，市場的波幅上落大，未必一定是由於人為造市，但如

證監會發覺有人為造市的跡象，便會毫不猶豫地追查。我們須三管齊下，才

可以達到保障投資者的目的。

畢竟，在教育投資者方面，有一項是很重要的，便是投資者本身的責任。

投資者不可以說他們本身沒有責任，因為在已披露了風險和足夠資料的情況

下，已領有成人身份證的市民，應可以自行作出決定，然後進行投資。監管

機構絕對沒有責任擔保投資一定不會虧蝕，這項信息是經常傳送的；但我們

不是傳送了信息便作罷，如果發現市場上有不當行為，證監會和前 的監管

機構（即交易所）是必定會採取行動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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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香港特區及英國國民香港特區及英國國民香港特區及英國國民香港特區及英國國民（（（（海外海外海外海外））））護照持有人進入孟加拉國護照持有人進入孟加拉國護照持有人進入孟加拉國護照持有人進入孟加拉國境境境境

Entry of SAR and BNO Passport Holders to Bangladesh

7.7.7.7.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have received complaints
about holder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and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BN(O)) passports having been asked to pay US$30 and
US$60 respectively at the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s of Bangladesh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a visa,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 has granted visa-free access
to these passport holders.  Neither was a receipt issued nor a visa stamped on
their passports after payment.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measures it has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s of those countries which offer visa-free access to holders of
SAR and BN(O) passports are aware of such a policy; and

(b) its advice to such passport holders on the action they should take
when asked to pay fees upon arrival at the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s of such countri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two
specific questions raised:

(a)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ecuring maximum travel
convenience for Hong Kong residents.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maintain close liaison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of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which have granted visa-free access to holders of
SAR and BN(O) passports.  Any potential or actual problems
which come to our notice affecting the entr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into visa-free countries will be taken up promptly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unimpeded access to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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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ong Kong residents are advised to ascertain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the levying of such fees, and where in doubt,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s regards the complaints about holders of SAR and BN(O)
passports having been asked to pay at the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s
of Bangladesh,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conveyed our concern
to the Bangladesh Consulate and requested for an explanation.  A
response is awaited.

海關人員在反盜版行動海關人員在反盜版行動海關人員在反盜版行動海關人員在反盜版行動中中中中的人身安全的人身安全的人身安全的人身安全

Personal Safety of Customs Officers in Anti-piracy Actions

8.8.8.8.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while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s special anti-piracy task force has decimated the number of outlets
of pirated products, the suspects tend to be more violent when they are being
arrested, as witnessed by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injuries sustained by Customs
officers whilst performing such duties last year.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will consider providing additional training to Customs officers to
ensure their personal safety while performing law-enforcement
duties; and

(b) it will deploy extra manpower or weapons in such law-enforcement
action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Madam President,

(a) Apart from the basic induction training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recruitment (30 weeks for inspectors and 13 weeks for Customs
officers), all Customs staff will need to attend on-the-job training to
enhance their enforcement capabilities whilst ensuring their personal
safety during operations.  These training include scheduled firing
practices and sessions on the use of extendable batons.  Before
conducting daily anti-piracy operations, commanding officer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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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their staff on the location and environment of the raids, matters
requiring special attention, personal safety precautions, and the
deployment of duties and equipment.  On top of the above, the
Department has designated on a monthly basis a day for physical
training of Customs officers.  Overall, we believe that the existing
training is adequate.

(b)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igation Bureau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region
responsi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Bureau has doubled from 117 persons in 1994-95 to 285 persons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Customs has also set up a 185-person
special task force last June to enhance enforcement against retail
piracy activities.  Coupled with the flexible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and Excise, we do not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quest for additional manpower to
tackle the problem.  As regards the use of weapons, firearms are
issued to Customs officers according to their operational needs.
Officers will also be equipped with extendable batons for self-
defence purposes in certain raids.  Customs officers are therefore
adequately equipped for their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We will,
nonetheless, provide other necessary equipment should the need
arise.

有效運用香港境內無有效運用香港境內無有效運用香港境內無有效運用香港境內無 電頻譜電頻譜電頻譜電頻譜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adio Frequency Spectrum within Hong Kong

9.9.9.9.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given that the
Government's stated policy is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he radio
frequency spectrum within Hong Kong,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i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ilitary Force
stationed in Hong Kong, which took over a set of Frequency
Modulation (FM) radio frequencies from the former British Forces
Broadcasting Services, has any plan to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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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f it has, of the details of the plan;

(ii) if not, whether the relevant frequency band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for allocation for other uses; if so,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witching Radio 3, Radio 5 and the Putonghua
channels of the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to FM
broadcasting for better reception;

(b)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introducing more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to enable a more lively and diverse radio service provision;

(c)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etting aside frequency bands for
broadcasting by non-commercial or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a richer civic environment; and

(d) of the results of the RTHK's field tests on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DAB) completed last year, and how DAB will assist
in overcoming the shortcomings of FM and Amplitude Modulation
(AM) analogue broadcasting?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AODCASTING: Madam President,

(a)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0 of the Garrison Law, the Government
of the SAR shall support the Hong Kong Garrison in its performance
of defence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Similar to the
arrangement before the reunification, the 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TA) has allocated a number of
radio frequencies for use by the Garrison which is stationed in the
SAR for defence purposes.  The plan of the Hong Kong Garrison
for using such frequencies is a defence-related matter of which we
have no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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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d (c)

Currently, radio frequencies available for FM broadcasting in Hong
Kong can technically support up to seven territory-wide channels
only.  All these channels have been allocated to existing radio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RTHK and the two commercial radio
broadcasters.  There are, therefore, no spare frequencies availabl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FM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market and
regulatory issues concer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DAB services in
Hong Kong.  We will formulate policy proposals on sound
broadcasting services under a digital environment f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industry and the community later this year.

(d) The results of the technical trial on DAB conducted jointly by the
RTHK and the two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re generally positiv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ith the use of similar transmission power,
the coverage of DAB signals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existing FM
services.  In addition, DAB is less susceptible to interference than
AM and FM analogue broadcasting.  DAB should therefore
provide improved sound quality.

為為為為小學小學小學小學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

Provision of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to Primary Schools

10.10.10.10.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當局計劃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推行

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向 40 所小學提供共 20 名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

師（“母語英語教師”）。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研究就教學效果而言，在小學階段提供母語英語教師是否較

在中學階段更為有效；及

(二 ) 會否考慮調撥資源，向全港所有小學提供母語英語教師？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45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有 16 所小學得到語文基金和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以先

導計劃的形式，聘請母語英語教師。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已委託顧問，就這項計劃進行評估及研究。根據顧問的中期報

告，這類教師確有助提高小學生的英語水平，尤其是聽和講方面

的能力。但目前沒有足夠資料顯示，這項措施在小學推行，其效

益比在中學推行更高。

(二 ) 顧問將於今年年底就有關小學聘用母語英語教師的研究提出最

後報告。我們將參考顧問的建議，詳細考慮應否為小學提供母語

英語教師。此外，正如質詢所提及，教育署正向優質教育基金申

請撥款，為數十所小學提供英語教學方面的額外支援，包括增聘

母語英語教師。有關申請目前仍在審批中。

專營巴士司機超速專營巴士司機超速專營巴士司機超速專營巴士司機超速駕駕駕駕駛的檢控情況駛的檢控情況駛的檢控情況駛的檢控情況

Prosecution of Franchised Bus Drivers Found Speeding

11.11.11.11.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專營巴士司機超速駕駛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警方錄得巴士司機超速駕駛的個案數字；當中司

機被檢控及定罪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若有錄得超速駕駛而有關

司機未被檢控的個案，原因為何；

(二 ) 警方在檢控巴士司機超速駕駛方面有否遇到困難；若有，詳情為

何；及

(三 ) 是否知悉，現時各間專營巴士公司的車隊中，已安裝自動車速限

制系統的巴士數目及其分別佔有關公司整體巴士數目的百分比

為何；各專營巴士公司有否定期檢查該等車速限制系統的性能？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警方從 1998 年開始，才為涉及專營巴士司機超速駕駛

的案件另存備統計數字。在 1998 和 1999 年，警方分別發出了 86 張和 10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給超速駕駛的專營巴士司機。上述案件當中，有 3 名司機

拒絕繳交定額罰款，有關個案正待法院審理。此外，在 1999 年，警方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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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方式票控了兩名超速駕駛的專營巴士司機，其中一宗因證據不足而撤銷檢

控；另外一宗正待法院審理。

下表開列各專營巴士公司屬下已裝設車速限制系統的巴士數目：

巴士公司 已 裝 設 車 速 限 制 系 統

的專營巴士數目（截至

2000 年 2 月底）

已 裝 設 車 速 限 制 系 統

的 專 營 巴 士 在 公 司 車

隊當中所佔的百分率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3 695 90%

城巴有限公司 961 100%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

有限公司

444 60.8%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150 95%

新大嶼山巴士有限公司 0 0%

總計 5 250 87%

專營巴士公司作例行維修時，經常會檢查屬於引擎加油系統一部分的車

速限制系統。此外，各巴士公司亦會每年進行車輛檢驗和調校工作，以確保

車速限制系統能準確控制車速。平日如司機報告巴士有任何異常情況，或有

關人員在突擊巡查或日常維修的過程中發現任何不妥，巴士公司會立刻檢查

車速限制系統，確保這些系統操作正常。

提高不合標準建築工程的刑罰提高不合標準建築工程的刑罰提高不合標準建築工程的刑罰提高不合標準建築工程的刑罰

Increasing the Penalties for Substandard Building Works

12.12.12.12.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on 6 January this year, a
construction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substandard piling works was found guilty
of allowing substantial devi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s from the approved
plans, and was fined $250,000, which is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such offence
stipulated in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Cap. 123).  The magistrate concerned
called for an increase in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breaching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so as to maintain an adequate deterrent effect.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number of cases involving substandard piling works uncovered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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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action they hav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such
building works; and

(c) the legislative timetable for amending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such
offenc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defective piling works were found on six
private building sites.  All these cases involved large-diameter
bored piles (LDBPs).

(b) Since the middle of 1999,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D) has
progressively introduced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step up
monitor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DBPs, including:

(i) All records of ground drilling which are performed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LDBP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underground rock level for founding the piles are now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BD at regular intervals,
instead of upon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ll piles.
These records will be immediately checked against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previous site investigations carried
out for designing the foundations.  This enables staff of the
BD to detect discrepancies early so that any necessary
rectification works can be done in time.

(ii) 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s (RSE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proof tests of some of the completed LDBPs, that is,
by coring the piles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and into the
rock, to prove that the piles have reached the appropriate rock
stratum.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piles randomly selected
by BD staff for such audit checks has generally been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checked now ranges from 5% to
15%, depending on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individu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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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ring of a pile in a proof test mentioned
above, segments of the concrete core (that is, core samples)
have to be extracted for check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ncrete.
RSEs are now required to put in place tighter security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core samples so retrieved are not
tampered with.  Such additional measures include making a
photographic record of the core samples, and storing them in
boxes under seal and lock before they are inspected by BD
staff.

(iv) When, in a proof test, the drill reaches about 1m above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pile and the rock stratum, the coring
will only continue in the presence of a BD officer until the
drill has gone into the rock.  The core sample of the
intersection will then be extracted for immediate inspection by
the BD officer.

In addition, the BD has formed a Working Group on Built
Quality to conduc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and to recommend further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buildings, particularly
foundation works.

(c) In view of the recent cases of defective piling,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viewing the level of fines for the relevant offences unde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an adequate
deterrent effect.  We are consulting the industry and relevant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and we plan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these fines in the next legislative session.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從從從外匯基金借出的貸款外匯基金借出的貸款外匯基金借出的貸款外匯基金借出的貸款

Loans made out by Hong Kong from Exchange Fu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3.13.13.13.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香港每年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外匯基金借出的貸

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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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該等貸款的平均年期、平均利率、借款國家及還款情況分別為

何；及

(三 ) 該等利率與外匯基金其他投資同期的回報率比較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外匯基金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融資計劃分別為泰國及巴西

提供共兩項信貸安排，其中一項以泰國中央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訂立的貨幣掉期協議進行，掉期協議每 6 個月

續期一次，該項協議的條款與其他貸款者（包括亞洲多間中央銀

行）的協議條款相若。自 1997 年 10 月泰國中央銀行首次從外匯

基金提款以來，香港已向其發放 10 億美元信貸中的 8.6 億美元。

泰國支用貸款時，亦同時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取款項。泰國已

表示不會提取餘下的 1.4 億美元。自 1999 年 7 月的提款至今，

泰國中央銀行再沒有提取貸款。

另一項信貸安排以金管局參與“新借貸安排”的形式提供，作為

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備用信貸。“新借貸安排”是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與 25 個會員和機構之間的一系列信貸安排，目的在於

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增補資源，以防止或應付損害國際貨幣

體系運作的情況，並處理危及體系穩定性的特殊情況。1998 年

12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香港提取 4,400 萬美元轉借予巴西，

有關貸款在 1999 年 3 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悉數償還。

(二 ) 借予泰國中央銀行的 5 年期貸款，利息根據 6 個月期的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率，按尚未償還本金計算。由 1997 年 10 月該筆貸款開

始借出起計，泰國貸款的平均利率為 5.58%。利息於掉期協議每

6 個月續期時繳付。每筆提款須於提取後第三年半起計，分 4 期

每 6 個月攤還。最後一筆掉期貸款將會於 2004 年 7 月還清。

有關根據“新借貸安排”借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首筆提

款已於 1998 年 12 月向金管局提取，為數 3  100 萬特別提款權1

（約為 4,400 萬美元）。須注意的是，提款者為國際貨幣基金組

                                   
1 特別提款權，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交易所採用的記帳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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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是一間信貸評級達 AAA 級的機構。根據“新借貸安排”的

條款，以特別提款權借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會按照特別提

款權的利息計算 2。由於有關該筆貸款的條款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與參加“新借貸安排”的貸款人間的多邊貸款協議的一部分，我

們不可單方面透露協定的貸款利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會員注

資後，已於 1999 年 3 月悉數償還該筆貸款。

(三 ) 外匯基金平均可投資資產在 1998 及 1997 年的回報率分別為

14.9%及 6.7%。在 1998 年間從外匯基金香港股票組合賺取的 350

億港元，為該年度帶來較高的回報率。

我們必須知道，貸款予泰國中央銀行和國際貸幣基金組織的利

率，不可與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直接比較。前者是指個別貸款的

貸款利率，一般以銀行同業利率計算；而後者則指由不同類別的

資產如債券、證券和存款組成的投資組合所得的平均回報。本質

詢談及的貸款亦表徵 香港參與國際組織，在面對重大壓力和波

動時共同維持國際金融和貨幣穩定。香港是主要的金融中心，國

際環境和鄰近地區繁榮穩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快速公路的緊急停泊設計快速公路的緊急停泊設計快速公路的緊急停泊設計快速公路的緊急停泊設計

Design of Expressways for Emergency Parking

14.14.14.14.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本年 2 月 15 日，吐露港公路發生一宗嚴重交通意

外，一輛巴士撞向一輛因壞車而停在路肩的貨車，引致數名巴士乘客受傷。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涉及停在快速公路路肩的車輛的交通意外數字及傷亡

人數，以及該等數字有否上升趨勢；

(二 ) 本港快速公路路肩的闊度是否足以容納大型車輛停泊，而該等路

肩的設計標準與先進國家所採用的設計標準比較如何；及

(三 ) 有否評估本港快速公路路旁供車輛緊急停泊的設施是否足夠；若

有，評估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2 特別提款權利率每星期調整一次，該利率是加權平均數，按特別提款權包括的一籃子 5

種貨幣的指明短期票據在本地貨幣市場的收益計算出來。該 5 種貨幣包括法國法郎、

德國馬克、日元、英鎊及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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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下表載列過去 5 年間，停在快速公路路肩的車輛涉及交

通意外的次數和傷亡人數：

年份 總數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意外次數 10 13 14 16 8 61

傷亡人數

死亡 1 4 2 3 3 13

重傷 5 3 9 12 4 33

輕傷 10 17 24 21 13 85

總數 16 24 35 36 20 131

上述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 5 年，這類交通意外每年發生的次數和傷亡人數

大致維持在同一水平。

新建快速公路的現行設計標準，自 1989 年開始採用。這標準與英國和

其他已發展國家的標準一樣，即路肩必須寬 3.3 米，足以讓各類車輛在遇上

緊急情況時停泊。

在所有於九十年代建成的快速公路，路肩的寬度均足夠應付各類車輛作

緊急停泊之用。不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建造的舊式公路，例如屯

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路肩的寬度為一至兩米。為改善有關情況，我們已在

這些公路上利用現有的空間，每隔一段距離闢設緊急停車灣。此外，在改善

或重建這些公路時，我們會在實地環境許可下，計劃將路肩改良至符合現行

標準的寬度。

簽簽簽簽發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發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發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發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Issuance of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15.15.15.15.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number of persons, broken down by nationality, to whom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HKPIC) have been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4(2)(4)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ince the re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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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since the reunification and
up to 2 March 2000, a total of 33 468 persons were issued with HKPIC upon
establishment of their claims to the right of abod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4(2)(4) of the Basic Law, as implemented by paragraph 2(d) of Schedule 1 to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ap. 115).  Breakdowns by nationality are as
follows:

Nationals of No. of HKPIC issued Percentage

United Kingdom 6 609 19.7
India 5 311 15.9
Philippines 3 592 10.7
Thailand 3 529 10.5
Pakistan 2 799 8.4
Indonesia 2 323 6.9
Japan 1 383 4.1
United States 1 355 4.0
Republic of Korea 1 115 3.3
Australia 1 051 3.1

Other nations 4 401 13.1

Total 33 468 100.0

創業板的上市成本創業板的上市成本創業板的上市成本創業板的上市成本

Listing Costs o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16.16.16.16.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現時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在申請上市方面的各類支出

分別為何；該等支出與有關公司上市時所籌集的資金的比例分別

為何；及

(二 ) 有否評估申請在本港創業板上市的成本，與申請在美國及新加坡

同類股票市場上市所需的成本比較，是否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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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隨文夾附的附表 A 載列創業板上市的成本統計。根據統計顯示，

籌集的資金越少，初次公開招股的成本會相對較高。例如，在其

中一個籌集資金超過港幣 30 億元的個案中，招股的總開支佔籌

集資金的 6%；而在另一個籌集資金少於港幣 5,000 萬元的例子

中，上市的總開支佔籌集資金超過 20%。以一個集資港幣 2.5 億

元的典型招股例子中，招股的總開支約佔籌集資金的 5%至 7%。

附表 B 亦載列在香港初次公開招股的各類開支分項。必須強調的

是，一間公司在創業板或任何其他市場進行初次公開招股所需的

成本乃視乎個別情況及其複雜程度而定。例如，法律費用的多寡

要視乎初次公開招股前進行重組工作的複雜程度，以及盡職查證

的工作／核實工作會否涉及前往外地及研究遵守海外規定的問

題。

(二 ) 我們並無對在美國及新加坡申請上市的初次公開招股成本進行

研究。不過，經過初步的資料搜集和向市場查詢後得到以下結

果：

香港與美國的比較：以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一次價值 5,000 萬美

元（大約相等於港幣 4 億元）的股票發行計劃計算，包銷商一般

會按發行股票集資的數額，收取 7%的費用。初次公開招股的總費

用約佔所籌集資金的 10%。因此，相比之下，在納斯達克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費用，實在遠高於同一數額的股份在創業板上市的費

用。

香港與新加坡的比較：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力大致相若。

附表 A
創業板市場

首次公開招股成本統計

籌集資金金額

港幣（百萬元）

首次公開招股總成本

港幣（百萬元）

招股總成本佔

籌集資金比例

150 或以下 8-15 22%-10%

150 以上和 1,000 以下 12-58 6%-8%

超過 1,000 523-185 4%-6%

註： 以上數字代表 15 間創業板上市公司，包括一間將於 3 月份內上市的公司的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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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

費用分項

以下是發售價值 2.5 億港元股份的粗略費用分項：

港幣 ’000 元 %

保薦人顧問費 2,000-2,500 13%-14%

包銷／配售佣金（ 2.5%-3.5%） 6,250-8,750 44%-48%

法律費用 3,000-3,500 19%-21%

會計師費用 700-1,500 5%-8%

收款銀行 250 1%-2%

印刷 800 4%-6%

公布 600 1 3%-4%

上市費 350 2%-3%

股票過戶登記處           100  少於 1%

總數 14,050-18,350 100%

佔籌集 2.5 億港元資金的百分比 5%-7%

改建前油改建前油改建前油改建前油麻麻麻麻地戲院地戲院地戲院地戲院

Conversion of the former Yaumati Theatre

17.17.17.17. 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否計劃把前油麻地戲院

改建為一個專供中國傳統戲曲表演之用的場地，並在附近一帶劃定一個民俗

文化活動區；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古物諮詢委員會已把油麻地戲院列為第二級歷史建

築物。第二級歷史建築物屬於具有特別價值的建築物，古物古蹟辦事處可從

中挑選予以保存。

                                   
1 根據創業板規則，發行機構只須在創業板網頁刊登其公布。發行機構可選擇在報章刊

登公布以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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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立法會現正審議的《巿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巿區重建局（“巿建

局”）的宗旨，包括重建殘破樓宇、修復有需要修葺的樓宇，以及保存具有

歷史、文化和建築學價值的建築物與地點。由規劃署進行的《巿區重建策略

研究》建議日後成立的巿建局應保存油麻地戲院，以及考慮保存及改善附近

一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與地點，包括油麻地果欄、油麻地警署和

玉器巿場，從而保留該區的傳統特色。

關於油麻地戲院日後的用途，政府已收到多份由文化和表演藝術團體所

提交的建議書，待巿建局成立以後，便會把建議書交給該局。香港旅遊協會

亦正進行一項有關“油麻地戲院和附近地區的文物旅遊發展概念”的顧問

研究。我們預期巿建局會考慮社會人士所提出的所有意見，然後才作出決

定。

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聯交所與創業板公司的溝通聯交所與創業板公司的溝通聯交所與創業板公司的溝通聯交所與創業板公司的溝通

Communication between SFC/SEHK and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Companies

18.18.18.18.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以及它們轄下的

組織曾分別對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作出的調查行動的詳情，包括：

(一 ) 向該等公司發出了多少封查詢資料的函件及提出了多少項書面

問題；及

(二 ) 與該等公司管理層舉行的會議次數？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與主板市場的做法一樣，聯交所是創業板上市公司

的前 監管機構。聯交所主要透過《創業板上市規則》監管創業板的公司。

聯交所轄下有幾個組別專責考慮及審閱創業板上市公司招股章程內的資

料，以確保申請公司的招股章程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的

要求和規定，在有需要時，亦會就一些問題要求有關公司作出解釋。在確定

申請完全符合上市規定及《公司條例》的要求後，聯交所便會向創業板上市

委員會推薦批准上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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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的角色是負責監察聯交所執行上市職能的表現，但證監會不會直

接處理上市申請。然而，當創業板市場最初成立時，證監會與聯交所同意一

同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的要求，審核首 6 份於創業

板上市的公司的招股章程和上市文件。證監會考慮過申請公司的招股章程後

向聯交所提出它的意見，然後由聯交所再作跟進。證監會在這個過程中並沒

有直接與申請人或他們的顧問聯絡。

除了這 6 宗申請外，證監會並無參與處理其他在創業板上市的申請。與

主板市場的做法一樣，所有在創業板上市的申請完全由聯交所負責處理和審

批。

截至 3 月 7 日成功在創業板上市的 13 宗申請中，聯交所平均向每個保

薦人及／或發行公司發出了 50 封函件，提出了超過 640 條問題。聯交所亦

平均與每間發行公司舉行 1 至 3 次會議，討論他們的申請。

門球活動的發展門球活動的發展門球活動的發展門球活動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Gateball Activities

19.19.19.19.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由政府負責管理並專供進行門球運動的場地數目及其分布地點

為何；

(二 ) 有否計劃增設該類場地；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計劃舉辦推廣活動，鼓勵長者參與門球運動，以促進健康；

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謹就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共有 18 個門球專用場地，供市民

免費使用，其分布地點載列於附件 A。

(二 ) 政府計劃增加門球場的數目。現時正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策劃和

興建的門球場共有 8 個，詳情載於附件 B。

(三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計劃通過積極的宣傳及推廣，例如舉辦同樂日

及門球訓練初班，鼓勵更多長者參與門球活動。此外，為讓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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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門球產生更大的興趣，該署亦會鼓勵長者組織隊伍及參加比

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希望透過上述計劃，提高長者的體能和社

交生活質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 2000 年計劃舉辦超過 400 項

門球活動，提供約 21  400 個參加者名額，供市民參與。

附件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門球專用場地

地區 地點 場地數目

深水 荔枝角公園 1

黃大仙 摩士公園 2

觀塘 康寧道公園 2

屯門 青田遊樂場 1

楊景路遊樂場 1

元朗 元朗公園 1

天水圍公園 1

荃灣 荃灣公園 1

荃灣海濱公園 1

大埔 大埔海濱公園 1

完善公園 1

沙田 車公廟路遊樂場 2

西貢 寶康公園 1

常寧遊樂場 2

附件 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在策劃／興建中的門球場地

地區 地點 場地數目

觀塘 佐敦谷遊樂場 2

佐敦谷堆填區 2

深水 荔枝角公園 1

北區 粉嶺（毗鄰華慧園） 1

沙田 馬鞍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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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推廣未獲在本港推廣未獲在本港推廣未獲在本港推廣未獲批批批批准的賭博活動准的賭博活動准的賭博活動准的賭博活動

Promotion of Unsanctioned Betting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20.20.20.20.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一間在互聯網網上提供外圍六合彩賭博活動

的外國公司，曾計劃在本港召開記者招待會，以推廣該等賭博活動。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本港進行該類推廣活動是否違法；若然，有關法例及罰則為

何；及

(二 ) 當局對該類推廣活動曾採取的跟進行動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獎券活動如未獲批准或未獲發予有關牌

照，則不論該等獎券活動是否在香港境內或境外籌辦、經營或管

理，均屬非法獎券活動。《賭博條例》第 9 條訂明，任何人如籌

辦、組織、經營、管理或控制非法獎券活動；或以任何身份直接

或間接籌辦、組織、經營、管理或控制非法獎券活動，即屬犯罪。

如任何人在港宣傳在互聯網上的未經批准的獎券活動（例如一些

根據本港六合彩結果而決定得獎者的賭博活動），均可能觸犯《賭

博條例》第 9 條，最高可判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7 年。

(二 ) 政府對於網上賭博公司在香港的宣傳活動密切注意，在本年 2 月

22 日有外國網上賭博公司打算在港召開記者招待會推介網上投

注，民政事務局得知後即時諮詢律政司意見，以及通知警方採取

適當執法行動。主辦人最後取消了記者招待會。

政府一直呼籲市民切勿參與網上賭博活動，以免觸犯法例，同時

因這些賭博活動缺乏本港法律規管，投注者的權利亦不受香港法

律的保障，容易招致金錢上的損失。近日有網上賭博公司透過傳

媒宣揚以交稅換取合法地位，以試探政府及公眾人士的反應。政

府亦明確表示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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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EGISLATION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0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 場所場所場所場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KARAOKE ESTABLISHMENTS BILL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 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

《 2000 年收入條例草案》

《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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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促進）條例草案》

AIR CARGO TRANSHIPMENT (FACILITATION) BILL 2000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草案》。

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表明，在航空貨運服務方面，政府會推行開

放政策，使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及區域航空貨運的中樞。這條條例草案

便是配合施政報告的方針，旨在促進航空貨物轉運貿易，並協助香港發展成

為航空貨運業在亞太區內首選的轉運樞紐。

在草擬條例草案的時候，有一項很重要的考慮，便是在方便營商和維持

貿易管制制度完整性之間，審慎地取得平衡。

條例草案主要涉及多類非敏感或敏感度較低的航空轉運貨物，例如集成

電路、酒類、煙草、藥劑產品和藥物等。這些貨物現時差不多全部都會以空

運方式運送，而這些航空轉運貨物目前均須簽證批核，猶如貨物是輸入本港

留用一般，但事實上，這些貨物只是以航空轉運方式經香港轉運，其間一直

只留在香港國際機場的禁區範圍內，而且停留時間甚短，尤其是速遞空運貨

物，一般只停留短短數小時。

此外，我們亦考慮到機場的禁區範圍，是受到嚴格的保安管制和香港海

關的密切監管，因此，經過詳細研究後，我們認為對多類非敏感和敏感度較

低的航空轉運貨物可以撤銷簽證批核規定。

至於敏感度較低的戰略物品，我們建議實施一項轉運貨物豁免簽證方

案。在這個方案下，合資格的航空公司和其代理，在貿易署署長的嚴密監督

下，可申請豁免個別簽證的管制，即登記者無須逐次為航空轉運這類貨物申

請簽證。

不過，撤銷簽證批核規定或豁免個別簽證並不表示政府會放鬆對有關貨

物的管制。我必須強調，政府會繼續致力維持嚴格的管制，以打擊非法轉運

的活動。就此，香港海關會特別調配人手，制訂有關工作程序，並添置精密

的儀器，以加強偵察和遏止把航空轉運貨物非法轉運的活動。

還有，條例草案規定有關的航空轉運貨物，假如在未取得有關進口證或

許可證的情況下，遭移離機場，並輸入香港其他地方，則貨物的進口商須負

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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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涉及的航空轉運貨物類別分屬 4 條條例和 15 條規例的管轄範圍，

這些條例和規例的修訂詳列於條例草案的 9 個附表內。

至於敏感性戰略物品及其他屬高敏感類別的貨物，例如毒品、危險廢

物、傳染性物料等，則並沒有包括在這條條例草案內，所以即使在航空轉運

期間，它們仍須繼續受到全面的進出口管制。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020002000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提供虛假資料）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EGISLATION (PROVIS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BILL 2000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假

資料）條例草案》。

鑒於市場及國際監管趨勢越來越依賴資料披露，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並促進市場的透明度及效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

其他前 市場營運機構，包括交易所、結算公司，以及認可交易所控制人，

必須有足夠的能力確保準確的資料呈報。除了在某些指定的情況下，例如向

證監會提出申請註冊、提交年中報表、發出招股章程，以及協助證監會進行

調查等外，現行法例並沒有就向證監會及前 市場營運機構提供虛假或具誤

導性資料的行為，訂明一般性的罪行條文，因而對該等機構在執行其監管職

能的效果構成影響。為了進一步加強該等機構的監管能力和維持市場的持正

運作，並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條例草案建議將向該等機構提供虛假、具誤

導性或不完整資料行為，訂為刑事罪行。這項建議亦和其他主要國際金融市

場，包括澳洲、美國和英國的監管原則是相符的。

在條例草案下，提供虛假、具誤導性或不完整資料罪行，將會根據資料

提供的性質，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根據法例條文規定而向證監會或

前 市場營運機構提供資料，亦即所謂的“法定情報”；而第二個層次便是

在其他情況下向證監會或前 市場營運機構提供資料，亦即所謂的“一般情

報”，而所提供的資料和證監會或有關前 市場營運機構的監管職能執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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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或相關的。構成該兩項罪行的主要因素包括：該等資料在要項上屬虛

假、具誤導性或不完整，而提供資料的人明知該等資料在要項上是屬虛假、

具誤導性或不完整、或不相信該等資料在每個要項上，均屬真實、完整和準

確。根據“一般情報”的罪行條文提出檢控，控方須同時使法院信納證監會

或有關市場營運機構，曾依賴該等資料，又或提供資料的人是明知有關機構

會依賴該等資料或有意使有關機構依賴該等資料或罔顧有關機構是否會依

賴該等資料，在條例草案下，違反兩項條文是會遭刑事的懲處，以確保條例

具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我們在日前舉行的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已經向議員詳細解釋條例

草案的目的和內容，我很高興當天出席會議的議員都對這條條例草案的建議

表示支持。我們相信建議是有助向市場傳遞一個清楚的信息，便是向證監會

或前 市場營運機構，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情報，是不能容忍的，並且會

遭受刑事的懲處。

條例草案亦有助確保證監會及前 市場營運機構取得完整和可靠的資

料，使他們能夠有效執行監管職能，並進一步改善市場資料發布的素質，務

求更有效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有利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健康發展。我謹呼

籲各位議員支持本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虛

假資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0200020002000 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REVENUE BILL 2000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Revenue
Bill 2000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Revenue Bill 2000 seeks to amend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Cap.
117) to reduce the rate of stamp duty on stock transactions by 10% from the
existing 0.25% to 0.225% per round transaction.  The reduction applies to the
ad valorem duty rates both on contract notes for sale or purchase of Hong Kong
stocks and on certain transfers of such stocks.  This is one of the revenue
proposals whic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nounced in the 2000-01 Budget to this
Council on 8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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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explained on that occasion,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revenue concession is to help sustain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place by lowering the costs of stock transactions.

Hong Kong faces increasingly sever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major
financial markets, for investment funds and for business in stock transa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is to reduce stamp duty and even abolish it altogether,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edge.  A number of well-established stock
marke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New Zealand no longer charge
stamp duty on stock transactions.  Singapore has recently abolished stamp duty
on sale and purchase of stocks.  Austria is planning to abolish its transaction tax
on quoted securities in September 2000.
  

These moves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all other exchanges,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Bearing in mind that all stock markets share the same
stream of capital flow and the same group of investors who see no boundaries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e need to reduce the stamp duty rate as a concrete
step to bring down the cost of stock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 if we are to
compete with other financial markets and strengthen our foothol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place.

Lowering the stamp duty rate alone, however, will not be sufficient to
achieve the desired competitive impact.  As the brokerage commission takes up
two thirds of the total transaction cost of stock trading in Hong Kong, we would
like to see a concerted effort from the industry to accompany the reduction in
stamp duty with a lifting of the current minimum brokerage fee requirement.

It is indeed gratifying that the newly-established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HKEC) has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our call.  On 8
March, the Chairman of the HKEC issued a consultation paper to the Exchange
participants, seeking their comments on a proposal to remove the existing
minimum brokerage commission requirement from the Rules of the Exchanges
on 1 April 2002.  Moreover, the HKEC proposed immediate exemption for
transactions on new products under the Nasdaq-Amex Pilot Program and similar
pilot programs to be introduced before 1 April 2002.  The Exchange
participants have be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se proposals by 10 April 2000.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xercise is placed into perspective by the statem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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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C's consultation paper that the 15 larg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market capitalization, have already adopted a system of free negotiation for
commission rat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which still
impose different commission restrictions.  Within Asia, our nearest competitors
have also been liberalizing their restrictions on brokerage commissio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t is obvious that liberalization of controls over brokerage
commission is another global and regional trend, in addition to abolition of stamp
duty.

Whilst awaiting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HKEC, we consider it highly
desirable that we complement such efforts by giving effect to the proposed
reduction in stamp duty rat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re has been feedback from some quarters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a mere 10% reduction in stamp duty on stock transactions is not enough to
create any material impact in view of the trend towards stamp duty abolition.
However,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stamp duty on stock transactions has long been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recurrent revenue.  The proposal to reduce the stamp
duty rate by 10% is estimated to cost $520 million in 2000-01 and a total of $3.5
billion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interest loss) in the medium range forecast
period to 2003-04.  In view of our fiscal constraints, we have to strike a suitable
balance in the coming year between the need to restore our financial position and
the need to upkeep ou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stock market.  Nevertheless, as
sta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the Budget speech, we will sympathetically
consider any subsequent request from the industry for future reductions in stamp
duty on stock transa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HKEC's decision on brokerage
commissions.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收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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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場所條例草案》場所條例草案》場所條例草案》

KARAOKE ESTABLISHMENTS BILL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

旨在改善卡拉 OK 場所的消防和公眾安全，透過發牌制度規管這些場所。

卡拉 OK 場所目前並無受到特別的管制，只須遵守適用於其所在處所的

若干一般規定。舉例來說，由於部分卡拉 OK 場所在場內供應飲品食物，或

附設於會所或酒店，因此，在以下情況，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規管：

(I) 有關的卡拉 OK 場所在《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下，領有普通食肆

或小食食肆牌照，或根據《應課稅品（酒類）規例》領有酒牌；或

(II) 有關的卡拉 OK 場所是附設於根據《會社（房產安全）條例》註冊

的會所內，或在《旅館業條例》下註冊的酒店或賓館內經營。

除上述經營模式外，一般的卡拉 OK 場所並未受任何條例管制，亦無須

提供任何消防或公眾安全設施，只憑藉一個簡單的商業登記證，便可經營這

類公眾娛樂行業。

由於卡拉 OK 場所運作形式特殊，若缺乏適當的消防結構和裝置，發生

火警的風險實在不容忽視。一般而言，場所內顧客的警覺性，可能會受酒精

類飲品和強勁音樂的影響而減低；而場內密集的小房間間隔，以及窄長的走

廊設計，也會在火警發生時，造成逃生的障礙。普通的消防安全措施，並不

足以應付卡拉 OK 場所因其密封式房間設計及其獨特的運作形式，而可能帶

來的火警危險。因此，我們必須制訂一套指定的最低標準，透過有法律效力

的發牌制度，確保卡拉 OK 場所為顧客提供適當的消防和公眾安全措施。

我們建議提供卡拉 OK 設施的場所，不論是否附設於食肆或其他持牌處

所，一律須受發牌當局實施的發牌制度規管。換言之，所有卡拉 OK 場所必

須領有牌照或許可證才可營業。不過，真正的食肆將獲豁免，不受這個發牌

制度規管，而真正食肆的定義，是處所內的主要業務為供應飲食，而卡拉

OK 房間的面積不超過座位區總面積的 30%，房間數目則不超過座位區總面積

除以 100 平方米所得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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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當局會採取務實的態度，執行新的發牌制度。在審批現有卡拉 OK

場所提交的申請時，如果該場所已經另外領有牌照，例如食肆、會所或賓館

牌照，發牌當局會相應地減省處理程序及規管範圍，只會要求該場所符合為

針對其特別間隔和運作形式而制訂的額外消防安全措施。對於在食肆或供應

小食的處所內經營的卡拉 OK 場所，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將兼任發牌當局，

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則會擔任其他卡拉 OK 場所的發牌當局，包括附屬於酒店

或會所內的卡拉 OK 場所。這個“一站式”安排，即由同一發牌當局，負責

向於同類處所內的卡拉 OK 場所簽發牌照，除可避免政府部門在執行工作時

出現重疊的情況外，亦將可大大地簡化發牌程序，使卡拉 OK 場所經營者早

日取得所需牌照。

卡拉 OK 場所牌照的申請者，必須符合指定的消防、樓宇和公眾安全標

準，以及 生規定。不過，現有的卡拉 OK 場所將可獲批有 12 個月寬限期

的過渡性牌照或許可證，讓其有充分時間以符合有關規定。如有需要，過渡

性牌照或許可證的有效期可再延長 12 個月。

未領有牌照或許可證而經營卡拉 OK 業務者，即屬違法及將遭處罰。如

果持牌人不遵守發牌條款，發牌當局可以發出指示，而假如經營者不遵守該

指示，發牌當局可向區域法院申請封閉令，禁止有關處所繼續經營。

我們已就建議的發牌制度，在 1998 年 2 月至 5 月間，進行了為期 3 個

月的公眾諮詢。市民和業內人士，均普遍支持我們加強卡拉 OK 場所消防和

公眾安全的目標。我們一直與業內人士保持磋商，並因應他們的意見修訂了

多項消防安全結構規格，以期在我們改善卡拉 OK 場所消防安全的大前提

下，盡量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舉例來說，現有卡拉 OK 場所只要設有基本

的消防裝置，便無須把走廊擴闊至 1.2 米；如已按照發牌當局的規定增設消

防安全措施，則通道出現死角位的情況可酌情處理；我們亦接受業內人士的

建議，在計算處所的核准容納人數時，不把走廊的總面積計算在內。但就卡

拉 OK 場所內，主要走廊與房間之間的分隔牆必須耐火最少 1 小時的規定，

我們經仔細考慮後，認為不適宜再放寬這項規定，因為 1 小時的耐火要求已

經是為保護逃生通道所需的最低標準，一旦發生火警，耐火分隔牆可減低火

勢蔓延的速度，讓客人有時間逃生，以及讓消防員可爭取時間，進行滅火及

拯救工作。

我們曾就卡拉 OK 場所發牌制度，於 1998 年年底及 1999 年年初，分別

諮詢兩個臨時市政局。此外，我們也於 1999 年 1 月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作出簡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67

我希望各議員支持上述建議，早日通過條例草案。我們將會在推行新的

發牌制度前，廣泛宣傳條例草案內容及各項發牌條款，促使業界更能瞭解各

項規定，幫助他們作出適當的預備及安排。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1 March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Amendment) Bill 1999,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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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seeks to provide a measure of protection to investors in securities
by regulating the activities of those persons who carry on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businesses.  Members may still recall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lack of regulation of finance companies on their use of the stocks and other
securities of clients for securing bank loans.  The Bill now before Members is
part of the regulatory regime found necessary by a Working Group set up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December 1997 to look into the subject.

The Bills Committee is aware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While we agree that there should be increased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through
regulating the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e operators, we also find it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of these operators to meet local market needs.
Since April last year, we have held 21 meetings and conducted two rounds of
consultation with major groups in the industr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We also took time to go through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FRR).

Madam President, as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ready
been given in the Report tabled in the Council today, I would only focus on the
salient points, in particular those areas which have given rise to the need for
amendments.

Exemptions

The Bill will make it an offence for persons to carry on businesses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unless they are registered as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s (SMFs) or as 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s of such companies.  Several
kinds of businesses are exempted from registration,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registered dealers, mutual fund corporations,
author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o on.  Other than exemptions set out in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whether other kinds of activities should be exempted would be dealt
with on a case-by-case basis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It would be desirable that the list should be exhaustive so as to minimize the
scope of the SFC to deal with unusual and unpredictable cases.  In this respect,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ls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exe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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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on, however, maintains that the SFC should retain the
flexibility in granting exemption to specific classes of persons when experience
in regulation may prove it justified for them to do so.  It, nevertheless, agrees to
our suggestion to extend the scope of exemption to cover proper business
activitie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will also
mov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clarify the position of an exempted
company once registered as an SMF, and put the exempted list under a new
schedule subject to the negative vetting of this Council should there be any
changes.

The Bills Committee also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proposes to waive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 for existing finance companies, provided they do not
engage in new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business except the recovery of
outstanding margin loans.  These companies are likely to retain under-secured
margin loans while the well-secured loans a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securities dealer firms with which they are associated.  Although we have
pushed for the setting up of monitoring measures, for example specifying a time
limit for the recovery of loans,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ese measures not
practicable and not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se companies.  We, nevertheless,
note that these companies, though not registered as SMFs, are regulated by other
ordinances, such as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rdinance, Money
Lenders Ordinance and the Bill if enacted by this Council.  We, therefore,
accept the addition of the new section 121BI which we understand is meant to
serve only as a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 particularly because we are assured that
there is adequate regulatory clot for the SFC should these companies breach the
law.

Purpose of loan

From the way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is defined in the Bill, we have
doubt if lenders would be able to know to what extent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urpose of any borrowings or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lest they fall under
the definition and be required to register as SMFs.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amend section 121C(3) to make it clear that if a lender has a reasonable belief
that the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is not to be used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 or the
continued holding of securities listed on a stock exchange, he will not be caught
by th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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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ing of clients' assets

The pooling of clients' assets as collateral for securing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has been a practice in the existing market.  Under the Bill,
pooling of clients' assets is allowed provided the financier has the written
authority of the client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ustry are of the view
that this practice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not only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of the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business, but also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This issue has been one of the more difficult ones to resolve.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deliberation, som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safeguard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lients.  Others,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ustry,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rrive at a
balanced view that gave investors protection and the industry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was no easy task.  We also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banks which are the ultimate providers of funding.  A limit has, therefore, been
placed on the proposed amount of credit facilities that can be obtained upon the
security of margin clients' securities collateral by a SMF.  A lot of discussion
has taken place on the limit.  The initial proposal put to the Bills Committee by
these individual members was setting the limit at not exceeding at any time the
total gross margin loans due from clients.  In view of the possible impact that
this credit limit may have on the industry, we conducted one round of
consultation to gauge the views of the industry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After
examining the views received,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we have
concluded that on balancing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provided to investors and the
burden that might be imposed on the dealers, financiers and banks, the credit
limit should be set at not exceeding at any one time 120% of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clients' outstanding loans.  This requirement will be incorporated in
the Code of Conduct to be issued by the SFC.  There will be no amendment to
the Bill in this respect.  By doing so, we have also resolved a legal difficulty
that might arise if 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law rather than a breach of the
proposed Code.

Agreements with unregistered financiers

Another extremely difficult issue that the Bills Committee had to tackle
concerns agreements with unregistered SMFs.  We were most concerned over
the protection to clients of unregistered financiers.  We noted that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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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 of the Bill did not provide adequate protection to clients who entered
into agreements with unregistered financiers.  Upon the reques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whole Division 4 of
the Bill to provide that an agreement made by an unregistered SMF is
unenforceable against its client, unless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for the agreement to be enforced, and/or for all or part of the money
paid or property transferred under the agreement to be retained.  For
unenforceable agreements, a client can recover any money paid and
compensation for any loss.

Regarding the possibility of lowering the threshold for the SFC to seek
injunctions or the appointment of receivers over the assets of unregistered
persons for greater protection to investors,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issue cannot be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of other securities related regulation.
It will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future composit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Bill.

Other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view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undertaken to propose amendments during Committee stage to improve on
some of the arrangements proposed in the Bill, including the relaxation of the
sole business requirement for the SMFs for incidental businesses, enabling the
SFC to suspend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business, and some adjustments to the
penalty levels for different offences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sufficient deterrent
effect against breaches of the legislation.

FRR and Commission rule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so examined the policy of the revised FRR to be
int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by way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We hav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some rules like the FRR could be quite complex whilst
others must less so.  Such rules could als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rket.
We sugges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 adding a clause to the Bill which
would enable the Administration to elect whether rules may be made subject to
negative or positive vetting by this Council.  The concept being that the
complicated rules would require positive vetting and the others negative vetting.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issue of scrutiny of
subsidiary legislation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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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related rules.  The Administration, nevertheless, undertakes to
explore further the possible way of providing flexibility under the vetting
procedure and will enter into discussions with this Council on the way forward.
The Bills Committee accepts that this issu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is Bill but
should be reviewed in respect of all subsidiary legislation.

Madam President, I am most grateful for the painstaking care which my
fellow Bills Committee members have given to the scrutiny of this Bill,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majority of amendments that will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t Committee stage.  Likewise, we are most appreciative
of the input from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ant to express a personal note of thanks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and the SFC for their open-mindedness and skilled approach.  We
believe that the Bill with amendm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its original form.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相信同事也知道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主要是

由於正達證券公司倒閉，以致政府必須正視金融法例內的一個灰色地帶，正

正是這地帶，令正達證券公司的受害者直至現時為止，仍未獲得賠償。我希

望通過這條例草案後，可以彌補有關的漏洞，不再出現因為證券或財務公司

不受監管，而令投資者蒙受損失。

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已經 1 年，我們亦審議了 1 年的時間。這項條例

草案載有相當多條文，因為它載有整個完整的監管制度，用以監管證券保證

金的融資者，亦有對《證券條例》作出很多附帶的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召

開了二十多次會議，對很多複雜性和技術性條文小心審議。我們有賴委員會

主席對證券的法例相當熟悉，花了很多精神審議這條例草案，而業界的代表

馮志堅議員亦充分發揮他在市場上的經驗，協助審議這條例草案。當然，我

很同意剛才委員會主席指出，對今次財經事務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的同事能夠一直以開放、細心的態度聽取議員提出的建議，

最後綜合各有關意見，並接受我們的建議，引進修正，我對他們的態度十分

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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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委員會主席對整項條例草案的重要條文，包括我們關注的地方和建

議，以及提出的修正作出整體介紹。我對此特別提出兩個認為值得關注的範

圍，以作紀錄。第一點，民主黨在審議這條例草案時非常關注小投資者的保

障問題。有鑒於正達事件，我們一直以來，對保證金融資者把客戶用作抵押

的股票，匯集一起並轉按予另一金融機構，從而取得資金的這種匯集程序，

抱有懷疑的態度。原因是匯集股票後，金融機構或銀行便不會再理會股票屬

於何人，而只會把股票視作整體的抵押品。假如股票市況急劇逆轉，銀行有

需要變賣抵押品時，銀行將不會理會股票屬於任何客戶，因此，以往曾出現

某客戶的股票變作抵償其他客戶的貸款的情況。在融資者的整體帳目裏，客

戶的股票變作其他客戶的抵押品，或用作支持其他投資者，我們認為這是非

常不公平的現象。

相信從事專業的人士也知道，每個客戶的帳目應該清楚分開，我們不希

望看到客戶的金錢會用以支持其他客戶的投資或作其他貸款之用。我們希望

立法禁止這情況，即使是客戶同意，但為了保障其權益，也不能容許這情況

出現。不過，我們知道業界提出很強烈的意見，業界表示同意堅守客戶的投

資應該分開帳目處理這規則，但是當轉按至銀行時，他們相信銀行不會同意

把戶口分開處理，因為這樣會令交易的過程相當複雜。銀行在整個交易過程

中，只會匯集股票來評估風險而作出貸款，不會願意對戶口逐一處理。因此，

業界同意遵守規則，記錄客戶的貸款，如果客戶的股票或抵押品價格下跌

時，他們會執行協議所賦予的權力，及早賣出抵押品，以抵償債項。他們會

盡量避免客戶的抵押品變作支持其他不屬該物主的貸款。他們指出，如果取

消這種匯集的情況，可能令業界不能營運，因為香港現時市場上，是中小型

的融資者居多，他們大部分依賴銀行的貸款，如果不能匯集股票作貸款之

用，便會窒息了行業的生存空間，致令很多公司倒閉。業界亦指出，香港的

情況與日本、倫敦和紐約等不同，香港大部分融資者都是中小型公司。此外，

政府官員亦向我們再三表示，現時這監管架構已加入多項措施，以加強風險

管理，所以現時融資者已作出很多措施以保障客戶的財物，以免蒙受不必要

的風險。

在這情況下，我只能相信政府的專業評估。當然，業界對這問題有其看

法，他們希望市場有更大彈性。我不是指業界自私，完全不顧及投資者的利

益，業界當然是希望他們有生存的空間，不致令市場窒息。不過，我覺得政

府必須透過專業的知識和證監會的協助，照顧投資者的利益。我最後只能相

信政府和證監會提供的資料和判斷，認為現在已有足夠的風險管理，而禁止

股票匯集的情況是會窒息市場的運作，所以，我接受政府的建議，不會提出

修正禁止股票匯集的情況。我們對這問題用了很長時間來作討論，所以我必

須有所交代，尤其是我對正達事件感受特別深，亦曾對很多苦主提供協助，

我不希望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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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有關抵押品轉按的問題，我覺得保證金融資者把股票轉按是因

為他有需要依賴銀行的資金作借貸之用。投資者需要資金，所以抵押了股

票，而融資者又不能提供足夠資金，所以把股票再轉按予銀行，然後取得貸

款予投資者兼股票擁有人。當然，我們接受這原則，但是，我們覺得融資者

不應額外再向銀行借貸來作己用，或向投資者以外的第三者貸款。此外，融

資者以抵押品向銀行貸款的貸款額，應不能多於借予投資者或抵押品擁有人

的總數，否則，便不能排除融資者是將貸款的差額用作自己投資或是再借貸

予第三者的可能性。正達事件的出現，便是由於公司借出款項予第三者作地

產項目的投資，因而有所損失，另一方面，股票投資者卻不能使用這些貸款。

所以，我們建議這些貸款不能有差額。

事實上，我們知道新加坡的金融市場也有類似的規則。就這一點，政府

曾向業界作出諮詢，業界覺得原則上不能反對這建議，亦覺得我們的建議是

正確的。然而，業界表示即時立法可能會對他們帶來壓力，我對此並不是完

全明白的。不過，他們希望有時間整理有關的情況，可能是因為現在沒有這

規則，所以某些證券行仍有作出這樣的貸款。他們同意把這一點納入操守準

則之內，但要求加上 20%的緩沖額。其實，民主黨對這建議只是勉強接受。

但民主黨必須承認，我們大部分成員對這市場並不熟悉，與馮志堅議員、夏

佳理議員不同。如果由於我們立法，對業界帶來重大的沖擊，並可能導致某

些後果，則我們在引進修正時，便必須非常審慎。既然政府願意把這一點納

入操守準則內，我們亦希望局長會在兩年後檢討有關業界遵守準則的程度，

然後再決定是否立法，這亦是權宜之計。既然政府願意走出一步，把建議納

入操守準則之內，而且政府表示這些準則在很多情況下也會得到尊重及落實

執行，現在是希望讓業界有調整的空間，那麼民主黨也不希望就這項對市場

影響重大的問題上提出修正。我相信政府的判斷，並期望政府在兩年內會作

出檢討。

第三點，剛才委員會主席亦提及在這法例下的附屬法例，尤其是《財政

資源規則》的制定和修訂的程序。在會議的討論中，我們也知道這些規則是

非常複雜的。其實我們很擔心會進行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我姑且稱之為“負面議決程序”），因為有關附屬法例只刊登於憲報 28

天，諮詢期不足，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便會很吃力。我們曾考慮，如政府弄不

清楚在何種情況下進行正面議決程序及在何種情況下進行負面議決程序，便

建議一律進行正面議決程序，但局長和證監會對此建議大為緊張，認為可能

會有重大的影響，他們有需要引進很多財經方面敏感度高的規則，所以不希

望諮詢期內的安排有所變化。就此，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一條綜合條例草

案，希望屆時再作整體的檢視和研究是否有更佳的處理方法。在這段期間，

政府希望仍保持負面議決程序，但局長作出了一個很清楚的承諾，就是除了

一些敏感度高、不能事先公開的資料外，如當局想提出任何對業界有較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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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或較複雜的修正時，一定會事先提交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作諮詢，我希望局

長能堅守承諾。雖然立法會選舉快將舉行，不知道下屆會有何人留任，但我

相信有紀錄在案，政府定會遵守承諾，對業界作出保障的。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這行業的從業員，這項條例草案

與我有直接關係。多謝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及何俊仁議員剛才發

表了很多意見，他們以諒解的態度和在要求政府將來進行檢討的情況下通過

這條例草案的草擬本。

由發生正達事件到現在已經兩年，由條例草案提出首讀到現在亦已 1

年，提出條例草案可說是亡羊補牢。首先，發生正達事件說明了我們的監管

機制跟不上市場發展。以孖展（即保證金）形式買賣股票已存在了一段很長

的時間，可能由於 1997 年的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人以孖展形式買賣股票，

結果爆發了嚴重的正達事件，政府因此才緊急立法。當然，我對法律的常識

非常膚淺，我仍在學習過程中，但我是以業內代表的身份，來看這項條例草

案究竟可否適用於監管事務上，我對此是非常關注的。我很感謝政府和條例

草案委員會在整個審議過程中，多次聽取業界的意見，充分考慮他們的情

況，並接納了相當部分的建議。更多謝民主黨以非常諒解的態度，來滿足業

界須有一定的生存空間的要求。

其實，如果推出相當嚴苛的法例，基本上的確可以杜絕不受監管的經

營，但在另一方面，作為開放自由的社會，我非常擔心不少業務可能被驅趕

到海外或離岸市場進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也只能採取“眼看不見為乾

淨”的態度。因此，如要加強監管並同時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當局是不能不

審慎考慮如何立法。在如何既能保障投資者，又能令業界有一定生存空間兩

者之間取得平衡，我覺得花了 1 年時間，大家在這方面也試圖走了一步。

業界所擔心的問題，是在這麼嚴苛的法例下，在單一業務的機制下，在

這麼繁多的規限下，將來《財政資源規則》會如何制定，也須視乎政府和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做法。我不贊成每次均須把有關

規則提交這個議會進行正面議決程序，但我代表業界表示，希望當局能讓業

界充分瞭解和掌握《財政資源規則》的藍本，以便日後能順利執行有關規則，

不致令業內人士容易抵觸法例。事實上，我們對此是非常擔心的，根據新的

法例和新的《財政資源規則》，我們可能須有非常大的資本才能維持現時的

業務規模，加上須對單一客戶和單一股票的監控非常嚴謹，很多業界人士也

認為只有很少數的融資機構能繼續經營。日後的情況是否如此，我們現在是

等 瞧。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76

因此，從業界的角度來看，我們須考慮兩個問題。首先，有關法例是否

過分嚴苛，因而扼殺這行業的經營空間，使整個市場因而不大活躍？當然，

市場過度活躍是不好的，但完全不活躍，即如在過去兩年，香港經濟漸漸復

甦，股市的交投在條例草案未完全制定的情況下，融資活動大大減慢，在某

個程度上，是影響整個市場的流通量。

我認為在匯集股票方面　─　非常謝謝何俊仁議員，雖然他仍然不大明

白我們的情況，但亦接受了業界的意見　─　其實，銀行亦是這樣做的。銀

行收集存款，亦算是一種匯集，只是銀行的規模較大，但政府是否不容許銀

行倒閉？其實即使作出了風險聲明，銀行要倒閉時，政府也是無計可施的。

因此，妥善的貸款經營，除了要有一定的資本外，財務機構內部的風險管理

亦是很重要的，如果內部風險管理做不好，即使法例再嚴苛，機構如在一夜

之間出事，誰也是不能彌補的。在這問題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也希

望絕大部分的同業者能按照新的規例經營；但我們不能保證不會有個別的害

之馬，所以請何俊仁議員不要過分催迫局長，說是因為相信政府才支持條

例草案，因為有些情況也是不能預料的。然而，我相信業內人士的態度不會

是這樣的。不過，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是業者想聯絡孖展客，建議他斬倉，

但聯絡不能成功，結果來不及斬倉，便真的要賠本了；但這些賠本金錢也是

應收款項，當然業者會想盡方法解決，例如以速動資金或其他方法來填補這

筆款項，否則，他們便不能繼續經營。因此，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業者便

須在非常緊迫的時間內，滿足和符合法例的規限。從這一點來說，除了是匯

集的問題外，還涉及難度相當高的內部風險控制。因此，我非常同意在將來

的操守準則內，能加強說明如何監控公司本身業務和監控客戶對某一股票的

風險管理。

另一方面，業界其實很擔心《財政資源規則》內的多項規限；但當然，

仍須視乎規則在實際執行後的情況，如果發覺有些規限是難以遵守的話，希

望政府能迅速與業界和有關方面作出檢討，使市場能繼續經營。

我就這兩方面表達了一些業界的意見。不過，現在的法例還未解決賠償

機制的問題。如果融資公司一旦倒閉，以現時聯合交易所的賠償機制，是不

涵蓋這類經營的。但請大家放心，我相信很多證券經紀是以自己的名義來經

營，而不是成立獨立的財務公司來經營。如果分割經營後再行合併經營，可

能須花費很多資本，例如把電腦系統合併，便須投入大量資本和適應的時

間。我相信業界須盡快掌握一項信息，便是如果業者是以證券公司名義經營

孖展業務，那麼他應考慮如何適應內部系統等各方面的調整問題。如果保留

以財務公司名義來經營，是必須符合很多法律規定的，但是這些公司的投資

者在現階段似乎未能獲得賠償方面的保障。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的二讀。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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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聽過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和兩位同事　─　何俊仁議員

和馮志堅議員的發言後，我相信本會的同事和公眾也明白為何這項條例草案

的草擬和審議需時那麼久，因為當中不單止牽涉眾多的技術問題，而且從剛

才何議員和馮議員的發言可知，我們須在加強監管和為經營者留有適當空間

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而這是相當困難的事。

剛才何俊仁議員在發言時，多從保障小投資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馮

議員則順理成章地反映業界的意見。作為行外人，我也想為業界說幾句話。

我們制定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納入監管的範圍，

防止因有過分進取的借貸活動，而損害投資者的利益。當然，經剛才馮志堅

議員指出，相信大家也明白，我們並非要令水清澈至魚也養不活；在制定監

管條例的時候，如何容許業界有一個經營空間，我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現時，這項條例草案規定保證金融資人必須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註冊，遵守單一業務要求，並受《財政資源規則》的管制，

須符合最低實收資本及最低速動資金等要求。所有的條件，民建聯均表贊

成。我們認為，這些規定有助於保證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得到適當的監管，

且將這類活動的規管提高至本港其他金融產品的水平，令金融監管機制更趨

一致。

不過，我們留意到業界對《財政資源規則》在執行上存在的顧慮，尤其

本地的中小型證券公司，擔心各種束縛會令它們沒法繼續經營，又或由於不

熟悉規則，容易觸犯技術錯誤，動輒得咎。因此，我們關注如何保證業界能

獲得足夠的技術及意見上的支援，以便提升監察風險水平的能力。我們希望

政府能主動瞭解業界所處的環境和所面對的新問題和困難，對他們提供適當

的援助。

同時，我亦想指出一點，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從事證券保證金融資

活動的公司，將納入證監會的監管範圍。據我們觀察，並按現時情況來看，

證監會與證券及期貨業界（特別是本地的中小型公司）之間的合作關係仍然

有待改進。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納入證監會監管後，會否產生新的矛盾呢？

已有一些業界人士表示擔心證監會的權力過大，或在其管制下動彈不得。我

們不希望因此造成業界與證監會之間過分緊張的關係。我們希望證監會可加

強與業界的溝通，深入瞭解他們在市場運作中所遇到的問題，期望大家可一

起培養監管共識，締造夥伴關係。

民建聯相信，對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加強監管，是符合投資者和社會整

體利益的。通過本條例草案，應對本港金融市場改革又推前一步。我代表民

建聯發言，支持《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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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在去年 3 月 31 日首讀，正如我在條例草案首讀時指出，我們的政策目標，

是要透過對證券保證金融資經營者的審慎監管，提高對投資者的保障，維持

市場的穩健性，同時保持經營空間，滿足市場的需要。

條例草案將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和有關經營者清晰列入《證券條例》的

監管範圍之內，使這些活動及經營者受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的監管，並就有關的業務運作作出規範。條例草案委員會花了差不

多 1 年時間，共舉行了 21 次會議，詳細審議條例草案內的政策及條文。條

例草案的內容相當複雜，亦非常技術性，增加了審議過程中的困難。我謹向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各位成員，特別是主席夏佳理議員，致以謝意。

正如我剛才所說，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是要在審慎監管和保障投資者，

以及保持市場經營空間兩者之中取得適當平衡，我很高興這兩項目標亦得到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認同，在審議條例草案各條款時，亦以此為考慮的原則。

我們相信條例草案的最後建議，以及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條例草

案所提出的修正案，會達到這些目標，平衡各方面的需要，亦符合香港證券

市場的最佳利益，會得到議員的支持。

條例草案其中較具爭議性的一項，便是有關應否繼續容許證券交易商及

保證金融資人匯集保證金客戶資產的做法。正如我們就條例草案所提交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指出，政府在 1998 年 5 月就該項建議作出公眾諮詢前，

已詳細研究有關的問題，認為如果禁止匯集證券，以現時大多數香港證券交

易商的營運模式，可能會令大部分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變成無法繼續經營下

去。條例草案中建議的監管架構，是可在確保這些公司有足夠資金，亦能為

保證金客戶提供更佳的保障，而客戶對所涉及的風險有充分瞭解的情況下，

可以繼續容許匯集客戶資產的做法。因此，在權衡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生

存空間，以及保障投資者利益兩方面的需要後，我們在條例草案中，並沒有

建議禁止匯集保證金客戶資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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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委員會就這方面進行了多次討論，並邀請業界代表就問題表達

他們的意見。議員一般認同匯集資產對維持證券保證金融資的商業空間非常

重要，但對於有否足夠措施以保障客戶利益，亦同樣表示關注。在經過仔細

討論和謹慎考慮後，條例草案委員會同意在條例草案內不禁止匯集客戶資產

的做法。但為進一步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條例草案委員會建議證監會就其

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所制訂的操守準則內，規定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或證券交

易商，從質押保證金客戶證券抵押品所取得的融資，不能超過保證金客戶未

償還貸款總額的 120%。證監會同意按照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在條例草案

通過後所制訂的操守準則內，加入有關的規定，我們並會在兩年後檢討有關

的規定。

此外，正如夏佳理議員和何俊仁議員剛才曾指出，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就

條例草案下附屬法例的審議程序進行討論。現行《證券條例》（第 333 章）、

《證監會條例》（第 24 章）及相關的法例，賦予證監會訂定附屬法例的權

力，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該等附屬法例是須交予立法會

以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審議程序通過。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中，有議員認為現時的程序有不足之處，尤其

就部分較複雜的附屬法例，議員未必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故此，有議員

建議修改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程序，訂明該等附屬法例須交予立法會以決議

案形式批准。

一直以來，財經事務局在制定與證券和金融市場有關的條例下的附屬法

例時，也採取謹慎和務實的態度；在提交一些複雜和並非迫切性的附屬法

例，以進行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審議程序時，是會盡量透過不同途徑，預

先徵詢立法會的意見，並盡可能在正式刊憲前，給予議員足夠的時間考慮有

關的附屬法例。但鑒於一個有效的證券和金融市場監管架構必須有足夠的彈

性，以應付突發和緊急的情況，尤其就證券及期貨市場來說，市場波動或金

融危機往往是會突如其來，而且事前並無任何徵兆，監管機構必須有足夠的

能力制定附屬法例，並在短時間、甚至是即時予以執行。如果沒有這些彈性，

將會大大削弱監管機構應付緊急事故的能力。故此，我們認為有必要保留現

時有關條例下，將附屬法例付予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審議程序。此外，這

一類附屬法例一般是較為技術性和瑣碎，交付立法會以決議案形式批准，亦

未必一定適合。

事實上，為落實建議的證券保證金融資監管架構，除本條例草案外，我

們亦有需要修訂其他在《證券條例》及《證監會條例》下的附屬法例，包括

當中較重要的《財政資源規則》。鑒於《財政資源規則》的複雜性和在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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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架構內擔當重要的角色，我們亦有把《財政資源規則》的草擬本提交條

例草案委員會參考　─　相信馮志堅議員亦可記得　─　並且詳細解釋有

關《財政資源規則》的內容和重要的修訂建議。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中，

我們亦有邀請業界就建議的《財政資源規則》提出意見。

財經事務局日後一定繼續貫徹我剛才所說的做法，就有關條例提交複雜

的或非緊急的附屬法例前，會盡可能先諮詢立法會的意見。除此之外，政府

十分瞭解議員就這方面的關注，並會進一步考慮增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4(4)條下，延展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議決程序的時限彈性的可

能性。

有關條例草案的其他建議，條例草案委員會亦作出非常詳細的討論，政

府將會就當中的一些建議提出修正案，我稍後會向各位議員解釋有關的內

容。

主席，我謹呼籲議員支持本條例草案的二讀，以及政府稍後提出的修正

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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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證券

（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及 4 至 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第 2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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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主要就條例草案中個別的定義作出技術性的修改，此外，亦會加

入公司集團保證金比率及保證金價值等定義，使條例草案的意思更為清晰。

我相信修正案會得到委員會的支持。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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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新訂的條文應在條例

草案各條文處理完畢後而附表未獲審議之前予以考慮，我請你批准我根據

《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

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 3A

條。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

的情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

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

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第 3A

條，因為新訂的第 3A 條與第 3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B 條有關。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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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條例草案餘下各條及附表之前，可先考慮新

訂的第 3A 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A 條 加入附表 4。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A 條，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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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 3A 條的目的是在《證券條例》下加入附表 4，訂明獲豁免無須

遵守第 XA 部的各種活動，有關的豁免活動原載於條例草案第 3 條內的第

121B 條。在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期間，議員認為把有關的豁免載於附表之內

是可以增加證監會因應市場轉變而增刪獲豁免活動的彈性。這項建議亦與業

界所提出的意見一致，所以我呼籲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3A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A 條，以及修正

第 3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B 條，有關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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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3 條內的第 121B 條，以及增補新訂的第 3A 條，乃關乎建議

第 XA 部的適用範圍及在該部下獲豁免的活動。正如我剛才在動議二讀新訂

的第 3A 條所提及，有關的豁免活動原載於條例草案第 3 條內的第 121B 條第

(2)款。修正後的第 121B 條第 (2)款，將會訂明第 XA 部不適用於載列於新增

附表 4 內的活動，而第 (4)款則訂明證監會可以藉憲報公告增補新訂附表 4

內的任何條文，以增加證監會因應市場轉變而增刪獲豁免活動的彈性。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新訂的第第第第 3333AAA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3A

條，以及第 3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B 條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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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C、

121D、121E、121F、121G、121H、121J、121R、121S、121U、121V 及 121W

條，以及在第 3 條內增補新訂的第 121WA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

條例草案第 121C 條規定，除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外，任何人不得在

香港經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我們建議加入一項申辯的條文，訂明提供財

務通融的人，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通融將不會用以便利取得證券或持續持

有該等證券，則該人並不違反第 121C 條。

此外，為了回應業界的意見，我們亦建議修正第 121E 條，容許註冊證

券保證金融資人，除經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外，亦可經營任何必然附帶

於該業務的其他業務。

另一方面，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中，議員對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註

冊暫時吊銷或撤銷之後，他是否能繼續維持有限度的業務，以保障其客戶利

益，亦表示關注。為了釋除這一方面的疑慮，我們建議增補新訂的第 121WA

條，賦予證監會向該等融資人發出指示的權力，以容許融資人在註冊暫時吊

銷或撤銷之後，為保障其客戶的利益，可以進行必要的業務運作。任何人違

反證監會所發出的指示而進行指示以外的業務運作，將受到與沒有註冊而經

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者同等的懲罰。

餘下的修正案均是技術性的修改，或增加有關條文的罰則，以加強阻嚇

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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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 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Y﹑

121Z、121AA 及 121AB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關於第 121AA 條內的修正案，除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正外，我們會在第 (5)

款清楚訂明，客戶按照第 (4)款給予融資人在該名客戶失責時處置他所存放

的證券抵押品的授權，是無須每年續訂的，以保障融資人在有關證券抵押品

的權益，而其餘的修正案則分為技術性的修正、增加有關條文的罰則或加強

阻嚇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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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 條內所載的第 4 分部，修

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4 分部的目的是處理與非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所訂立的合約，為有

關的客戶提供保障，在條例草案的原有建議下，當非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與其客戶訂立任何關於證券保證金融資的合約，如果撤銷該合約不會損害第

三方真誠取得的任何財產的權益或權利，則該客戶有權撤銷該合約。鑒於有

關撤銷合約的條款所牽涉的法律問題相當複雜，政府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經過進一步的考慮，以及參考了正在英國擬議中的法

例內的有關條文後，認為規定非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不可強制執行其與客

戶訂立的協議的處理方法更為有效，所以建議加入新訂的第 4 分部以取代原

有的分部，並就建議新訂的條文諮詢了業界的意見，以及交付條例草案委員

會作詳細的考慮。

在新訂的第 4 分部下，在本條例生效後，凡非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與

其客戶訂立和其經營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相關的協議，根據第 141AD 條第

(1)款的規定，不得向客戶強制執行該協議。此外，客戶亦有權追討在協議

下支付的任何款項或轉移或因其他情況而不再管有的任何其他財產，並且該

客戶有權就因該融資人沒有註冊而蒙受的任何損失追討賠償。條例草案的第

121AE 條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協議其中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允許強制

執行該協議。法院必須考慮的因素，包括強制執行該協議是否公平、公正，

以及該融資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並真誠相信，他訂立該協議並不違反條

例草案與其他有關條文的規定，或該客戶在支付有關款項或轉移有關財產

時，並不知道該融資人並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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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新訂的第 4 分部，可以為與沒有註冊的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訂立

協議的客戶提供多一重保障，但正如我剛才所說，本分部只適用於在本條例

生效後所訂立的協議。現時正使用證券保證金融資的投資者，為了保障自己

的利益，應該查核向其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的公司或人士，是否已經向證監

會註冊，或遵照證監會所發出的命令而經營業務。在條例生效後，有關人士

可以向證監會查詢，或瀏覽證監會的互聯網網頁以取得有關的資料。

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各位委員支持這項修正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3條內所載建議的第 121AK、

121AS、121AT、121AY、121AZ、121BA、121BB、121BC、121BD、121BE、121BF、

121BG 及 121BH 條，以及在第 3 條內增補新訂的第 121BI 條，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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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21BH 條就新的監管架構提供過渡性安排，在該條文下，凡

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已經經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人，可以在條例生效後 30

天內，向證監會申請註冊成為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而在申請註冊期間，申請

人可繼續經營有關業務，但必須按照證監會所發出的有關命令及所指明的方

式經營上述業務。

修正案會訂明違反者將被處以與並無註冊而經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

者同等的罰則。此外，我們亦會要求證監會盡力在合理的時間內審批有關註

冊的申請，並作出決定，以完成過渡性安排。至於一些現時經營證券保證金

融資業務的財務公司，可能會選擇在條例生效後停止它們有關的業務，證監

會亦預期部分財務公司會把履約並有足夠抵押的保證金貸款轉移到相連的

註冊證券交易商業務內，而保留那些沒有足夠抵押或有問題的保證金貸款，

以便繼續追討有關欠款及收取利息，因此，我們建議增補第 121BI 條，容許

這些公司繼續追討保證金欠款及收取累算的利息，而無須在條例下申請註冊

為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但在有關豁免下，有關的公司並不能再經營任何其他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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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至 4。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1 至 4，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附表 1 所載建議的第 81 條，就證券交易商在處置客戶存放以作穩妥保

管的證券方面作出規範。我建議在該條文中增補新的第 (4A)款，澄清交易商

在客戶未能就某項證券交易履行其對該交易商的法律責任時出售或處置該

客戶存放於該交易商的證券的權力，不會受到第 (4)款的影響；新增的第 (4B)

款則容許證券交易商在得到客戶書面授權後，可根據該條款的規定將有關的

證券借出，而客戶的授權書必須按年重新訂定。建議的第 81A 條則就證券交

易商在處置證券抵押品方面作出規範。我們建議在第 81A 條加入一項與上述

第 81(4A)條相同的條款，澄清交易商在客戶失責時處置有關證券抵押品的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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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建議在附表 3 內增補新訂的第 1A 條，對《銀行條例》第 3(1)

條作出相應的修訂，訂明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根據第 121AM 條接受客戶存

放的款項，無須受到《銀行條例》的規範。我們建議修訂附表 4 的第 3 條，

以清楚訂明證券交易商根據現行的《證券條例》第 81(3)條所取得的客戶授

權，在條例草案生效後的 3 個月過渡期內仍然有效。在這段過渡期內，該交

易商如按照該項授權行事，則不屬違反增補的第 81A 條，至於其餘的修正建

議，也是屬於技術性修訂。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444（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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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至 4。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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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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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5 Decem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已批准《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楊耀忠議員就

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

資助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資助則例均有訂明，教師於年屆 60 歲的學

年完結時退休。如教師獲校董會推薦，並提交證明其健康良好的醫生證明

書，則教育署署長可酌情容許其延任至 65 歲。因應一位資助中學的校長及

一位代表該校校董會的校董的申請，高等法院於去年 6 月 25 日作出判決，

宣布《中學資助則例》第 57 條有關教師須於年屆 60 歲退休的規定對資助中

學校長無約束力。政府當局相信此項裁決亦適用於資助小學及特殊學校的校

長。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旨在賦予該項退休政策法律根據，以便政府當局能

執行有關政策。

條例草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 4 次會議。各委員原則上支持把退休年齡設

定為 60 歲及教育署署長可酌情容許延任至 65 歲的退休政策。但是，對於申

請延任的評估機制及退休政策的執行，委員卻有不同的意見。本人現扼要地

報告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在申請延任的評估方面，委員認為整體機制必須有客觀、具透明度及清

楚訂明的程序與準則。政府當局解釋，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教育署會要

求那些有意為其 60 歲以上的校長或教師申請延任的資助學校校董會，首先

根據教育署建議的程序和準則進行遴選工作，以物色適當的接替人選。如未

能覓得適當的接替人選，校董會才可以提出延任的申請。這些申請會交由一

個專責小組審議，並就應否批准有關申請，向教育署署長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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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委員質疑，是否有需要在建議的遴選程序容許 1 名教育署的代表

在有需要時以觀察員身份加入由校董會成立的遴選委員會。政府當局曾以書

面解釋，教育署署長必須收集所需資料，以便評估有關的申請。教育署署長

一般只會在接獲有關的校董會邀請，或接獲報告，指遴選工作不是以公開、

公平及／或具透明度的方式進行，又或有關學校以往曾被人作出類似投訴的

情況時，才會派員觀察遴選工作。

在執行退休政策方面，委員關注到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下一個學年開始

前，資助學校的校董會可能沒有充分時間提出延任的申請，或教育署署長無

足夠時間決定是否批准該項申請。政府當局經過再三考慮後，決定接受委員

會建議，提出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便讓在 2000-01 學年開始

時已超過 60 歲的在職資助學校校長／教師，在該學年繼續受僱。

委員會亦認為對於那些並不是以政府補助金聘請的教師，退休政策不應

適用。委員關注到硬性執行退休政策會對有需要僱用臨時教師的學校，構成

運作上困難。基於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決定提出委員會階段修正案，容許

資助學校聘用 60 歲以上的人士以暫時代替不能執行其教學職務的教師，或

擔任教育署署長批准的教職員編制以外的教職。

部分委員也認為，鑒於直接資助（“直資”）學校亦有接受公帑資助，

因此不應獲豁免接受退休政策的規管。政府當局解釋，為了鼓勵多元化的教

育發展，政府希望給予直資學校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因此，直資學校

在聘用條件、薪酬、晉升及退休等事宜方面均享有自主權。政府當局認為把

退休政策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直資學校，並沒有需要，但是部分委員仍然認為

豁免直資學校接受退休政策的規管，並不公平。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提交上述報告。

主席女士，以下是本人代表民建聯就此條例草案發表的意見。

校長和教師應否在 60 歲退休，教育資助則例和《教育條例》對此有不

同的規定，由於法例上出現這些漏洞，才引起有關訴訟。今次政府修訂《教

育條例》的目的是將原來定下來的退休政策，更明確地寫在法例內，使法例

和規例相配合。

政府與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後，最後接納了我們的建議，對條例草案作

出修正。新修訂建議容許學校聘用 60 歲或以上的教師代課。此外，學校可

自資聘用 60 歲以上教師，只要有關職位不在核准的教師編制內。民建聯會

支持有關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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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會發出通告，列明 60 歲或以上的校長和

教師延任申請的具體安排。當局會要求有關學校校董會，進行公平、公正和

公開的校長或教師招聘程序。首先，校董會須公開刊登招聘廣告，並成立遴

選小組甄選有關申請。如校董會在完成招聘程序後，仍找不到合適人選，則

可向教育署提出現職校長或教師的延任申請。教育署亦會成立專責小組，審

議所有延任申請。教育署署長有延任的最終決定權。我們認為整個招聘和延

任的程序“架床疊屋”。其實，最理想的做法是交由校本決定，因為學校最

清楚自己的員工當中誰應延任及誰不應延任。但是，很可惜，在現階段政府

不接受這做法。

雖然政府亦作出承諾，在所有學校都進行校本管理後，校長及教師的延

任申請將交校董會決定，但本人希望政府當局能訂定時間表，盡早將延任的

最終決定權，交予校董會，落實校本管理的精神。

民建聯歡迎政府提出修正案，順應議員的要求，將有關條例押後 1 年實

施，讓學校有更充分時間作出準備，此點是值得讚賞的。

這次修訂《教育條例》的工作是因法例不清晰所引起。本人知道很多校

長都很關注今次事件，甚至在百忙中抽空來立法會，旁聽我們審議法例的過

程。他們除了提交書面意見外，私底下亦向本人提過，恐怕自今次事件後與

政府的關係會有隔膜。未來數個月，教育統籌委員會會提出多項教育改革建

議，要成功完成這次改革，將有賴教育界各夥伴的合作和互信。在此，我呼

籲政府和校長，不要因這次事件，影響彼此的合作關係，大家應為了教育事

業，共同建立互信的基礎。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我本來打算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對本條條例草案的

某些條文提出修正，但根據《議事規則》，我準備提出的修正案已因被主席

否決而未能列入議程內。我尊重這項裁決，但仍希望利用恢復二讀辯論的機

會，向多位議員、全體教師和市民，談一談我原來打算提出的修正。讓大家

看一看，除了受制於《議事規則》外，我的意見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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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本條條例草案的主要原因，是在法庭輸掉了官司，於是，現在

要通過修訂法例把資助學校教師的退休年齡，以法律條文規限在 60 歲，但

對直接資助學校，卻不作出同樣的規限。我的修正案是要求把資助學校和直

接資助學校，一視同仁。如果對資助學校有這樣的規限，直接資助學校也應

同時受同樣規限。資助學校教師，除非獲得校董會推薦及教育署批准，否則

只能工作至 60 歲便要退休，而直接資助學校教師，既不必經校董會推薦，

也無須經教育署批准，卻一直可以工作至 70 歲。

政府以應給予直接資助學校較大的彈性、自主性、靈活性為理由而拒絕

了我的意見。我認為彈性、自主性、靈活性，應用於行政管理、課程編訂等

方面。個人的健康情況及體力，有客觀標準，不能以彈性、自主性、靈活性

來衡量和改變。難道在直接資助學校任教的教師，一定較在資助學校任教的

教師長壽、健康、體力充沛嗎？難道在資助學校到了 60 歲便不能任教的教

師，一轉到直接資助學校，便立即可以多教 10 年？難道直接資助學校的工

作較資助學校的輕鬆，教師因而可以多捱 10 年？

本來，政府打算把資助學校用非公帑聘用、編制以外的教師，也規限在

60 歲退休的條例內。後來，經我們反對，認為既然這些教師並非以公帑聘任，

薪金由學校自籌支付，便不應加以干預，政府終於決定對這類教師予以豁

免。

我們的邏輯是：在資助學校，使用公帑聘用的教師，年齡便受到規限，

否則，便不受規限。政府既肯定了這個邏輯，為甚麼在直接資助學校的問題

上，卻否定這個邏輯呢？直接資助學校的最主要資源來自公帑，以支付教師

薪津，為甚麼卻不受到規限呢？這是互相矛盾的邏輯，也是雙重的標準。

其實，即使把直接資助學校教師的退休年齡規限在 60 歲，他們仍然可

以像資助學校教師一樣，經校董會推薦和獲教育署批准，將退休年限延長；

而且，我相信在直接資助學校，得到校董會推薦和教育署批准的可能性和機

會，一定會較資助學校更大。

政府對直接資助學校教師的退休年齡另眼相看，實在不能不使人懷疑潛

在的原因是甚麼？莫非政府有意把直接資助學校，變成另類的養老院？變成

有特別關係的資助學校退休教師的收容所？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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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簡短地代表自由黨，表示對本條條例草案的

支持。此外，我亦想就有關直接資助學校應否納入管制範圍的爭議，提出我

們的另一種看法。

我們同意政府的意見，認為直接資助學校應有其靈活性和自主性。這是

一個原則性的問題，而不是學校在某些事情上可享有自主性及靈活性，而在

另外一些事情上卻不能，因此，我認為它們在這些事情上便應受監管。我也

不大同意這些學校會因有這項靈活性或自主權，便一定會淪為養老院。自由

黨的看法是，既然政府設有直接資助類別的學校，給予學校不同的自由度，

我們便應保持這些學校的自由度。當然，我們很希望政府在推行這項政策

時，亦會向直接資助學校推介和鼓勵它們採用這項政策。由於資助學校已受

法例規管而須採用這項政策，這項政策便當然值得推介。但是，我們始終認

為直接資助學校應有自由執行和決定的權力。

所以，我們絕對支持本條條例草案。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對於政府提出本條條例草案，為校長及教師的退休政策，

訂定明確的法律依據，民主黨表示贊同。問題是，在界定 60 歲為教員退休

年齡的同時，政府不應採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應考慮教員擔任有關職位

的專業能力，因此有需要訂立一套專業的準則和合理的機制，確保教員在公

平、合理而且符合學生利益的情況下，獲得退休後延任的安排，直至最長為

現行法例所規定的 65 歲為止。所以，我在審議這條條例草案時，是本 專

業和公平的原則，對條例草案中一些粗疏不全的地方，提出符合上述兩項原

則的修正。

首先，退休教席的遴選條件必須明確列出，並體現專業的要求。政府最

初只計劃向學校發出通告，表明如果有申請人符合職位的“最低要求”，校

董會便應予以取錄，而在職的校長或教師便應退休。我曾經再三提出反對，

因為以校長為例，校長入職的“最低要求”，是只須取得學位資格及具備 8

年的工作經驗，便可獲取錄。但是，校長當然不應只具備這兩項條件，聘請

一位校長，應考慮申請人的潛質、才能、經驗以至專業精神等，故所謂“最

低要求”，非但十分片面，而且對校長和教師的專業都不尊重。我堅持教育

統籌局應具體列出甄選校長和教師的準則，讓校董會有規可循，有法可依，

當局最後同意提出修正，把遴選條例由“最低要求”，改為“擁有最多條

件”，當中包括將申請人的理念、視野、經驗和專業精神等，納入為聘任的

考慮條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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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同樣重要的，是退休教席的遴選程序，也必須體現專業自決的原

則。當局最初的做法，是由教育署署長直接作出決定，如果教員對裁決有不

滿，才交由根據《教育條例》授權成立的上訴委員會處理。我並不是質疑上

訴委員會的裁決，事實上，任何人士如在延任問題上，受到委屈，在現時的

機制下，仍然可以向上訴委員會提出申訴。但是，為了進一步體現教育專業

的精神，我要求當局參考公務員延任的安排，設立一個包括由教師和學者組

成的專責小組，負責審議校董會所提交的申請，以專業的角度，向署長提供

意見，取替原來由校董會直接提交署長作決定的做法。當局同意這項建議，

並列出了由專責小組負責審議的事項，其中包括：學校甄選的程序是否恰

當、有否適當地採用主要的甄選準則，以及甄選過程是否公開、公平和具透

明度等。我歡迎當局的改變。

另一方面，我亦質疑當局是否有必要，在校董會甄選申請人的過程中，

加入教育署的代表。為此，當局承諾會在符合 3 項條件的情況下，才會派官

員觀察甄選過程： (1)獲有關校董會邀請；(2)教育署接獲報告，指甄選程序

不是以公開、公平或具透明度的方式進行；或 (3)有關學校以往曾被投訴，

未有以公開或具透明度的方式，甄選教職員。此外，教育署的觀察員，無論

在任何情況下，均須保證不會成為甄選小組成員參與決策工作。我同意當局

所提出的新條件，因為一旦學校出現上述 3 種情況，教育署確有責任瞭解和

協助學校解決問題，不能將這問題置諸不理。

主席，關於豁免期的問題，雖然，當局表示已為學校擬備了時間表，讓

學校有足夠時間處理人事接任的安排，但是，當局好像沒有充分考慮到，上

訴委員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機制，審議上訴根本不受教育署制訂的時間表所限

制，一旦遇上較複雜的個案，須有較長時間審理時，學校便未必能如期作出

妥善的接任安排，尤其是本條條例草案可能會在今天獲得通過，現在距離下

個新學年，只剩下不足半年時間。因此，我要求政府，確保在法例生效後，

必須讓學校在處理各項申請及上訴程序時，有合理的時間作出安排，例如招

聘新人等，以免最終令學生的利益受損。

對此，我同意當局所作出的兩項修正：第一，提出在 2000-01 學年開始

時，為已屆 60 歲的在職校長或教師，作出一項一次過的過渡安排，無須向

教育署申請，也可以在該學年繼續聘任這些教師和校長。第二，教育署向學

校發出通告，讓學校可參考所列出的時間表，進行招聘或提出延任等安排。

如在上述一年的過渡期完結後，某個案的上訴審理時間，仍有需要橫跨兩個

學年的話，署長可考慮學生的利益和學校運作的需要，以及招聘適當繼任人

的合理時間等因素，酌情准許有關教員，在上訴期以後繼續受僱至校曆內一

個適當的段落，例如主要學校的假期或學期完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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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政府大致上已就我們所提出的意見，作出相應的修正，但這樣同

時也反映出，當局在審議本條條例草案前沒有詳細考慮法例在運作時可能會

出現的偏差。我特別要提出，我支持司徒華議員的意見，認為直接資助（“直

資”）學校不受本條例的條文規管，已充分顯示出當局的政策矛盾和混亂。

因此，直資學校作為接受公帑資助的學校，其中有一部分是受到公帑的資

助，它在這部分應“一視同仁地”受到與資助學校同樣的規限。法例的適用

範圍，理應涵蓋直資學校以公帑招聘的部分教員，但由學校自資聘任的教

員，則不應受此規限限制。在這方面，公帑與學校本身的收入是可以分開處

理，否則，法例便會有灰色地帶，使同樣以公帑資助聘請的教員，有兩種不

同的退休待遇，造成人事政策上的混亂和分化。決策當局對這個問題絕不能

視若無睹。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本條條例草案的二讀。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猜想由於政府十分重視僱員的退休年齡，所以對教師

的退休年齡也十分 緊。我想就司徒華議員的想法作出回應，他希望將條例

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直接資助（“直資”）學校，民建聯並不同意有關

做法。我們認為，直資學校與津貼及官立學校，分屬兩種不同體系的學校，

不應將兩類不同學校的資助方式、福利待遇，混為一談。

直資學校是私立學校的一種，與其他私立學校，同樣可自由訂定課程、

學費和入學資格等。現時直資學校的資助方式，是按人頭計算，即收了多少

名學生，便可獲多少資助；學位的平均單位成本、校齡和學費，都會代入資

助方程式內。這是與由政府全資的學校完全不同。直資學校是否辦得成功，

是否受家長歡迎，完全依賴學校提供怎樣的服務和教育，有否令學生增值。

直資學校要面對整個教育體系中的競爭，“自食其力”是直資學校的生存之

道，與其他資助學校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津貼學校，無論它們收取多少學生，學生有否增值，也與其收取的

資助額，關係不大。直資和津貼學校的資助方式不同，而教師編制、待遇和

要求亦有所不同。如果將 60 歲退休的規定，擴展至包括直資學校，那麼津

貼學校的教職員待遇，又是否有需要推展至直資學校呢？

根據現行法例，直資學校的教師，是不符合參與學校公積金或津貼學校

公積金計劃的資格；但是，津貼學校的教師卻能參與。唯一例外的是，津貼

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後，原校教師才可保留原來可享有而直資學校所沒有的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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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直資學校的教職員亦不能參加按揭利息津貼計劃及享有其他多項

福利。這項計劃只接受津貼學校、特殊學校，和按位津貼學校的教職員，以

及受資助福利機構的僱員申請。直資學校是完全不能享有這項福利的。

司徒華議員認為，由於直資學校與津貼學校一樣，是受公帑資助，因此，

60 歲退休的規定，亦應推展至直資學校。如果直資學校與津貼學校要看齊的

話，直資學校的課程、學費等，又是否要與津貼學校看齊呢？教職員的待遇，

又是否有需要看齊？直資學校的教員是否可以申請津貼學校的公積金，或按

揭利息津貼呢？如果是這樣，為何要有津貼學校和直資學校之分呢？

我想司徒華議員要弄清楚，為何我們要發展私立學校體系？要令我們的

學校體制，更多元化，發展私校體系，這是其中一個方法。直資學校既屬私

立體系，為何要對這些學校，加以諸多限制呢？除非我們是“眼紅”直資學

校，不受退休年齡規定的限制，否則，又怎會只要求對這些學校加以限制，

卻不要求增加這類學校教師的待遇呢？我提議某些議員倒不如大力呼籲津

貼學校轉為直資學校。學校轉為直資後，一來不受退休年齡限制，二來又可

自訂課程、學費和入學條件；更重要的是，學校有了競爭的原動力，會更

緊辦好學校，有助發展高質素的教育。最近有些校長曾與我和楊耀忠議員會

面，其中有些校長聽聞司徒華議員有意提出修正，規定直資學校校長和教師

的退休年齡，他們不禁感慨地對我說：“司徒華真是糊塗！他一方面既認為

60 歲仍有精力可以做好教學工作，另一方面，又批評直資學校會成為老人

院，歧視 60 歲以上在職教育同工，豈非自相矛盾？”所以我認為在現階段

把 60 歲退休年齡的規限，強加諸直資學校的做法是不恰當的。其中一個原

因是在制度上，直資和津貼學校的體系完全不同，因此不可以簡單地一概而

論。在目前來說，我們是不會支持這個概念，我們認為直資和津貼學校的存

在可維持整個教育系統中的競爭。既然司徒華議員剛才也有提出他的修正理

念，我也在此作出一些回應。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是一間直接資助（“直資”）

學校的校監。

我想就剛才張文光議員提到有關直資學校的問題解釋兩點。第一，我想

說明直資學校是不能區分哪些僱員是以公帑聘請，而哪些僱員是以公帑以外

的經費聘請的，因為直資學校的經費來源，除了來自公帑之外，還有一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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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學費收入。這點張文光議員是很清楚的。但是，無論經費是來自學費收

入或政府資助，我們也不能說這名教師是以政府的公帑聘請，而那名教師是

以學費的收益來聘請的，因為每名教師的薪金當中，既包含來自公帑的部

分，亦包含學費的部分，這是無法分開的。

第二，陳鑑林議員剛才也有提及，根據現行的制度，直資學校僱員的薪

金、福利、招聘、升級制度，是完全與資助學校不同。教育署已就直資學校

教師的聘任訂定最低標準，即是說，如果該名教師不符合在資助學校執教的

資格，便也不可以受僱於直資學校。直資學校教師的整體資歷，不能低於資

助學校的標準。但是，直資學校卻可以提高入職資格，例如全校的教師可以

全部是學位教師。教師的入職薪金也沒有限制，可以較資助學校低很多，但

也可以高很多；陞級也不會受到與資助學校同樣的限制，例如，直資學校教

師可以具有很高資歷但仍是普通教員，沒有晉陞的機會，但另一方面，直資

學校亦可設有較資助學校為多或更大比例的晉陞職位。

其實，直資和資助學校之間已有差別，所以，如果我們說要一視同仁，

我認為實在難以劃分界 。說課程、學費是可以靈活處理，但教師的退休年

齡便不能靈活處理，我認為實在難以找出理由來這樣做，因為實際上，兩類

學校的教師的聘用和晉陞條件，基本上已經有差別。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向楊耀忠議員和條例草案委員會各位議

員致謝，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審議本條條例草案的工作，並提出了很多

寶貴的意見。

剛才，楊議員在他的報告中，已詳細解釋了政府與議員就《1999 年教育

（修訂）條例草案》的討論重點。我主要想談一談有關政府已採納了議員就

條例草案所提出的兩點意見：

第一，政府同意議員的意見，如果一名資助學校教職員的聘用是屬臨時

性質，或是在教育署署長所批准的教職員編制之外的，便不應受本條例草案

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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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們認為本條例草案如今天獲立法會通過，雖然嚴格來說，我們

有足夠時間處理有關在 2000-01 學年延任的申請，但我們理解議員和一些教

育團體的憂慮，特別是申請人可能就教育署署長的決定提出上訴，因此，我

們接納議員的建議，為在職的校長及教師提供一次過的 1 年過渡期，即是有

關禁止繼續聘用年滿 60 歲在職資助學校教師及校長的規定，將由 2001 年 9

月 1 日起才生效。本條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教育署將向學校發出通告詳細解

釋有關措施。

我將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提出以上及其他一些措

辭上的技術修訂。我期望各位議員支持本條條例草案和修正案。

我也想就剛才數位議員的發言作出一些回應。

首先，就司徒華議員提出的意見，我想解釋一下政府的立場。相對於資

助學校，直資學校具有較大彈性處理資源和課程。在聘用及人事方面，直資

學校在聘用條件、薪酬、晉陞及退休等事宜也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事實上，

正如剛才曾鈺成議員所說，直資學校的人事政策與資助學校的做法已有很多

不同之處。

因此，既然直資學校的理念及規管模式與資助學校有所不同，政府認為

不應就某一範疇，硬性規定直資學校採取與資助學校相同的做法。不過，回

應剛才周梁淑怡議員的建議，如本條例草案今天獲通過，我們亦會向直資學

校發出通告，把資助學校的退休安排告知它們，讓它們在自行訂定有關措施

時，作為參考。但是，我要強調，這純粹是作參考之用。

此外，關於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及教育署署長應派員觀察在職校長或教師

申請延任的甄選過程問題，政府同意教育署一般會在以下情況才會派員觀察

甄選過程：(1)教育署獲有關的校董會邀請觀察其甄選程序；(2)教育署接獲

報告，指甄選過程不是以公開、公平及／或具透明度的方式進行；或 (3)有

關學校以往曾被投訴指未有以公開、公平及／或具透明度的方式甄選教職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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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再次向條例草案委員會致謝，以及希望議員稍後會支持通過這項條

例草案及有關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教育

（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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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3、 5 及 8 至 1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4 及 6 條。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4(b)及 6(b)條，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這些全屬草擬上技術性的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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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4 及 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7 條。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7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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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 7 條的修正，是在第 58A 條加入條文，容許資助學校聘用臨時教

員或在教育署署長批准的編制之外的教員時，不受本條條例草案的規管。在

第 58C 條就有關“學年”的涵義作出修正，以提供在職教師及校長在接受本

條條例草案的規管前有 1 年的過渡期。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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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1999199919991999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經 修 正 後 已 通

過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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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The purpose of this motion is to seek funds on account to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n existing services between the start of the financial year
on 1 April 2000 and the enactment of the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This
follows the procedure long established in this Council.

We have determined the funds on account sought under each subhea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resolution, by reference to percentages of the
provision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f the draft Estimates are changed,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r officers under delegated powers, the provision to
which the percentages are applied will also change accordingly.  Thus, the
provision on account under each head is not constant but may vary, with every
increase being matched by an equal decrease.  The initial provision on account
under each head is shown in the Footnote to this speech.  The aggregate total
under all heads is fixed, however, at $51,648,005,000 and cannot be exceeded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is Council.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112

The resolution also enable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vary the funds on
account in respect of any subhead, provided that these variations do not cause an
excess over the amount of provision entered for that subhead in the draft
Estimates or an excess over the amount of funds on account for the relevant
hea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ill issue a vote on account warrant to the
Director of Accounting Services authorizing him to make payments up to the
amount specified in this mo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ditions.  The vote
on account will be subsumed upon the enactment of the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and the general warrant issued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will replace the vote on account warrant.

President, I beg to move.

Footnote

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21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 53,841 10,769

22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 743,022 213,313

25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 1,652,699 332,436

24 Audit Commission ............................. 132,042 28,889

23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 62,927 12,586

82 Buildings Department.......................... 544,983 131,631

2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623,376 1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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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27 Civil Aid Service .............................. 78,058 15,649

28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721,632 188,822

43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 892,108 203,200

29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 160,058 33,132

30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 2,677,764 562,718

31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1,993,352 516,335

37 Department of Health.......................... 3,446,863 775,014

92 Department of Justice ......................... 955,563 214,020

39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 1,507,953 329,288

40 Education Department ......................... 29,299,219 7,556,822

42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 232,325 64,973

4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 2,215,540 470,590

45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 3,088,453 730,987

49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 4,466,542 966,016

46 General Expenses of the Civil Service...... 5,330,394 1,18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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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166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189,767 64,363

48 Government Laboratory....................... 238,722 66,726

50 Government Land Transport Agency ....... 236,134 188,706

51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2,144,022 439,820

35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Beijing Office ... 57,344 16,466

143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Civil Service
Bureau......................................... 229,010 63,250

144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Constitutional
Affairs Bureau ............................... 36,330 7,266

145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69,671 17,358

146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125,013 40,515

154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Environment
and Food Bureau ........................... 57,861 12,829

147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Finance Bureau... 117,826 23,566

148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162,575 42,839

149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 74,842 1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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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53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Home Affairs
Bureau......................................... 277,656 68,744

150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Housing
Bureau......................................... 41,883 9,017

55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Bureau.... 128,373 42,075

142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Offices of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 359,275 112,040

96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Overseas
Offices......................................... 261,710 68,885

56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and Works Bureau......... 277,666 66,099

151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Security Bureau ... 118,184 25,604

152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 97,375 23,239

153 Government Secretariat : Transport
Bureau......................................... 76,910 19,616

58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 175,538 37,508

60 Highways Department ......................... 1,961,816 485,419

63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1,143,979 2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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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168 Hong Kong Observatory ...................... 222,269 44,694

122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2,560,017 2,684,041

62 Housing Department ........................... 486,855 97,371

70 Immigration Department ...................... 2,149,435 444,335

72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698,688 142,138

121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 14,513 3,703

73 Industry Department ........................... 234,647 114,064

74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373,510 79,942

4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Department ................................... 668,397 133,680

76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 1,283,059 264,161

78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 88,276 23,997

80 Judiciary ......................................... 984,042 218,330

90 Labour Department ............................ 752,051 153,108

91 Lands Department.............................. 1,605,149 358,274

94 Legal Aid Department ......................... 951,208 191,620

112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375,285 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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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95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 5,093,350 1,053,350

98 Management Services Agency ............... 67,125 16,321

100 Marine Department ............................ 981,291 220,166

106 Miscellaneous Services ........................ 3,103,934 1,209,683

114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 63,906 13,070

115 Official Languages Agency .................. 117,242 24,009

116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140,044 30,840

120 Pensions.......................................... 9,657,887 1,943,248

118 Planning Department .......................... 443,218 121,484

130 Printing Department ........................... 258,492 58,241

136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19,457 3,892

160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527,310 122,478

162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 384,009 76,802

163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 405,989 81,198

170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 29,466,894 6,943,946

174 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 14,251 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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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of Expenditure
Amount shown

in the draft
Estimates

Initial amount
of provision
on account

$'000 $'000

175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ciplined
Services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 6,778 1,356

173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Agency ....... 2,105,807 422,227

176 Subventions : Miscellaneous.................. 304,503 87,083

177 Subventions :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 32,396,709 6,938,292

180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102,873 38,335

110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219,601 44,965

181 Trade Department .............................. 288,760 65,125

186 Transport Department ......................... 876,500 238,388

188 Treasury ......................................... 324,227 67,285

190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 12,720,597 3,182,995

194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5,398,995 1,087,647
---------------- ----------------
198,475,346 46,029,005

184 Transfers to Funds ............................. 5,619,000 5,619,000
---------------- ----------------

Total 204,094,346 51,648,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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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庫務庫務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　─

1. 現批准在撥款條例制定之前，先將一筆不超過 $51,648,005,000

的款項記在政府一般收入上，供作支付 2000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

財政年度政府服務開支之用。

2. 在本決議的規限下，如此記入的款項可在開支總目下支用；而每

一該等總目的開支均須按照於 2000 年 3 月 8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的《 2000-01 年度開支預算案》所顯示的各分目而予以安排，如

該等預算根據由《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第 7(2)條施行的該

條例的條文修改，則每一該等總目的開支均須按照經如此修改的

該等預算而予以安排。

3. 任何總目的開支，不得超過在第 4(a)及 (b)條中藉提述百分率而就

該總目內各分目指明的款額總和。

4. 就　─

(a) 經常帳分目而言　─

(i) 在有關分目並非列於本決議的附表內的情況下，某一總

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均不得超過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

中就該分目而顯示的備付款額的 20%的款額；

(ii) 在有關分目列於本決議的附表內的情況下，某一總目內

每一分目的開支，均不得超過相等於在上述預算案中就

該分目而顯示的備付款額中按為該附表中該分目而指明

的百分率計算後所得的款額；及

(b) 非經常帳分目而言，某一總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均不得超

過相 等 於在 上 述預算 案 中 就 該分 目 而顯示 的 備 付 款 額 的

100%的款額，

而某一總目內每一分目的開支，亦不得超過財政司司長在任何情

況下 批准的不 超逾在 上述 預算案中 就該分 目而 顯示 的備 付 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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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4 條 )

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中

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

百分率

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452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25

456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25

28 民航處 170 機場保險 100

31 香港海關 248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補助金 100

35 政府總部：

駐北京辦事處

205 宣傳工作 60

40 教育署 325 直接資助計劃 42

326 幼稚園資助計劃 50

330 向私立中學給予援助及購買

學位

37

340 英基學校協會小學 41

345 英基學校協會中學 41

489 雜項教育服務 24

46 公務員一般開支 013 個人津貼 40

60 路政署 273 公路維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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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中

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

百分率

76 稅務局 002 津貼 25

007 與工作有關連津貼 25

149 一般部門開支 25

90 勞工處 280 給予職業安全健康局的撥款 25

295 給予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的撥款

25

92 律政司 234 訴訟費用 25

243 僱用法律服務及有關的專業

費用

25

287 為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的有

關工程項目提供法律服務

30

106 雜項服務 163 註銷款項 50

191 支付香港隧道有限公司的

款項

100

192 退回已收款項 100

120 退休金 021 特惠撫恤金、特惠金、津貼及

增加款項

50

026 僱員補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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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中

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

百分率

130 政府印務局 002 津貼 25

160 香港電台 102 技術服務協議 25

170 社會福利署 176 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 25

177 緊急救濟 100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25

180 公共福利金計劃 25

187 代理人的佣金及費用 100

412 發還差餉 30

176 資助金：雜項 414 生活環境輔導服務會 25

437 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 25

446 當值律師服務 25

475 香港外展信託基金會 25

503 給予非政府機構營舍的資助金 27

521 技能訓練中心 25

527 香港公開大學 25

528 監護委員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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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總目 分目 預算案中

顯示的備

付款額的

百分率

177 資助金：非政府

部門的公共機構

520 職業訓練局 25

526 法律援助服務局 25

188 庫務署 187 代理人的佣金及費用 77

190 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

149 一般部門開支 40

169 職務上的訪問 35

492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

校補助金

25

496 發還差餉及地租　─　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25

529 居所資助計劃 25

530 除居所資助計劃外與房屋有

關的開支

25”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發言非常簡單，我已認真考慮過有關分目 103 特別

服務金，以及有關警隊的投訴警察科內的項目，在正式通過《 2000 年撥款條

例草案》時，是否有需要修正。今天，我贊成這項議案不影響我們正在考慮

的有關《 2000 年撥款條例草案》日後的各項修正，但是，不能視作我們已同

意《 2000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各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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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庫務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這項議案的主要目的

很簡單，是把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議決程序延展兩星期至 3 月

底，讓我們有更多時間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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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正積極與我們的法律顧問，以及政府的政策局官員商討有關情

況。這項法例主要說明有關司機在駕車時使用手提電話的法例上的修訂。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0 年 2 月 1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0 年道路交通（交

通管制）（修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39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0 年 3 月 29 日的會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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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相信各位議員對發言時限已很清楚。我不再重複建議的內容，

我只想提醒各位，如果你們發言過了時限，我有責任停止你們的發言。

第一項議案：資訊科技人力。

資訊科技人力資訊科技人力資訊科技人力資訊科技人力

MAN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本人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各位同事，今天本人提出的原議案是關於資訊科技人力。

欠缺人力對資訊科技發展影響很大，今天本人的議題，對本港未來的資

訊科技及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希望政府放棄一貫保守的作風，來處理資訊科技人才培訓問題，香港需

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培訓機制，來培訓資訊科技的人才。

現時，全球均欠缺資訊科技的人才。據估計，美國至 2002 年，將欠缺

200 萬資訊科技人才。誰先能解決培訓人才的問題，誰便能執資訊科技發展

的牛耳，反之亦然。本港要發展資訊科技，資金不成問題，但沒有人才則無

法發展。香港若不能解決資訊科技人才短缺問題，便會錯失發展的良機，所

謂“蘇州過後無艇搭”，屆時，香港不但不能成為亞太區的資訊科技中心，

甚至會落後於全球。

究竟香港欠缺多少資訊科技人才？根據 98 年職業訓練局的調查顯示，

1998 年香港欠缺 3  800 資訊科技人才，約為總人才的 8%。教育統籌局於去年

（ 99 年） 3 月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研究，預測香港 2000 年會欠缺 1 800

至 6 000 人。現時只是 3 月，很多學校仍在上課，但不少院校教授說，就讀

與資訊科技相關學科的學生們都很搶手，有些教授更說，每天平均收到兩個

電話要求他“搵人”，可見人才短缺的情況已非常嚴重。

根據這份顧問報告，若現時的供應率不變，至 2005 年，香港欠缺資訊

科技的人才便可能高達 4  000 至 3 萬人；至 2010 年，即 10 年後，將欠缺資

訊科技人才超過 10 萬人。本人希望各位緊記，這些職位，包括系統分析、

軟件硬件支援等，均須受過正式的資訊科技訓練，不僅是只懂中文打字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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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中文文書處理的人便可以勝任的。這情況已經非常嚇人。試想想，香港現

時約有三百多萬勞動人口，但僅僅一個行業，居然已欠缺 10 萬個就業的人

才。可以告訴大家，真實情況比顧問報告所預計更為惡劣。因為這份報告收

集資料的時間，大約是在 99 年上半年，而當時本港資訊科技發展尚不及下

半年或近數月般急速。現時在本港登記的網站中共有 3 萬個網址，而有一半

的網址是在 99 年 3 月以後才登記的。也即是說，我們所謂的 ".com"或 ".com

company"等網址，均是去年 1 年之內才成立，至少有一半是這樣。在 99 年 1

月，本港的互聯網登記用戶仍只有 70 萬，到了今年 1 月，本港已有 170 萬

的互聯網用戶。據各項資料顯示，資訊科技的發展，在去年下半年尤其快速，

而互聯網所謂的 "connected time"的總時間，於今年 1 月亦再創新高。顧問報

告的資料，實際上未能掌握上述的轉變，只是按照兩年前職業訓練局的調查

報告作為基礎，估量未來需求，因而並未包括 99 年下半年的高速增長因素。

故此，本人相信，本港資訊科技人才短缺的情況，比顧問報告所指更嚴重。

有人問：“資訊科技的發展，會否如曇花一現，而現時訓練如此多人，

屆時修業完畢後會否找不 工作？”本人想告訴大家，這是不會發生的，因

為資訊科技將會推動香港各行各業，而這方面的轉變，只是處於起步階段，

放眼未來，本港將有 6 間新公司提供寬頻上網服務。其中一間公司，現時在

香港只有百多名員工，據其指出，其最終目標是要在香港聘用 1 000 人。因

此，需求確是十分龐大。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在明年年底，我們將可以使用

手提電話進行很多　─　不再是 "e-commerce"，而是所謂的 "m-commerce"，

即 "mobile commerce"的交易。所以，轉變也是“一浪接一浪”的。本人希望

大家明白，這個轉變是超乎我們想像的。今年 1 月 5 日，政府提出相關法例，

即《電子交易條例草案》以載訂並確認電子證書，加強對電子貿易的法例規

管，藉 政策或法例上的規管，加強市民對電子貿易的信心。郵政署也成為

第一個的核證機關等。本人想告訴大家，資訊科技的發展便如一列火車，引

擎一旦啟動，運行速度只會越來越快。在此，本人亦奉勸政府盡快採取措施，

增加資訊科技人才的培訓，讓香港這列車能夠盡快“上位”。

本人希望，政府在開放市場、草擬及修訂相關法例配合、推動資訊科技

及電子商貿發展之餘，亦同時發展足夠的人力配套。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

問題是，在年青一代中，15 至 19 歲的失業率是 28.2%，有 2 萬名這個年紀

的年青人無法就業；而在 20 至 29 歲的年青人中，亦有近 6 萬人失業。這 8

萬人中，只要有半成的人投入資訊科技行業，人才問題便能夠紓緩不少；即

是說，我們知道資訊科技未來會缺乏很多人才，但失業率，特別是年青的失

業率卻仍相當高，政府要採取措施，讓年青人接受足夠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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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成立了一個名為 "triple eyes"的資訊科技機構，專門訓練人才，他

們的基本訓練，即 "standard package"  ─   標準訓練為 500 小時，與我們提

出初級資訊科技技術員有相似之處，當然，在計算之後，它所須的訓練時間

比我們較長。

我們參考各個地區，包括剛才提及的台灣和印度。印度則透過設立印度

資訊科技學院 (India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培訓人才。本人之

所以再次提及印度　─　這是本人今年第二次提及印度了，是因為印度在資

訊科技軟件方面發展相當成功，很多在矽谷的公司都是將編寫程式工作分銷

("out source")到印度去，在編寫完成後交回矽谷包裝，然後才輸往全球。所

以，印度的政策是積極培訓資訊科技人才，而印度當地亦成立了七、八間專

門發展軟件的工業，進行培訓工作。

職業訓練局每兩年均會進行一次人力需求調查，96 年的調查發現人才方

面短缺了 5%， 98 年短缺則高達 8%，至今，政府在資訊科技人才培訓方面，

卻只做了一份顧問報告，連立場也還未有。到了它有立場，願意增加人力培

訓後，市場的情況又改變了。簡單來說，任何資訊科技的研究調查，如果過

了半年，時間的差異便會令它落後於形勢。

本人欲在此提出作討論的議案有 5 項建議，包括增加人力學位和副學位

的課程，這點大家也沒有反對；而大家爭議的只是訓練券的問題。本人希望

向大家解釋，在目前的機制下，我們依賴職業訓練局和再培訓機構來訓練副

學位人才，本人相信大學會因應市場轉變，而 "self finance course"，即校外

課程等，反應會較快，容易適應市場的轉變，反而是副學位方面即文憑和高

級文憑，問題最大。本人希望政府能夠以市場機制來推動發展，即政府要提

供考試，憑學術評審機制來進行，有了這個機制，制訂課程之後，通過考試，

學生便可以通過學分制，即把它分為很多 "unit"（單位）或 "modules"（單元）

來考試；學生也可以報讀私人課程，但必須通過考試，然後由政府 "refund"

（退款）予修畢課程的學生。當然，報讀這些課程的學生亦須繳交學費，而

"funding"（資助）的作用可促使市場更能掌握新科技的轉變。同時，我們又

可以策動現有架構以外的資源，來推進資訊科技訓練，這就是我們提出訓練

券的意義。本人在此呼籲，希望政府能積極採取有效措施，使香港發展成為

亞太區的資訊科技中心。本人會在稍後的發言中回應馬逢國議員的數項修正

意見。

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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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採取有效措施，解決本港資訊科技人力短期及長遠

不足的問題，包括：

(一 ) 增加副學位、學位及研究生程度的資訊科技課程學額，加強培

訓本地資訊科技人才；

(二 ) 設立資訊科技學術評審機制，評核未受正式資訊科技訓練的業

內人士的學術水平，提供晉陞途徑；研究設立資訊科技學院，

提升本港資訊科技從業員的質素；

(三 ) 鼓勵本港院校開辦及與其他機構聯辦各種資訊科技短期課程

及進修課程，而其內容須緊貼資訊科技發展；

(四 ) 設立網站，提供一站式資訊科技業的人才與職位配對服務和培

訓資料等，並同時分析及評估市場的人力供求，以供不時檢討

資訊科技培訓政策之用；及

(五 ) 採用“技術培訓券”形式，鼓勵市民進修相關課程，並以稅務

優惠方式鼓勵企業提供培訓，提升員工資訊科技知識。”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馬逢國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馬逢國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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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本人動議修正單仲偕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議程之內。

代理主席，對於剛才單仲偕議員的演辭所述，本港資訊科技人才短缺情

況，以及人才培訓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境況，本人完全贊同，也期望政府當局

盡快推展各項培訓人才措施。至於採用那些措施，本人及新世紀論壇的朋友

與單仲偕議員意見略有不同，並希望藉此機會，好好討論，以求得出一個合

乎香港具體情況、合乎社會效益、也合乎市民實際需要的方案。

首先，本人認為在致力培訓本港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的問題上，要取決於

一個大前提，就是應該在充分使用現有的社會資源和機制的情況下進行，把

現有資源作適當的重新調撥，出現不足時便加以適量和及時的擴充。

首先，對於單仲偕議員要求增加副學位、開設資訊科技學院和開設網站

等，本人覺得這些措施並非必要，首先就副學位而言，現有香港學術制度已

經行之多年，並無副學位，而最近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的教育檢

討中，曾有人提及副學位及社區學院的建議，均仍未有共識，而且提出之後

所發現牽涉問題較多。本港的學術機制由證書、文憑、高級文憑、學位、碩

士、博士等，實行了多年亦行之有效。目前香港教育正進行全面檢討，在這

些問題未有結論之前，實在不宜隨便及草率地提出任何改動。

另外對於單仲偕議員提出開設新的資訊科技學院而言，引發本人深思，

首先，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究竟需要甚麼的資訊科技人才呢？我們需要的是否

僅止於懂得電腦應用的技術？二十一世紀缺乏的不是只懂 "Java"、 "html"、

"Power Builder"等程式的技術人員，我們更缺乏的是所謂複合式的資訊科技

人才，意思就是除了電腦技術外，他們還要懂得規劃、決策、管理等全面的

知識。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一間餐廳需要電腦化協助提升其生產力，當資

訊科技人員為餐廳開發適合的軟件時，他們先要懂得餐廳的運作，餐廳的管

理等基本知識，才能夠開發出完備的軟件。培訓這類型複合式的資訊科技人

才是否以簡單邏輯，建立了資訊科技院校便可以呢？本人相信答案是否定

的。另一方面，單一學科的學院的缺點已得教育界共識，因其與現代教育趨

勢背道而馳。現時大學內有工程學院、文學院、理學院等，多間大學都要求

主修工程科的學生修讀通識科目或修讀工程科以外的科目，如哲學、文學

等，以培養出複合式的人才來適應這個社會的大潮流。

再者，現時本港已有 8 所資助大學，每年使用極其龐大的社會資源，而

幾乎每所大學均有提供資訊科技學位或研究生課程，另外工業學院、職業訓

練學校、各大學的專業進修課程、職業再培訓學校均設有不同形式的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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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關課程，這些課程均有其特點和得到普遍的認受，而各間院校也會因

應市場的需要，開辦具有專業性和趕得上潮流的課程。因此，本人認為沒有

必要改變現有的多元、自主及靈活的人力培訓制度，只要對現有的課程學額

和內容作出適當調較，便應足可配合培訓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

至於開設網站，本人覺得無此必要。本港近來興起 ".com"互聯網熱潮，

提供找工作或尋求有關工作機會的網站多不勝數，更有網頁專為資訊科技人

才開設專欄，所以資訊科技的人才確實不愁沒有途徑找工作，而且勞工處的

網頁亦已經具備單仲偕議員所述的功能。如果覺得不足，不妨要求勞工處加

強其網頁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有責任密切監察有關人力需求的狀況，及

時與各培訓機構協調整體的培訓政策，以確保資訊科技發展的人力需求有所

保證。

代理主席，對於成立資訊科技資格評審機制藉以評核未受正式資訊科技

訓練的業內人士的專業技術水平的建議，本人是支持的。本人強調是技術評

審而並非學術評審，因為學術側重於理論的探究，事實上本港的文憑，學位

制度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及認可，學術評審制度成立已久並行之有效，在提

出為某一專業設立資格評審機制旳時候，不應把學術評審與技術評審混為一

談，我們沒有理由要求資訊科技界在評審其有關資格的時候要求一些未受正

式資訊科技訓練的業內人士寫論文或講理論，我們要知道的是他們究竟懂得

多少種類的軟件、他們對軟件的熟練程度，以及他們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

等，這完全是一項技術專業水平的測試，而非學術評審，事實上，一些國際

性的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 Cisco 和微軟的 MCSE 證書都是針對技術部分，當

中並不包含任何學術評審。

至於如何解決資訊科技人才不足的問題，本人的體會是辦法有很多。但

本人想強調，加速中小學的資訊科技普及教育是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或許

有意見認為這與培訓資訊科技人才沒有密切的關係。這便正如橙與蘋果，不

可以相提並論，但相信各位都明白萬丈高樓從地起的道理，如果學生們從小

打下扎實的基礎，將來對本港資訊科技的發展必定有好處。他們之中，不少

人將會成為未來的 IT（即資訊科技專業）的成員或精英，故此確保他們能夠

擁有及使用電腦是一項必需的措施。針對在職人士方面，政府亦可利用現有

的院校，增開政府補貼的資訊科技課程，使市民不會因負擔不起學費而失去

進修的機會，藉此達致終身學習的目標。此外，政府應在其轄下及資助機構

所有的設施中，如圖書館、青年中心或社區會堂廣設電腦及終端機，方便一

般市民使用，這亦是創造一些有利條件，提供資訊科技人才的實際可行方

法。至於有關“技術培訓券”和稅務優惠的問題，本人並非在原則上反對；

本人亦十分贊成爭取各種措施以提升本港市民對資訊科技的知識。但在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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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考慮一系列的問題，例如，政府以甚麼標準發行這種培訓券？這種培訓

券是否人人均可享用，技術培訓券是否可以轉讓？會否被濫用？技術培訓券

是否最合適的方式，有否其他方法可以取代？“技術培訓券”為何僅限於資

訊科技行業，而製造業卻沒有，這會否對其他行業不公平？事實上，現時政

府已有稅務優惠方式鼓勵企業提供培訓，為何在單仲偕議員提供予大家的資

料中，他提及希望我們提供雙倍稅務優惠予資訊科技行業，鼓勵他們進行培

訓呢？本人在此提出一個問題，為何只是特別針對資訊科技，為其提供雙倍

的優惠，究竟是甚麼原因，提出特殊優惠資訊科技行業呢？一句話說，本人

認為“技術培訓券”的措施並非不能考慮，但必須先解決技術問題，並作為

通用於其他行業培訓政策來考慮，而不應該只優待資訊科技行業。

代理主席，資訊科技人才的數量及質量會直接影響本港高科技，高增值

工業的發展，如果沒有科技人才，本港高科技的發展只會是，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我們在想盡各種方法培訓資訊科技或各方面人才時，必須有全盤的

觀念，從實際出發有效運用我們的資源。我們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最經濟的

方法培訓最合社會需要的資訊科技人才。

本人謹此陳辭。

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副學位”，並以“文憑”代替；刪除“學術”，並以“資格”

代替；在“業內人士的”之後刪除“學”，並以“技”代替；在“晉

升途徑”之前加上“就業及”；刪除“；研究設立資訊科技學院”；

在“提升本港”之前加上“以”；在“鼓勵本港院校”之前加上“經

常分析及評估市場的人力供求，以供不時檢討資訊科技培訓政策之

用，並”；在“科技發展；”之後加上“及”；及刪除“設立網站，

提供一站式資訊科技業的人才與職位配對服務和培訓資料等，並同時

分析及評估市場的人力供求，以供不時檢討資訊科技培訓政策之用；

及 (五 )採用‘技術培訓券’形式，鼓勵市民進修相關課程，並以稅務

優惠方式鼓勵企業提供培訓，提升員工資訊科技知識”，並以“加速

在中、小學校的資訊科技普及教育的步伐，並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

增加本港市民和學生使用及擁有電腦的比率，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因

素，失去獲取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機會”代替。”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單仲偕議員的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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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近期本港的科技股受到市民的熱烈追捧，蜂擁入市。

不過，在大部分人看好科技股的同時，究竟有多少人對資訊科技有足夠的認

識呢？本港又是否擁有足夠的資訊科技人才呢？今天的議案正好帶出了這

個問題。

一向以來，香港人才的培訓只 重於金融服務、經濟貿易或其他人力密

集、低技術的工業，而本港在資訊科技的發展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及發

展，以致本港的資訊科技人才缺乏。近年全球電子商貿及資訊科技急促發

展，使對有關人才的需求更為殷切，可惜，本港在這方面的人才培訓及供應

始終未能配合實際環境，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

自由黨支持創新科技委員會的建議，輸入內地的科研專才，因為這些專

才擁有專門知識，可使香港從中得益。但長遠來說，在向外聘請專才的同時，

政府亦須擬訂周詳的本地人才培訓計劃，當中包括資訊科技專才。因為能夠

成功培養及擁有本地“出產”的知識專才，始能確保香港擁有用之不竭的人

才庫，維持我們長久的競爭力。

本港的新一代青少年普遍對電腦有一定的認識，上網、玩 "ICQ"等活動

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並非人人都懂得把電腦“正經”地應用

在學習和工作上，而那些在社會工作多年、年紀較大的在職人士，對電腦多

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陌生。難怪有些人說，對資訊科技、電腦的知識是與

年齡成反比例的。這些人亟需適當的培訓，才不致於與時代脫節，並且能夠

提高本身的競爭力和晉陞的機會。本人相信最終得益的，是香港整體社會。

自由黨基本上贊成原議案的大部分內容，政府確實有責任盡快採取有效

的措施，解決資訊科技人力不足的問題。目前社會上有關資訊科技的課程，

無論是因應個人興趣或工作上需要而修讀的，在課程的種類或報讀人數方

面，雖已有一定的規模，但這些課程在數量上是否足夠，而內容上又是否配

合社會的需求呢？實在是惹人關注的話題。當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之際，

社會上對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亦不斷增加，政府必須及早制訂一項長遠的資

訊科技人力發展計劃，以應付目前及未來的需求。

但自由黨不贊同原議案提出採用“技術培訓券”的形式，剛才馬逢國議

員也曾對利用這個方法來鼓勵市民進修相關課程的建議作出修正。自由黨認

為，目前政府已提供足夠的渠道讓市民進修；未就業的市民，可以報讀職業

訓練局的課程；已就業的，則可以由僱主保送進修。如果政府採納了單仲偕

議員的建議，提供稅務優惠鼓勵僱主保送僱員修讀有關資訊科技的課程，本

人相信效果會更為理想。因此，自由黨認為目前的問題並非政府資助市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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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渠道不足，而是設立“技術培訓券”可能被視為多此一舉，也可能會帶

來一窩蜂、一系列的問題，甚至有可能造成很多壓力，引致不必要的行政開

支，增加納稅人的負擔。自由黨認為問題焦點反而在於政府有否提供足夠的

資訊科技培訓課程，以滿足市民的需求，因此，自由黨支持修正案，不支持

原議案。

本人謹此陳辭。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代理主席，過去 1 年，香港資訊科技行業在政府的帶動之下迅

速崛起，甚麼 “.com”之風吹遍香港，成為當前賺錢最易、“搵食”最有利的

行業，足以看出香港社會充滿動力，能夠迅速回應世界經濟形態的變化。然

而，另一方面，卻也帶出了一些相應的問題，例如今天本會所討論的資訊人

力供應追不上需求，成為當務之急的問題。

培養資訊科技的人才，我覺得應從數方面 手，剛才馬逢國議員亦曾提

及應該在正規教育內加入有關資訊科技的學習內容。現時政府在中、小學已

調撥部分資源以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內容，當然，例如設備和師資來說，可能

仍須努力。但我們相信，如果向中、小學和年青人灌輸這些知識，對於他們

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年青人在掌握資訊科技，應更快捷和更具創意，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可以進一步加強。

此外，在大專院校方面，更應具備此等條件。上月我曾到一所大學與其

校長討論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但該位校長告訴我，大學若要增加某學科，也

並非說增加便可以，因為還有師資與設備等須徵得大學撥款委員會的同意，

才可以增加的。基於這點，有時候我們雖然心急，但卻會出現遠水救不得近

火的情況。或許我們可體會到，長遠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過，目前如何去

解決問題呢？

僱員再培訓局過去兩年，總共提供了超過 6 萬個電腦課程，包括全日制

及部分時間制，在其他部分時間制課程中超過 80%與電腦應用有關。當然，

僱員再培訓局所培養出來的並非單仲偕議員所說的資訊科技專才。但我們希

望培訓出來的學員可以做到一些支援性的工作，例如技術助理、或一些電腦

應用和操作方面等工作。我們也明白這些需求會相當大，而所有的電腦班可

能須輪候數月才可以入讀。此外，就設施和師資來說，我們仍未能滿足當前

的需求，因此有意就讀課程的人士還須輪候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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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僱員再培訓局開設了兩間再培訓的資源中心，中心內全部設有電腦

設施。學員在進修完結後，仍可繼續應用這些設施於自學用途，這亦不失為

延續學習電腦的一種辦法。

僱員再培訓局亦努力和僱主及專業團體合作，聽取他們的意見，因為開

辦較多的培訓課程，並非很困難的事情，但如何能在通過培訓後，配合行業

和社會的需要，令他們可以覓得工作和融入市場，這點則非常重要。所以，

必須與僱主及專業團體合作，策劃和設計有關的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亦試辦了兩班全日制的資訊科技技術助理課程，我們發覺

在這兩班中，其中一班的學員能較快投入市場，約有九成人士已覓得工作。

但當第二班學員修畢課程後，學員的就業情況稍欠理想，約只有七成人士能

覓得工作和投入市場。因此，我們會努力和總結經驗，研究為何有這些情況

出現，檢討是否內容不符合或是學員培訓後的技術仍未能符合市場上的需

求。這點我們仍須努力作經驗的總結。

但有一點我認為值得做的，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容許培訓局實行資訊科技

化。現時各行各業也應用在電腦技術方面，例如印刷業，現時的印刷機全部

已電腦化，以往如排版工序，當中以人手操作的程序已全部由電腦取代了，

而普通的印刷機亦已由電腦操制的印製機械取而代之。對於這類電腦操控的

機械，印刷工人未必可以即時掌握，他們亟需我們提供更多的培訓，因為小

型的印刷廠不能提供這些培訓工作；而飲食行業亦同樣出現此等情況，甚至

落單亦以電腦化進行，故此，這類行業的工人也要面對資訊科技的潮流，須

掌握新知識和技能，這點，希望政府容許我們實行較多這方面的培訓，以配

合社會的需求。所以，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必須充分與政府和商界積極配合，

確保課程內容更為實用和有價值。

我亦希望商界財力雄厚的財團，成立培訓資訊科技人才的基金、獎學金

或助學金等，公開予有志進修的市民申請，為培訓這方面的人才開闢另一途

徑，達致取之社會、回饋於社會的良好形象。謝謝代理主席。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由於資訊科技發展迅速，行業內出現人力不足問題。

這情況在外國及中國內地都存在，而且多年前便開始受到普遍的關注。最

近，教育統籌局一份顧問報告就本港未來 10 年資訊科技 ("IT")人才的供求作

了估計，其數據顯示，如果我們不馬上採取措施培養跟得上技術發展的各種

IT 人才，本港 IT 人才短缺的問題將越來越嚴重。因此，本人認為今天單仲

偕議員和馬逢國議員提出這個“ IT 人力”問題進行辯論，是一項及時的議

案。我想就議案談 3 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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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先談一談“解決 IT 人力問題”的意義。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人才，尤其是資訊科技人才的數量多寡，關係到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力。在這個議會裏，我們曾多次談及香港如何輸入優

秀人才。但今天我們要強調的是，現在是世界各國都在爭取人才的時代，爭

取人力資源本身便是一場競賽，我們只能做到爭取少數高級的人才來港，但

不能靠引進人才來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人才，歸根結柢要靠我們自己培養和

訓練。各個層次的資訊科技人力，主要還是靠香港做好自己的應用普及和專

業培訓工作。

眾所周知，從七十年代開始，發達國家便有國民科學素養的評估研究。

科學素養是國民綜合素質及地區競爭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而資訊科技知識

是評估科學素養的其中一個要素。故此，增加市民應用電腦的比率，在全社

會普及資訊科技知識，不僅是為了平衡人力的供求，更具有提升人力資源的

科學素養，提高本港競爭實力的重要意義。

其次，我想談一談培訓 IT 人力的途徑問題。增加大學資訊科技課程的

文憑、學位及研究生程度的學額是解決中高級 IT 人才的主要途徑，加速中

小學電腦化教育的步伐，使青少年掌握應用電腦來學習生存的知識，使他們

無論將來從事何種職業，都可以藉 應用電腦提高工作效率。當然其中部分

中學生很可能成為大學計算機系的優秀學生。故此，加強基礎教育中的 IT

應用對造就未來 IT 人力十分重要。

除了上述的傳統學校教育之外，我們亦應在考慮培養 IT 人力之餘，強

調終身教育的概念。現代的科技日新月異，在生物科技微電子方面，IT 發展

尤其迅速，如果數年前某公司電腦部門經理，因為疏於學習新的技術而不去

更新知識，今天便會被前進的資訊科技拋離，失去職位。所以，今天我們正

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社會一方面鬧 IT 人才荒，另一方面又有 IT 人員找不

到理想的工作。所以，終身學習、終身教育在信息時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重

要。因此，政府在考慮 IT 人力培訓時，須建立一個終身教育體系。學生在

大學修讀 IT 學系畢業，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只是學習的開始，他們還須不

斷爭取進修的機會。只有持續學習，才能適應今天科技的發展。我們今天考

慮有關建議時，也必須從持續教育的角度來考慮，究竟由誰來推行資訊科技

的持續教育呢？我覺得首先應由政府扮演這個角色，鼓勵大學或專業技術教

育學院和資訊科技企業等機構合作，聯合舉辦 IT 進修課程，剛才亦有議員

提到這一點，如此一來，便可為市民提供多種進修途徑，使市民有機會掌握

最新的 IT 知識，並能在各行業內獲得 IT 的職位，甚至提高獲得晉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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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政府只做到不拘一格地培養人

才還不夠，還必須建立技術評審機制及資歷階梯，使通過各種途徑培訓的人

士，其技術水平獲得評審，稍後我亦會觸及這方面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記得去年 1 月，立法會曾通過譚耀宗議員動議的發展持續

教育（即終身教育）的議案時，我們亦提過類似今天的觀點，當時我們還向

政府作過“促請”，看來還是“知易行難”，我們對於持續教育這把“打開

二十一世紀光明之門的鎖匙”，至今還未能充分發揮。但我希望這個有待解

決的 IT 人力問題不要再拖延下去，我們應立足於自力更生，盡快解決。

最後，簡單說一下我為甚麼支持馬逢國議員對原議案作出修正。第一

點，原議案增加“副學位”的建議，我覺得，正如馬逢國議員剛才所說，教

育統籌委員會正在進行全面教育檢討，雖然亦有提及副學位，但由於牽涉的

問題較多，實在不適宜在現階段進行片面的改動。此外，我也不贊成設立資

訊科技學院的建議，而馬逢國議員亦有觸及其原因，因為為了某一專科而設

立一間學院，的確不符合目前的教育趨勢。當然，如果這只是一個較低技術

人員培訓機構，固然未嘗不可，但卻不應冠以學院的名稱。至於學術評審機

制方面，我覺得技術水平的評審較為適合。因為學術水平方面，學位以上的

程度已經由大學作出評審。至於非學位的文憑課程，也是由大學或專業教育

學院保證，而現在所說的技術評估應該是技術偏向的。

代理主席，至於培訓券的問題，我覺得不應只限於 IT 界，所以我支持

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被譽為工業革命後，人類歷

史再一次飛躍的里程碑。香港作為世界知名的城市，當然亦要順應潮流。但

香港的企業，以至整個社會，一直對發展高科技行業，抱 不以為然的態度，

令香港在資訊科技發展上，落後其他地區，到今天我們正要急起直追之際，

卻又要面對缺乏人才的問題。

根據政府的顧問報告顯示，如果我們仍然依照現時的比率來培訓本地人

才，10 年後，我們將會缺乏 7 000 至 5 萬個人才，因而影響本地資訊科技業

的發展。加強培訓本地資訊科技人才，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既然我們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便須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及人才的

培訓場所，大家不期然會聯想到高等學府。政府的顧問報告指出，資訊科技

人才來源，主要來自學位及副學位。今天提出的議案，亦主要從這方面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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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關的建議。但有關建議，只能針對問題的部分，卻未能全面解決現有

問題。增加副學位、學位、以及研究院的名額，的確能為我們提供一定數量

的資訊科技專才。但是我們的大學教育課程缺乏互通性，例如非工程系的學

生，便難以修讀工程學系的課程，反之亦然。政府的顧問報告指出，社會需

要一班通才，以應付不同界別的需求。因此，本人認為除了增加與資訊科技

有關的學位與副學位數目外，大學方面，亦應該提供跨學系的資訊科技培

訓。

另一方面，為了配合整體資訊科技業的發展，我們同時亦須培訓技術型

工人，以作技術支援。只有在技術工人、工程師、管理人員通力合作下，才

能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眾所周知，資訊科技的發展，是講求創新與嘗試，可是我們的教育制度，

一直以來只 重“死記”、“硬背”，以致學生全無發揮的空間；而且，不

少被教育制度定性為“失敗”的學生，事實上其創意無窮，可是，他們卻因

為學業成績跟不上他人，被人排擠於主流教育之外，無法發揮其所長。然而，

外國的情況與香港很不同，例如著名如微軟的蓋茨，雖然他放棄了大學教

育，但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過，如果蓋茨是香

港人，他的際遇又會如何呢？

本人想在此指出，當我們放眼於高等教育，希望透過增加大學學額，提

供更多本地優秀人才的同時，應加強為中三、中五畢業生，提供適當的資訊

科技培訓。除了落實，甚至擴展財政預算案中，培訓資訊科技初級技術人員

計劃外；我們不妨從現有的機制 手，例如把某些資訊科技行業，納入學徒

訓練計劃中的新指定行業，令中三及中五的畢業生有更多的機會發展所長，

掌握有關技術。

以上種種，只是可以在短期內，為香港的資訊科技業提供人才。長遠來

說，我們應從現有的中小學課程及持續教育兩個主要方面 手。政府應該在

現有的中小學課程，加入相關的資訊科技課程，例如一般的電腦程式應用，

令我們的下一代不但可以及早掌握資訊科技，還可以培養他們自小對資訊科

技的興趣。至於為市民提供進修優惠，除了令他們可以追及社會需求外，亦

可提高他們的職業保障。因此，政府應從速檢討有關鼓勵市民持續進修的資

助機制，例如培訓套票、稅務優惠等，令市民可藉 掌握資訊科技，從而掌

握未來。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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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民主黨，發言支持單仲偕議員的議案。單仲

偕議員剛才已跟大家討論了有關香港欠缺資訊科技人才的問題，而我則會集

中討論原議案中所提出的一些措施。

第一點是關於增加人力供應。從剛才的討論大家可以得知，要解決缺乏

資訊科技專業人才的問題，必須從加強培訓開始。相信這是不難理解，因為

每一個行業的人手需求，都是應該由下而上的，即使是資訊科技，也是需要

一些基層的工作人員。可是，香港的培訓策略卻是剛剛相反，上層（即學士

程度）的學額，較非學位（包括證書、文憑、高級文憑）的學額多出很多。

要支援資訊科技業的正常發展，加強培訓非學位人才是必須的。大家也知

道，我們很多年青人正面對失業問題，他們之中很多可能連中學也未完成，

但在資訊科技方面卻可能會有很多發展機會，只是我們現時的制度缺乏了這

一部分。所以，雖然現在的訓練策略是 重於學位方面，但這並不代表我們

不應 重另一層面的訓練。我雖然是這樣說，但卻並不表示可以減少學位以

上的學額；我只是想指出非學位層面人才的欠缺程度是非常嚴重，值得我們

關注。此外，在培訓人才時，又如單仲偕議員剛才所指出，我們今天應該做

的，是落實增加學額，但即使這樣，也要在兩年至 3 年後，才會有一批新的

畢業生畢業，屆時才可以看到成效。可是，這個問題事實上已是非常緊急的

了，因為我們聽到很多商界朋友說，他們十分渴求資訊科技人才，可見人才

短缺的問題是何等嚴重。所以，我們必須大刀闊斧地增加培訓資訊科技人

才，尤其是在非學位方面，即包括增加學位程度以下課程的名額。

第二點我想討論的，是有關設立學術評審機制。其實，現時市場上並非

沒有資訊科技人才。舉例來說，在電腦方面，不少年青人　─　甚至成年人

─　都可以透過自學來掌握相關的技術和知識，好像是自己“砌機”、自己

編寫一些軟件程式等，但要投入資訊科技的人力市場卻並非易事；這並不是

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而是因為缺乏了學歷。目前，資訊科技界的晉陞途徑，

仍是過於偏重透過正式教育途徑，即取得了會考、高級程度考試資格後，才

可以報考大學，於是便扼殺了不少有潛質人才的機會。設立了學術評審機

制，便可以提供晉陞途徑，透過評核一般市民　─　無論是年青人或成年人

─　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可以因應自己的能力，考取一些

獲承認的學歷。此舉亦可鼓勵他們繼續進修，最終與正式的資訊科技教育接

軌，為行業提供一些新力量。現在，不少國家，例如新加坡、英國、澳洲等，

都有設立這類機制，為在職人士提供資格和技術訓練。因此，我覺得有關設

立資訊科技學院的建議，是值得大家考慮和討論的。雖然吳清輝議員剛才提

到是否不應冠以學院的名稱，這可能是因為香港人一般都傾向於採用比較謙

卑的名稱，但縱觀世界各地，儘管有關機構所提供的並非是學位訓練，但也

是稱之為學院 (college)的；所以，我們無須因為它所頒授的並非學位，便故

意冠之以一個較為貶義的名稱。我們仍然應該考慮設立一間資訊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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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剛才所說的目的，而最重要的，是怎樣透過一些學術評審機制，令學

位以下的人士，能夠享有進修和晉陞的機會。

第三點我想談談的，是怎樣令培訓課程切合科技市場發展的需要。培訓

資訊科技人才所經常面對的問題，是培訓課程如何能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

現時，培訓課程經常是遠遠落後於資訊科技發展，令學生在畢業後無法應用

所學到的課程，因為所學的不少已經是過時的了。因應市場變化而採取適當

的應變措施，並不一定是要政府來做，但政府卻是可以扮演一個較積極的協

助角色。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幫助市場人士瞭解市場狀況。台灣和美國政

府均有設立一些網站，提供互動市場資訊，所以民主黨是支持政府設立網

站，增加市場的透明度，讓那些培訓機構自行因應市場需求，修訂課程內容，

從而使課程更切合需要。還有一點我們擔心的，是有些課程沒有人修讀；要

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令員工自己選擇哪些課程是最適合他們自

己。所以，我們便建議提供技術培訓券。另一方面，從我們的資料可以得知，

只有很少數的公司（四分之一）會為員工提供訓練，所以我們亦建議政府考

慮為這些公司提供一些稅務優惠。

我謹代表民主黨，支持單仲偕議員的原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缺乏資訊科技人才，是現時香港要發展資訊科技領

域的最大障礙。根據最近教育統籌局委託顧問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本港資訊

科技人才不足，由目前欠缺 1  700 至 4  000 人不等，在 10 年後，將可能欠缺

7  000 至 5 萬人。一位在本港資訊科技界很有分量的人士，於年初在電台接

受訪問時也表示，現時畢業的本地大學生，並未能滿足本港對資訊科技人才

的需求，很多資訊科技公司聘請不到所需的人手。如果我們真的要發展這個

行業，我們便必須盡快加強這方面的人才培訓。

首先，政府必須加強其對人力供求的評估，特別是本港正積極發展的行

業，如資訊科技等，因為只有通過準確的人力需求預測，我們才可以制訂有

關的人才培訓政策，以及未來有關行業的發展方針。

由於本港正缺乏資訊科技的人才，政府應盡快加強對專上學院的撥款，

以便它們可以增辦更多不同程度的資訊科技課程學額，加快培訓本港資訊科

技的人才。此外，每當有最新科技面世，本港都往往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展

有關的課程。為緊貼最新的發展，政府、本港的專上學院及與培訓資訊科技

有關的機構這 3 方面必須加強協調，致力加速新課程的發展及引進，使本港

的學生能夠更快掌握新科技發展，加快本港資訊科技業的發展，以及提升本

港在行業內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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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透過專上學院增辦更多不同程度的資訊科技課程，對於有同事

建議研究設立資訊科技學院，以提升本港資訊科技從業員的質素，本人認為

是沒有需要，因為前者應該可以達到相同的效益，而無須再設立資訊科技學

院，分散資源。可是，本人是同意設立資訊科技學術評審機構的，因為這樣

會有助那些未受過正式資訊科技訓練的業內人士的資格得到評核及認可，給

予他們晉陞的途徑。

除了一些文憑、學位及研究程度的課程外，我們也應該鼓勵不同的機構

及院校，舉辦更多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短期課程及進修課程，方便在職及有興

趣的人士進修。政府亦應該鼓勵僱主容許並資助僱員修讀有關課程，以便增

加他們的生產力，以及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只要有屬市場需要的資訊科技人才，而他們同時亦擁有認可的學術資

格，再加上本港在招聘資訊方面一向相當公開流通，人才及職位的配對應該

不成問題，我們是無須設立這方面的網站的。事實上，本港有很多公司已經

設立了類似的網站，方便招聘的公司及求職人士，本人認為無須作出特別安

排。

代理主席，政府必須盡快解決資訊科技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否則，要

發展資訊科技也只是空談。本人謹此陳辭。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代理主席，近月來，本港的金融市場充斥 一片“ .com 熱潮”，

令人感到本港的資訊科技發展前途無限。不過，教育統籌局上月的一項調查

卻指出，本港資訊科技人力資源，正面對供不應求的問題。報告估計，10 年

後資訊科技人力的需求，將高達 21 萬人，即使是計算學位畢業生的供應，

亦仍然欠缺 5 萬名資訊科技人才，這對本港的資訊科技發展，無疑是一項打

擊。

代理主席，要解決資訊科技人才短缺的問題，我認為政府必須從 3 方面

手：

第一，是吸納從事資訊科技工作的人才來港或回港，這尤其有助於解決

短期人才不足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在去年年底，已正式實施輸入優才計劃，

可惜反應一般，在 70 份申請中，至今只批出 4 份，據知主要原因，一來是

審批速度太慢，二來是有不少商家不瞭解計劃的內容，政府實在須在審批及

宣傳方面，加強力度。另一方面，政府也須進行研究，看看是否可以提供更

多誘因，吸引本港外流的資訊科技人才回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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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提升現有資訊科技從業員的質素，加強其專業性。據知，目前

不少資訊科技從業員，雖然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但卻未受過正式的專業訓

練，也未有考獲正式專業資格。政府須為他們提供資源及協助，例如協助提

供專業考試，讓他們的專業性盡快獲得認同。

第三，是加強培訓更多資訊科技人才，這是長遠解決資訊科技人才不足

的重點工作。我認為政府可從數方面做起：

(一 ) 盡快設立資訊科技資格評審機制，為業界及所有資訊科技培訓機

構，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提供一套統一的專業評核標準，讓有

意進修的市民，知所適從；

(二 ) 適當增撥資源，以及鼓勵各大專院校，增加資訊科技文憑、學位

及研究生的收生額，為業界提供穩定的資訊科技人才；及

(三 ) 進一步鼓勵工商界投入資源，為僱員提供專業的資訊科技培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資訊科技人才並非一兩天便可以培訓出來

的，政府必須在短期、中期及長期方面，釐定更完善的培訓策略。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和原議案。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在現時和可預見的將來，資訊科技人才供不應求是

一個事實，不過，對於這個問題能否解決，我的態度是樂觀的，並且認為是

可以解決的。今天，提出議案的單仲偕議員羅列了一系列措施，促請政府解

決資訊科技人才短缺的問題。對於這些措施，民建聯基本上是支持的，亦是

同意的。然而，我相信長遠來說，資訊科技人力的培訓工作，應該由最基本

做起，亦即由基礎教育做起。

最近，我讀到一段新聞，令我感觸良多。報載，新加坡政府宣布，為幫

助低收入家庭掌握資訊科技，會撥款接近 1 億港元，為 3 萬個家庭免費提供

可以上網的電腦、免費上網服務及免費電腦課程。此舉旨在盡快縮窄高收入

與低收入、受過英語教育與未受英語教育，以及熟悉高科技與害怕高科技的

人之間將可能出現的“數碼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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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民建聯早在 98 年已經向政府提出“一家庭一電腦”的要求，建

議政府設立機制，協助經濟有困難而又有子女在學的家庭，購買電腦。所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資訊年代，電腦已經成為學生學習和做功

課的一件工具，其重要性便如書本之於學生一樣。既然政府已經為家境清貧

的學生提供書簿津貼，為何不考慮提供購置電腦的資助呢？

我們在 99 年又再進行另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在一千五百多個被訪的學

生家庭之中，有 34%是沒有多媒體電腦的，情況並不理想。更值得關注的是，

家庭收入高低，與一個家庭是否擁有電腦，存在 明顯的關係。在收入少於

1 萬元的家庭中，超過半數沒有為子女購置電腦；隨 家庭收入上升，擁有

多媒體電腦的比率亦明顯增加。

美國的統計數字說明，越是掌握資訊科技能力的人，便越能進入較優秀

的學府。這個統計不禁令我擔心，資訊科技能力將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的現象。

政府或許認為延長學校的開放時間，以及增加公共地方的免費電腦設

施，便可以解決問題。然而，我相信這些措施不能完全解決需要，更遑論應

付未來的發展。原因是：（一）電腦室開放的時間有限；（二）電腦室的電

腦數目有限；及（三）有些學校根本沒有電腦室，即使有，據我們的調查所

得，超過六成的被訪老師認為延長開放時間，仍然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

政府也許會說，他們已經在社區中心放置電腦，供有需要人士免費使

用。不過，據我所知，社區中心的電腦實在供不應求，因為使用的人首先要

登記，然後輪候，每人使用若干時間之後，又要重新輪候。中心要關門，惟

有明天請早。其實，這個現象正好反映了兩個情況：（一）社區中心的電腦

供不應求；及（二）青少年可以利用電腦締造出無限創意，熟習如何使用資

訊科技，讓青少年在數碼環境中成長，正是培養明日科技人才的重要法門。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闡述了“不干預”之道。然

而，全世界正處於網絡熱潮之中，在香港，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人才不足。我

希望政府不要將“無為而治”的哲學，體現於資訊科技人力投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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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促請政府認真考慮增加本港市民　─　特別是學生　─　擁有

電腦的比率的措施。短期來說，政府應增加教育及培訓機構的學額、鼓勵私

營機構進行企業培訓及技術研究開發，大踏步趕上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步

伐。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就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很感謝馬逢國議員動議修正案，讓我有機

會就他對資訊科技有所誤解的一些地方作出澄清。

我同意楊耀忠議員剛才所說的，教育及資訊之間有可能出現數碼鴻溝。

我希望馬逢國議員和楊耀忠議員有機會就資訊科技的教育問題，提出另一項

議案辯論。

我剛才已說過如何培訓人才從事這個行業，亦同意楊議員所說，將來每

一個人也要懂得中文、英文、電腦和資訊科技，但學懂應用資訊科技，並不

代表可以從事這個行業，這裏所牽涉的是兩回事。每一個人也必須懂得資訊

科技，但我現在所提議的，是要求有一大 人從事這個行業，包括編寫程式、

駁機、設立網絡和發展多個系統。至於楊議員提到要教育市民，對此我是十

分尊重，而他剛才的發言稿，其實交由我讀出也沒有問題，只是得改掉這項

議案辯論的議題而已。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把焦點分開兩部分。如果按照

馬逢國議員現時所動議的修正案來做，我接 會提出的問題是，這是否便可

以解決我們現時所面對的問題呢？到了 2005 年，學位人才不足之數是 14  000

至 3 萬個，而非學位方面則是 4  000 至 17  000 個。財政司司長說每年增加 1  000

個學額，10 年即是增加 1 萬個，但卻仍未能滿足需求的。這便是我想提出的

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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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感到更心痛的是，社會上現在有一 年青人，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地

引導他們從事這個行業，他們將來是可以成為納稅人的。我有不少同事是中

五畢業，但經過了適當訓練後，他們現在已出任銀行高級經理，收入不俗。

由此可見，問題的癥結，只在於有否提供訓練。不過，以現行的機制而言，

我們在訓練方面必須尋求突破，而這個突破便是培訓券。其實，自由黨是應

該支持培訓券的，因為這是符合自由經濟。我們要誘發市場力量，透過市場

提供一些受政府確認的課程。至於是技術抑或是學術的評審機制，因為英文

都是 "qualification"，所以我不想糾纏於字眼上來爭拗。由政府確認的水平，

必須能適應市場的轉變。如果是受訓人士考到某個課程的水準，政府便資助

他們繼續升讀，這樣便能令更多機構提供訓練，從而產生更多學額。不過，

政府最終的資助，可能未必是多於　─　我相信甚至是少於　─　直接透過

資助學院，來提供學額課程，因為政府首先要考慮開發數千呎土地，這會是

浪費很多資源的。

至於網站，我並非特別針對是否有網站。美國的網站是全球最多的，但

卻只有一個名為 www.go4it.gov 的網站是由政府提供，是針對資訊科技人力

資源問題的。台灣也有一個軟體人才企業工作資料庫。我為甚麼會提出這一

點呢？我們並不是要做 "job matching"，不是要提供一個網站為市民尋找工

作，因為已有很多人正在做這件事。我們要做的，是提供市場資訊，例如需

要甚麼人才、提供多少個學位、有甚麼地方舉辦甚麼課程等，而這樣的一個

資料庫，才可以讓學員有更多的體會。

最後，我想談談有關稅務優惠。資訊科技並不單止是一個行業，它最終

會支援其他行業，所以，支援資訊科技，其實也正正是在支援其他行業。香

港的出口量不大，而資訊科技的人才可能是服務於成衣業、飲食業、印刷業，

甚至是馬逢國議員所屬的電影行業，因此，提供稅務優惠，結果也是資助所

有行業。我想向各位解釋，分別便在於此。

我謹此陳辭。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代理主席，在經濟知識化及電子商貿及資訊科技應用迅速

發展的大趨勢下，我們非常重視資訊科技的人力發展及培訓。我們的目標是

提供足夠及切合市場需要的訓練機會，以滿足業界的需求。

要制訂切合市場需要的人力培訓政策，我們必須對業內的人力供求情況

有基本的掌握。在這方面，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每兩年進行一次資訊

科技業人力調查。上一次的調查是在 1998 年進行，而今年將會有另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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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此外，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去年亦進行了一項資訊科技人力及

訓練需求的顧問研究，以瞭解資訊科技業的人力及培訓需求，從而制訂適當

的培訓措施。研究報告顯示未來數年資訊科技人力需求殷切，我們已向立法

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報告的內容，並已將報告分發給各有關政府部門

及培訓機構，以跟進研究的結果及採納適當的建議。

雖然資訊科技人才供不應求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顧問報告亦指出 10

個經濟體系，包括資訊科技發達的美國，在不同程度上亦面對同樣的問題。

可是，我們絕對同意，我們必須大幅增加培訓名額，而培訓的重點，除了是

針對資訊科技專才的常規課程，亦應為其他非主修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生，加

強資訊科技的培訓，使學員能對基本資訊科技應用，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以

滿足知識型社會的需要。同時，我們亦會大力推動各培訓機構開辦各種短期

及進修課程，讓資訊科技從業員及其他有志加入資訊科技界的人士，有機會

更新自己的知識及學習最新的科技發展。現在，我想談談我們在培訓資訊科

技人力方面的工作。

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均有約 7 000

名學生入讀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副學位、學位及以上程度的課程。

除了由教資會資助的課程外，各教資會資助院校、香港公開大學及其他

非本地高等及專業院校均有自資開辦有關的課程。例如，在過去一個學年，

在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持續進修部修讀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學員共有約 19 000

人次，較前一學年增加接近 6 000 人次。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計劃在 2001 至 2004 年的 3 個學年內，開辦超過 20

個由教資會資助或自資開辦的新課程，在 3 年內額外提供 3 800 個學額，例

如互聯網工程學士及資訊系統及軟件工程學士等。

為了確保所有學生均有基本的資訊科技知識，各院校均以必修或選修形

式，向學生提供資訊科技課程；部分院校更要求學生修讀最少一個資訊科技

相關課程，或在畢業前通過一項資訊科技水平測試，以確保學生有一定程度

的資訊科技知識。

我亦想在此解釋清楚，政府的人力培訓政策，特別是在資訊科技方面，

並不只是包括學位課程。事實上，我們非常重視基層人員，包括低學歷人士

的資訊科技培訓，而譚耀宗議員剛才已提及再培訓局在這方面的工作。在職

訓局方面，其屬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目前提供不少資訊科技相關的副學位

課程，他們亦計劃在下個學年，將有關的學額由約 8 000 個增至八千五百多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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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緊貼資訊科技的發展，由培訓機構提供適時的短期進修課程是十分重

要的。在這方面，各大專院校均有自資開辦不同程度的資訊科技相關課程，

其中亦有相當比重是短期課程。

目前，職訓局屬下的資訊科技培訓發展中心提供約 110 個短期課程，並

計劃於下一年度提供 11 個與電子商貿及互聯網發展有關的課程、 7 個視窗

2000 課程及 14 個有關其他新科技的課程，合共提供約 4 800 個學額。培訓

發展中心亦計劃與生產力促進局合辦遙距學習課程，以教授最新的科技；中

心亦與資訊科技設備供應商合作，提供最新的軟件及電腦語言課程。

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我們剛在上月與業界、職訓局及再培訓局合作，

推出了一項全新的資訊科技助理培訓課程，讓學員掌握基本的資訊科技技

能，以擔任初級資訊科技助理的職位。課程推出後，反應非常理想，共有超

過 3  200 人報讀；我們亦立即增撥資源，把原定試辦課程的名額由 170 名增

加至 300 名。財政司司長亦在剛宣布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撥款，每年提供

1  000 個學額，以培訓更多初級資訊科技人員，滿足市場的需求。我們並正

積極研究在網上教授資訊科技助理培訓課程的可行性，讓私人機構參與，使

更多人士受惠。

有關設立資訊科技學術評審機制的建議，我們必須理解到資訊科技發展

非常急速，資訊科技從業員必須透過持續學習，吸收有關新技術及產品的知

識，同時要靈活地應用所學及不斷累積工作經驗，才能與時並進。事實上，

現時業界在聘用或擢升人才時，往往亦非只視乎有關人士的學術資格。

再者，資訊科技產品及服務種類繁多，且不斷發展，要確保有一個緊隨

技術發展的全面學術評審制度，存在相當大的困難。此外，經頒授某種認可

資格的人士，除非不斷吸納新的知識，否則其擁有的認可資格，很快亦會變

得不合時宜。因此，跟剛才發言的馬逢國議員一樣，我們對設立資訊科技學

術評審機制，是有很大的保留。

不過，我們願意考慮讓更多私人機構提供資訊科技培訓，而政府可以與

業界緊密合作，扮演一個質素保證的角色。不過，這與設立一個正規的學術

評審機制不同。我剛才提到我們積極研究讓私人機構參與資訊科技助理培訓

課程，可以成為一個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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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立資訊科技學院的建議，我想指出，其實目前各教資會資助院

校、職訓局及其他相關機構，均有進行大量資訊科技培訓及研究工作，而有

些機構更已成立相關的中心，例如職訓局成立了軟件科技中心，提供軟件培

訓課程。

生產力促進局也有一個軟件業資訊中心，為本地軟件工業提供市場推廣

支援、市場情報及促進同業之間的合作。除此以外，我們亦成立了創新及科

技基金，而香港科學園將於 2001 年年底啟用，為有關資訊科技的研究工作

提供資金及設施。

政府一向很重視利用資訊科技提高服務質素。自 1998 年起，勞工處已

開始在互聯網上為求職人士提供職位空缺資料及職位選配服務。1999 年 3

月，勞工處將上述網上服務加以改善及重整，推出互動就業服務。

勞工處並正計劃將其互動就業服務網頁與其他提供就業資訊的網頁聯

繫起來，使求職者可以更方便地取得各種就業及培訓資訊。這些網頁將包括

主要商會、大專院校和商營求職網站。

此外，教統局將於本年 7 月推出一個本港持續進修資料庫網站，向市民

提供有關不同機構在香港開辦的持續進修課程，包括資訊科技課程的最新資

料，為有志進修人士提供快捷方便的途徑，搜尋適合個人興趣和程度的課

程。該網站將與各主要教育及培訓機構，以及其他與持續進修有關的網站建

立聯繫，提供一站式服務。

在提供財政資助，以協助市民進修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方面，我們計劃在

2000-01 學年擴大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涵蓋所有非本地高等及專業院校、

註冊學校及其他認可的培訓機構的課程。我們預算合資格申請的人士，將由

現時的 20 萬人增至 70 萬人，涉及的貸款額每年約 1.7 億元。

在稅務優惠方面，現時政府也有透過稅務寬減的措施，鼓勵企業為員工

提供培訓。在利得稅方面，政府准許僱主在計算其應課稅利潤時，全數扣除

僱員在接受與工作有關培訓方面的支出。這項扣減適用於各行業，可鼓勵僱

主增加僱員培訓方面的投資，從而提高有關企業，以至整體工作人口的生產

力和效率。此外，為鼓勵在職人士不斷進修和學習，以應付不斷轉變的市場

需求，在薪俸稅方面，我們容許所有繳納薪俸稅人士（包括須根據 15%標準

稅率納稅的人士）在其應課稅收入中，扣除與工作有關的進修支出。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149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宣布了將在 10 月推出“毅進計劃”，為中五離校

生及成年學員提供新的日間或夜間銜接課程，讓他們接受持續教育。該計劃

由香港專上學院持續教育聯盟主辦，提供包括資訊科技應用等的訓練，為學

員就業及持續進修打好基礎。修畢課程的學員，可繼續修讀主辦院校或其他

院校的高級課程。學員在成功修畢每個單元後，可獲退還 30%的學費。這個

資助模式，是以成功修畢課程的學生為對象，而不是以提供培訓的機構為對

象，這是一個嶄新的嘗試，希望議員　─　特別是單仲偕議員　─　留意。

同時，學員亦可向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申請貸款，用以支付學費。

有關技術培訓券的概念，涉及複雜的政策和資源問題，我們一定要深思

熟慮，不能輕率從事。例如，我未必會同意政府一方面繼續用公帑直接資助

培訓機構，另一方面卻用更多公帑，以培訓券的形式資助學員。我期望提出

這個概念的議員，同時考慮現有資源的分配問題。我再舉出一個例子，我們

現時直接資助高等院校 82%的成本，提出培訓券概念的議員，會否同意我們

把這等資助模式變成大學培訓券，直接提供予學生？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問

題上與議員繼續深入討論。

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加速在中、小學校的資訊科技普及教育的步

伐，並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增加本港市民和學生使用或擁有電腦的比率。

我想強調，我們非常重視在中、小學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早在 1998 年，我

們已發表了一份關於在中、小學推廣資訊科技教育的 5 年策略。資訊科技教

育策略主要有 4 部分，包括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資訊科技和接上互聯網：

為所有教師提供培訓及支援、在學校課程中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以及建

立有助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社會文化。

為確保學生（特別是家境較差的學生）在下課後有更多機會使用資訊科

技設施，我們發放獎勵津貼，鼓勵學校在正常上課時間以外，讓學生使用電

腦室和資訊科技設施。同時，我們把政府過剩的電腦捐贈予有興趣接收的院

校或機構，使有需要的學生受惠。

此外，我們亦會加強現時中學電腦教育的實用性。為此，我們會於 2002

年的中學會考中，引入一個稱為“資訊科技”的全新科目。學校可從下一個

學年開始，於中四開辦這一科目。此學科強調應用電腦的技術，例如多媒體

動畫創作、基本網頁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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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廣使用資訊科技及照顧沒有電腦設備的市民，我們在公共地方設

置有互聯網服務的電腦，免費讓市民和學生使用。目前，我們在民政事務處、

社區會堂、社區中心、郵政局、公共圖書館及青年中心等，一共裝置了超過

1 800 部電腦。我們預期，到本年年中，在上述公眾地方裝置的電腦數目，

將增加至 2 200 部。

同時，政府於 1999 年 6 月推出了一項免費電子郵件服務計劃，由 16 間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資訊科技相關公司免費提供電子郵件戶口予市民使

用。截至去年年底，有關的計劃已為市民提供了約 55 萬個電郵戶口。

總括而言，政府已經投放了大量資源，確保資訊科技業有足夠的人才，

促進資訊科技業的發展。我們一定會經常檢討有關的培訓政策，以提供切合

時宜的課程，以及讓每位有志學習資訊科技的市民，都能有進修的機會。

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單仲偕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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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及黃容根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反對。

陳婉嫻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

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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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4 人贊成， 3 人反

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

5 人贊成，8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hre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27 秒。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首先，我希望各位明白，這個問題是十分大的。一個普

通的大型網站，所需要的資訊科技人才可能多達 1  000 人，倘能有多幾間這

樣的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是一件好事，但如何令這些公司持續發展，則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這項議案最大爭議之處，可能便是在於培訓券的部分。我希望各位明

白，這是一項較為革命性的構想，但卻亦是自由經濟的概念，希望自由黨能

夠支持；民建聯的議員剛才已表示他們大體上是支持的。局長剛才提出大學

會否採用 Coupon System，但我不想把培訓券牽涉到大學方面。我現在所談

論的是人才培訓，而人才培訓的確是可以採用 Coupon Sys t em 的。首先，

Coupon System 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讓較多受訓者作出選擇：他們可以因應

講師的講授方法是否能夠提供幫助，是否可以讓他們學習到技能，從而選擇

教師。其次，課程可因應市場需要，較靈活地發展。第三，如果政府能夠設

立資格評審制度，那麼政府的工作便會是以評定資格為主，由市場提供課

程。我們可看到很多這一類的制度，在外國是相當成功的，所以希望政府在

這方面能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我不認為這個制度只有資訊科技界才可享

有，所以我亦會支持工聯會的同事在其他行業爭取設立再培訓制度。不過，

就資訊科技這個行業而言，到了 2010 年，單是非學位職位的短缺名額，便

已經會達 56  000 個，政府每年培訓 1  000 人，10 年便是 1 萬人，但屆時仍會

尚欠四萬多人。問題既然是這麼大，我們便得先集中處理這部分。至於其他

方面，我是歡迎工聯會或工會人士繼續爭取，或是採取革命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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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時所面對的危機，並非是採用傳統方法可以解決的。馬逢國議員提出

將很多資源投入現有的機構、現有的制度上，但我們現在所說的並非三數百

名人才，而是政府在這份非常詳盡的報告內，所說的數萬名員工。我希望各

位能夠以較革命性的想法，研究出一項新構思，並希望自由黨的同事加以支

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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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智

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譚

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贊成。

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10人贊成，10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人出席，16人贊成， 3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

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hre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強積金計劃推廣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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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推廣細則強積金計劃推廣細則強積金計劃推廣細則強積金計劃推廣細則

DETAILS OF PROMOTING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由今年 12 月 1 日起，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計劃便會正式開始供款，目前全港大約還有 200 萬“打工仔”未加入任何公

積金計劃，21 間獲認可的公積金供款信託人，近期更展開鋪天蓋地的宣傳推

銷攻勢，爭奪這個龐大市場。

不少工商企業的僱主和僱員，尤其是那些屬於中小規模的僱主，面對龐

大的商業宣傳，只感到眼花撩亂、無所適從和患得患失，真正從中得到的幫

助並不大。具體來說，僱主、僱員普遍遇到的問題可歸納為以下的 3 個：

第一，他們不知道如何選擇配合本身業務性質的強積金計劃。特別是一

些員工流動性較高的行業，例如飲食業，或一些屬營業性質，員工的報酬以

佣金為主的行業，更不知如何作出考慮，作出取捨。

第二，不少僱主、僱員對於信託計劃的投資工具和概念完全不認識。他

們只知道以“紅簿仔”或定期存款作儲蓄金錢的工具。僱員、僱主不能夠充

分瞭解投資工具和概念，便根本難以衡量投資的風險和回報，也難以判斷有

關的商業宣傳是否可信或可取。

第三，不少僱員、僱主不知道怎樣在公司管理上作出改革，以配合強積

金計劃的實施。我們不要忘記，香港 98%的工商企業是屬於中小規模，為數

合共 28 萬。當中接近九成只僱用 10 名或以下的員工的小型公司，不少更是

屬於所謂“蚊型”公司，只有三數個工作人員。這些小公司裏，大多數沒有

正式的人事管理部門，也不具備有系統的員工資料，當然，有關員工的住址，

他們是有的，但說到他們的人手方面，很多時候每人的工作量也相當充實，

如果要求他們兼做人事管理或重要的管理工作，則他們根本是無從 手。老

闆縱然意識到一旦成立了強積金計劃，便要作出內部改變，但具體來說卻不

知須作出怎麼樣的配合和改變。

總的來說，今天不少僱主、僱員對強積金計劃的瞭解仍是十分薄弱。雖

然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金局”）自從本年年初起，已經就強積金計劃

的實施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然而，到目前為止，宣傳的重點仍然只是

提醒市民有關強積金計劃即將實施，以及讓公眾知悉積金局已經成立。這個

宣傳重心，顯然未能夠應付僱主和僱員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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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今天在本會提出這項議案，就是希望促請政府和積金局，盡快把宣

傳工作深化，尤其是就中小型企業而言，把重點移向協助他們選擇公積金產

品。我特別建議積金局盡快聯絡各行各業的商會和工會組織，合辦研討會和

講座，然後派員出席作出詳盡和客觀的講解，以及回應僱主、僱員的詢問。

我知道有些商會最近自行舉辦過相類似的研討會，亦有邀請相關的積金局人

員出席，出席的商會會員的人數多至把整個房間擠滿，顯示公積金問題是多

麼受到關注，查詢的需求是多麼的大。此外，我亦建議政府和積金局借助區

議會的資源和地區網絡，更有效作出分區性和重點性的宣傳活動，接觸最有

需要的僱主、僱員。另一方面，我提議有關方面盡快印備小冊子，教育僱主、

僱員認識公積金產品、常見的投資工具的概念和風險回報，並應以一些較簡

單的形式向他們解釋，讓他們對於信託人或投資經理所提供的意見能有較多

的認識，然後投以較大的信任。當然，最後的投資自然仍須交由投資經理辦

理。

主席女士，我今天提出這項議題性質根本很普及，而且為了今年年底便

要實施強積金計劃，所以希望藉此令全港市民認識到他們應該認知的事情，

但有數位議員卻就議案作出了多項的修訂。我想借此機會就會內一位同事，

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作出回應。羅議員的修正案提及要防範已參加現有公積

金計劃的僱主可能會藉此強制性的計劃削減員工的薪酬福利。自由黨體諒羅

議員關心僱員的利益，但我們並不認同須有這種憂慮。首先，我們必須明白，

現時已為員工成立公積金計劃的僱主，都本來是自發性地作出這決定的。剛

才，在上一項議案中，單仲偕議員在總結演辭時提到，要“令公司持續發

展。”我很同意這個論點，如果我們真的都同意工商界要有持續發展，便要

認同其中最基本而首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勞資關係。我相信在羅議員今天提

出的論點中，實在沒有足夠的理據來支持此種憂慮，他的話不外乎是在良好

的勞資關係上投入不必要的“火油”而已。我剛才說到，這些僱主是自發性

的，他們是在未有強積金計劃已決定為員工成立這些公積金計劃的，可見這

些僱主其實都是重視員工福利和人才維繫的好老闆。請問他們有甚麼理由要

利用強積金計劃剝削員工的福利呢？此外，根據積金局的資料顯示，截至目

前所收到的三百多個豁免申請中，只有 1 位僱主曾於去年更改過公積金計劃

的內容，但這僱主在事前已徵得員工的同意。因此，自由黨認為羅致光議員

的憂慮並不成立，我們很明白他的出發點，但卻不認同他的想法。退一步說，

根據現行的勞工法例，僱主是不能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的條款的。我們只要

讓僱員明白他們在法律上的權利，即使有僱主想藉詞削減薪酬福利，也不能

得逞。我想在此強調，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已備有相當良好的機制，足以保障

僱員，同時亦闢有很多可供投訴的渠道，其中包括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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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李卓人議員和梁耀忠議員的各別提出的修正案，我自己認為是不合

邏輯的。自由黨周梁淑怡議員會就這方面再加以說明。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我並想提出，自由黨希望各位議員

支持我們的原議案，否決羅致光議員、李卓人議員和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梁劉柔芬梁劉柔芬梁劉柔芬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影響全港絕大多數的工商企業和僱員，為確保

勞資雙方對計劃有充分的認識，以保障他們的利益，本會促請政府和

有關方面盡快向本會交代計劃的推廣細節，並全力作出推介和宣傳，

使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能順利推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羅致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梁耀忠議員

亦會就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各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

《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兩項修正案，以及對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

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羅致光議員發言，然後請李卓人議員發言，兩位議員發言的時

限是 10 分鐘；然後我會請梁耀忠議員發言，他的發言時限是 7 分鐘。隨後，

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兩項修正案，以及對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我現在請羅致光議員發言。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很多謝梁劉柔芬議員今天在這裏提出一項很重要的議題

─　這是香港數百萬名工人都很關注的問題，讓我們有機會在今天的會議中

討論所關心的事，當然亦提供機會讓我們作出修正，我們只希望她不要介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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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梁劉柔芬議員剛才提出的一些論點，我相信李卓人議員稍後在他的

演辭中會提出很多實例讓自由黨的同事知道。實際上，如果各位有留意本星

期一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便知道其中出現了李卓人議員批

評政府是“大無良”，迫機構變成“小無良”，因為其所涉的是有關機構會

修改與僱員有關的公積金方案的問題。現時受資助的機構事實上正積極討論

這項問題，即如何調低公積金供款的問題。所以，這些憂慮並非屬於空中樓

閣的性質，其實在很多環節上已作過多方的討論，使我們不能不在本會內把

這些擔憂提出來討論，從而令社會人士關注。當然，自由黨剛才暗示了他們

的信心，亦構成幾乎是一項保證　─　當然，我相信他們也並不是作出保

證；不過，我相信，如果稍後自由黨反對我的修正案，便是暗示自由黨願意

保證香港的僱主都是非常有良心，是不會削減這些福利的。實際上，我亦希

望實況如此，但事實往往是與我們的主觀願望不符的。

尚有不足 1 年的時間，大部分的僱員便要參加強制性公積金（“強積

金”）計劃，究竟強積金能否為市民提供真正的退休保障呢？民主黨在這問

題上，至今還是有所保留的。近期有很多學者和研究指出，強積金並不一定

能夠保障員工的利益，民主黨一直認為中央公積金比較可取的，不過，今天

已再不是討論成立中央公積金或是強積金的問題。

不過，現時一般僱員所面對的問題，正是剛才梁劉柔芬議員認為我們過

份擔憂的事情，但事實上，僱員獲提供這些所謂的保障的同時，卻會有可能

面臨減薪和減福利。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夠適當地解決，政府甚至從前通過這

有關法案的前立法局，都可能成為削減員工薪酬和福利的幫兇。所以，我們

覺得這項問題是非常嚴重和有必要作出考慮的。

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金局”）、勞工處和有關的官員都曾呼籲，

我們在考慮如何推行強積金計劃時，須採用遠大的目光來衡量公積金、強積

金這些方案，而僱主則不應削減僱員現有的福利。然而，這些呼籲看來成效

有限，從報道得知，有不少的大公司正準備削減原有較法案法定要求為高的

現有公積金計劃供款，例如僱主本來就現有公積金計劃須作的供款比率是僱

員工資的 10%，但藉 強積金的實施則可將供款比率縮減至 5%，對僱員來說，

這是變相的減薪或減福利。

現時約有 19 000 個自願的公積金計劃，是按《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成立

的，涵蓋了 90 萬名僱員，而積金局預計應有 13  000 個這類計劃是符合條件

申請豁免，但截至最近，積金局仍只接獲五百多宗的申請，所佔的百分率是

非常低，也即是說，大部分合資格的僱主到現時尚未申請保留原有的計劃。

現時距離 5 月 3 日申請豁免的限期只餘下個多月的時間，政府和有關當局是

否仍準備只在立法會內稍作提述，然後讓勞工處寄出呼籲信件便了事呢？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159

此外，對一些根本沒有成立過任何公積金計劃的中、小型企業來說，強

積金的實施，會即時增加他們的成本，雖然法律是希望僱主和僱員在強積金

計劃中平均分擔供款，但實際情形是否真的如此？現時經濟尚在復甦的初

期，僱員的議價能力非常有限，僱主不難透過減薪、減福利，把供款部分包

括在薪酬內，即是把成本轉嫁回到僱員身上。因此，政府和有關方面須採取

積極措施，鼓勵僱主保留原有和較法定要求為佳的職業退休計劃。到目前為

止，勞工處除了致函僱主之外，事實上並沒有採取其他的鼓勵性措施，我亦

懷疑有多少僱主會認真閱讀這封函件，並回應勞工處的呼籲。

有些僱主可能沒有計劃改變目前所參加的公積金制度，他們可能不知道

5 月 3 日是申請豁免的限期，將限期設於該日期只是我們的主觀願望，他們

不是刻意想超逾限期，他們純粹不知道有這個限期而已。我們希望政府和積

金局可以更積極主動接觸已設立公積金制度的公司，瞭解他們為何尚未申請

豁免，和向僱主解釋保留原有計劃的好處，例如該計劃可提升公司的形象、

員工的士氣及梁議員剛才所說良好的僱主和僱員的關係等，並鼓勵他們盡快

就這些原有計劃申請所需的豁免。事實上，我們同意梁議員所說，大部分的

僱主和僱員對於在公積金及強積金計劃的有關條例下所享有的權益，認識非

常有限，他們對其中的內容尚有很多疑問。

現時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傳他們的強積金產品，真有排山倒海之勢，但這

些宣傳的重點只 眼於產品的強項，或所謂它的買點，而不是僱主和僱員的

權益。相比之下，政府和積金局在這方面的宣傳，則完全不顯眼。

強積金既然是一項如此簇新的規定，並且會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僱主和僱

員的利益，但到目前為止，政府究竟投入了多少資源作宣傳和推廣呢？問題

已陸續浮現，有些可能是傳聞引致，但這些令人擔憂的事卻差不多無日無

之。究竟政府是否還要那般被動呢？

對於梁劉柔芬議員的原議案、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和梁耀忠議員就李

卓人議員修正案所提出的修正案，民主黨認為大家的目標均是一致的，都是

希望在實施強積金計劃時，能使僱主和僱員的權益都可獲保障，因而令強積

金計劃得以順利推行。因此，民主黨對這 3 項議案都會支持，不過，民主黨

亦明白到，在梁耀忠議員的進一步修正中要求政府所發出的指引，在現時法

例的規定下，並不是一定可以實行的。所以，主席，我們希望今天的局長　─

日後積金局的總監，在現行法例容許的範圍內，盡力保障僱員的合理權益。

我謹此陳辭，支持所有的議案和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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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首先我要多謝梁耀忠議員，因為他替我修正我的修正案

在字眼上的問題，但是對於所有同事我也有些過意不去，因為各位發言時候

便要像羅致光議員般，提到“梁耀忠議員對李卓人議員修正案提出的修正

案”，這是很累贅的。

剛才梁劉柔芬議員說這次本來是沒有火藥味的，只是被羅致光議員投入

不必要的火藥而已。其實，我本來打算說，並且已經寫了下來的是：“今天

的辯論淡而無味”，即使是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甚至我提出的修正案都是

淡而無味的，因為整件事根本有很多令我感到焦躁、緊張的地方，而且都是

解決不到的。即使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是解決不了我們最 緊的部

分，甚至我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亦解決不了，因為整個跛腳的法例架構已經制

訂出來了，大家都知道我當年是反對這項法例的，不過，現在不再談當年的

事了。其實，不管當年或現在，我們都覺得這項法例的架構，未知是否能解

決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所會帶出的勞資問題。

職工會聯盟一直都憂慮強積金的實施會引發勞資問題，事實上，梁劉柔

芬議員，惡夢已經開始了。我們預計會有兩個浪潮的勞資糾紛，第一浪現在

已經開始，是僱主針對現有職業退休金計劃削減退休保障所引發的；第二浪

會在 12 月 1 日前出現，是僱主將強積金成本轉嫁於勞方身上以致減薪減福

利而引發的。這些都是我們所擔憂的。現在先說第一浪。

剛才羅致光議員談到的 19 000 個計劃中，有 11 000 個是 95 年之前成

立的，所涉的人數達 84 萬人，這 11 000 個計劃是合資格申請強積金法例下

的豁免，換而言之，如果舊計劃，即現有的計劃是比強積金計劃為好的話，

便可以申請豁免。我們很擔心引進強積金會觸發削減現行舊計劃的保障的浪

潮。在過去 1 個星期以來，我們其實已討論過很多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想提出，在私人機構裏，這已經是一件“殺到埋身”的事，希

望梁劉柔芬議員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事。事件所涉的是英之傑太平洋，即現

在的利豐集團。利豐集團購買英之傑太平洋時，原有的員工是享有一項退休

金計劃的，該計劃的供款率是 10%，僱員是無須供款的，而僱員亦可在退休

時選擇領取月薪乘以 1.5 的一筆款項，並且可以在兩者之間選擇較豐厚的那

一份。這是一項很好的、現有的退休金計劃。該公司即使被利豐集團收購後，

本來也是相安無事的，但集團在今年 3 月 6 日發出了一封信給所有員工，通

知他們這項退休金計劃在 3 月 31 日會結束，這並不是諮詢，是完全沒有諮

詢，集團只是宣布這項舊計劃在 3 月 31 日便會結束，而以後即實行由集團

供款 5%的強積金計劃，也即是說，由 3 月 31 日開始，供款便由 10%減至 5%。

馮國經先生　─　我希望他正在聆聽我的發言，他是不知道這件事，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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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仍准許他的集團實行這件事呢？他收購這公司時，曾經承諾不會改變員

工福利的，但現在卻用強積金計劃來作藉口削減舊福利，這問題怎樣解決

呢？梁劉柔芬議員剛才說這些情形應該不會發生，因為僱主是自發性成立公

積金計劃的，是重視員工福利的，有甚麼理由利用強積金計劃剝削員工等，

但現在員工的福利就是削減了，而諷刺的是，在整個事件裏並沒有諮詢的過

程，只是“大石壓死蟹”。勞工處有一封信，且讓我念出其中一段的內容　─

勞工處處長今天不在這裏　─　“我們不希望見到有僱主藉 強積金計劃

的實施，削減僱員在現行計劃下所享有的福利。”好了，現在發生了這事件，

怎麼辦呢？積金局也出版了一本很美麗的小冊子，就是其中有貌似行政長官

與陳太的人物，做出“ give me five”手勢的那本小冊子，當中有一段是這樣

說的：“整套銜接安排的目的，是盡量減少干擾現有計劃及不影響僱主與僱

員的合約關係。”這段話很適當，但是，現在事實上出現的情況，是干擾了

現有計劃、是影響了僱主與僱員的現有合約關係。那又如何？有甚麼可以做

呢？剛才梁劉柔芬議員說，根據現行的勞工法例，僱主是不能單方面更改僱

傭合約的條款的，然而，單方面削減了又怎麼樣呢？有甚麼可以做呢？根據

法例是不可以單方面削減福利的，但是如果僱主真的要單方面削減，便只可

以當僱主變相將僱員解僱，讓僱員取回退休金便是。在這情況下，僱主大概

會很願意退回退休金給僱員，他不會不願意讓僱員取回離職福利，他可能以

為送錢給僱員走是最好亦說不定。但是，問題是現有法例只是保障僱員取得

遣散費，沒有保障僱員一定可以從舊計劃取得福利，這才是最糟糕的，甚至

連僱員的諮詢權亦不能保障。現時雖然規定僱主如要更改僱員的公積金計劃

時，須得到九成僱員的同意，不錯，修改計劃的細則，可能影響僱員福利的

時候必須取得九成僱員的同意，但是結束計劃則無此需要，這才是最糟糕

呢！現在集團便是出招結束計劃，如此一來，那計劃便沒有了，那麼，勞工

法例又能作甚麼保障呢？勞工處的信又有甚麼作用呢？我希望最後勞工處

可證明給我看它是可發揮作用的，如果它能將這事件處理好，我便真的會很

高興。在此，我拜託積金局及勞工處處長跟馮國經先生談談，要求他不要結

束這計劃，當然，梁劉柔芬議員亦可以加以援手的。我希望他們真的可以讓

這批為數 500 人的員工再度享有舊計劃，那麼我便會覺得這個世界還是有情

有義的。

另一個大問題不單止是發生在私人機構。剛才羅致光議員亦說過了，政

府帶頭做大無良，迫機構做小無良，因為一直以來政府提供的供款撥款是

6.8%，新加入的服務只獲 5%，最後，政府即是迫機構削減公積金的計劃。因

此，我十分支持羅致光議員說要鼓勵僱主保留現有計劃，但是這樣說也等於

白說的，都是“無牙”的，因為只是“鼓勵”而已，最後仍是解決不了我剛

才所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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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自己的修正，亦是針對舊計劃的。我們所擔心的是甚麼呢？我為

何要求訂出指引，呼籲僱主及信託人須在 5 月 3 日通知僱員？因為在這些計

劃裏，僱員是有份的，他是應該有權知道的。我最擔心的是，現行法例沒有

任何規定說明僱主不申請轄免必須知會僱員。所會出現的情況就是，僱主可

以就此事不動聲色，不予理會　─　不論他是有意也好，無意也好，最後，

僱員在 5 月 4 日起床時發現僱主沒有就原有的計劃申請轄免，那時候僱員想

挽回亦沒辦法，舊計劃將永不存在了。所以，我強烈要求信託人要在 5 月 3

日之前知會有關的僱員，最少要讓僱員有知情權，知道他現時享有的計劃將

來會否繼續存在。僱員必須要知道後才可以作出討論的，如果僱員根本不知

道其中的情況的話，便更沒法進行諮詢或討論了。我不知道局長稍後可否告

訴我，政府會否訂出一份指引來“呼籲”　─　本來我的字眼是“規定”，

幸得梁耀忠議員替我改成“呼籲”，因為現在既然已不能立法，“規定”是

不可能的了。我希望最少可以做到的是，給予僱員知情權，否則，僱員如果

到了 5 月 3 日才發現這事的話，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接 ，我們預計會有第二浪，而這第二浪會在 10 月 1 日以後才發生，

屆時我們再看會否發生減薪減福利的情況，我當然希望不會。對僱員來說，

這個強積金計劃可以說是生不逢時，因為僱員現時的議價能力很低，在這個

時候推出計劃便很容易引發僱員福利倒退、甚至被減福利的情況，而法例亦

不能向他們提供助力。我惟有向香港的“打工仔”說，工會可能會幫到你

們，我們希望用集體談判權來解決僱員現在被欺負的問題。

最後，我亦支持梁劉柔芬議員說要多作宣傳，希望最少能令僱員知道多

一點，然後才懂得引用自己的權利來爭取應有的福利。謝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聽過梁劉柔芬議員剛才的發言後，使我感到她似乎並不

支持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和我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

確？我覺得很奇怪，為何她連我的修正案也不支持？我覺得奇怪的最主要原

因是，我的修正案只不過是將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中“規定”兩字刪除，並

以“發出指引，呼籲”代替，這等同自由黨過去支持政府對減薪而發出指引

時的做法一模一樣。他們以前既然可以在經過這樣做而支持政府對減薪發出

的指引，為何這次又不支持如此發出指引呢？

至於我為何要修正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呢？這正因我害怕即使我們要

求立法規定，除了在客觀環境上不能做到之外，他們也一定不會支持的，因

此，我才會用“發出指引”和“呼籲”的字眼。但很可惜，他們連我這種退

一步的做法也不支持，我實在感到很遺憾。他們不支持的最主要原因，可能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163

是他們認為全世界的僱主都是“有良的僱主”，所以他們認為連發出指引也

是“多餘”的；既然如此，他們便應該推翻以前對勞工處發出凍薪指引的支

持，為甚麼？因為他們假設所有僱主都是好僱主。但很可惜，今天他們沒有

推翻甚麼，但仍然連我對李卓人議員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也反對，我可以

說，他們實在表現得太偏幫某一方，太過於閉上雙眼了，他們是看不到事實，

例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的事實。過去 1 星期內，我們一直討論有關一筆過

撥款給社會福利資助機構的情況，他們也是閉上了眼睛，看不到事實，因為

大家都應該看到，社會福利界現時最擔心的事，便是公積金供款會由 6.8%

減至 5%，而政府本身對於公務員將來的合約，也同樣會作出這樣的削減，這

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為何他們可以閉上眼睛，不看這些事實呢？

現時，我們知道時間緊迫，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希望政府能發出指

引，這是無可奈何的。如果時間充裕，而且如非《基本法》對我們議員有所

規定，不可以立法的話，我們一定會嘗試立法，但可惜的是，客觀情況使我

們無法這樣做。所以，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像羅致光議員所說，在僅餘下的

時間內，盡最大努力做這項工夫，向僱主作出呼籲。我們已收到很多投訴，

很多僱員告訴我們，他們根本不清楚僱主的動向，而僱主亦不屑向僱員交代

這些事情，為甚麼呢？因為法例沒有規定，同時，僱主認為可以自行作任何

決定而無須諮詢僱員的。在這情況下，僱主是否真的會這麼“有良”地辦理

這件事呢？現時來說，很多僱主連知會也不知會僱員。我不知道政府有否統

計過或查詢過，現時那幾百間申請豁免實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

劃的公司當中，有多少是真正進行過諮詢的呢？它們進行諮詢時，是如何諮

詢的呢？他們會否對僱員說：“好了，你不喜歡的話，大可以離開”呢？這

是否可算是諮詢呢？如果是的話，我便無話可說了。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在目前的環境中，很多僱員接受那些所謂的諮詢

時，都是無可奈何的，他們都是沒有選擇的，否則，你教他們可以怎樣做呢？

是否教他們可以不接受呢？如果他們真的不接受的話，便會出現李卓人議員

所說的情況，僱員只能取回金錢後離去，情況便是這麼簡單。不過，大家都

知道，現時每個人都力求保留工作，所接受的也是無可奈何。我們現時所要

求提供給僱員的，只不過是知情權，如果連這知情權也沒有，還可以談得上

甚麼呢？我們今天說社會要開放、要公開、要有高透明度，為何連這般簡單

的要求也辦不到？我真的不明白為何自由黨要進行如此的保 。我們只要求

僱主跟僱員談談，又不是要求僱主做些甚麼，他們會有何損失呢？他們又會

有何困難呢？僱主的利益如何會受到損害呢？談一下也不可以，即是說做僱

主的便“大晒”，他說甚麼便是甚麼，這種作風是退回到四、五十年代的時

代，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的，現在的時代是說我們要開放，我希望梁劉柔芬

議員接受我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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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席，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反對強積金計劃的。這強積金計劃其實

是千瘡百孔的。我們過去也說過，我們只會支持老年退休金及中央公積金等

計劃，因為這類計劃的保障性較大，而事實上，例如社會保障學會也曾計算

過，對於現時的強積金計劃來說，一名僱員如果月薪是 1 萬元以下的話，即

使他已供款 25 年，在 25 年之後，他每月也只可以領取 1,700 元，比較現時

的老人綜援金的 2,500 元還要少，這數額那麼低，如果要用於應付生活上的

實際需要，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除此之外，強積金對很多家庭主婦、退休人士都不能達到保障的目的，

那麼這計劃有何好處呢？試問我們是否性別歧視，認為婦女通常都是要“攤

大手板”向丈夫拿錢，是不是？為何不保障這些人呢？這便是我們覺得強積

金計劃最差勁的地方了。還有的是，不知為何法例規定僱主可以選擇受託人

而無須經僱員同意，而僱員最多可以在僱主找得受託人後選擇哪種方案。其

實這是“多餘”的，還有甚麼用？僱主既已選擇了某一間公司為受託人，連

問也不用問僱員。這種做法，實在大大助長了僱主的權力，而剝奪了員工應

有的權利。

最後，主席，我覺得最不高興的一件事，便是我們的政府竟然帶頭做“無

良僱主”，做了“大無良”，然後迫使很多人做“小無良”，這樣情況是會

導致人心惶惶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主體法例，在 95

年年中通過之後，臨時立法會再在 98 年制訂了一套執行細節的規例，其間，

民建聯和工聯會曾先後就完善強積金計劃提出了多項建議，但可惜，大部分

建議均被政府以各種理由推卻，同時更帶出了一個很強烈的信息，便是政府

在設計整個強積金計劃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令政府要承擔的責任“越少

越好”，同時又完全以方便基金運作為前提，根本是擔憂業界人士對計劃一

旦有任何不滿，便會集體杯葛，令整項計劃無法推行。

其實，早在政府要求通過強積金的規例時，已經有不少社會人士擔心，

部分僱主會藉 強積金的推行，變相削減僱員的薪酬，再加上強積金計劃本

身的缺陷，區區的供款，在沒有最低回報的保證，以及可與長期服務金和遣

散費對沖的情況下，根本不能為廣大的基層市民勞工提供足以維持有尊嚴的

退休生活的保障，對基層市民來說，無形中對他們帶來了雙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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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今天在議題內討論的，只是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但實際上，

即使解決了宣傳教育，以及與職業退休計劃的銜接問題後，亦並不代表香港

的退休保障制度已經完善，其中強積金計劃尚有不少結構性的缺陷仍然未獲

得處理，因此，我必須藉 今天的機會，重申民建聯在完善強積金計劃的數

點立場。

首先，我們認為，強積金規例現時規定每個集成計劃必須提供的“保本

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保證收取行政費用”的基金，因為保本基金完全

沒有設立最低回報的保證，而只是要求基金如果在投資回報低於儲蓄利率

時，基金經理便不能收取行政費用，政府只是相信業界屆時會提供保證回報

率的產品供僱員選擇；因此，民建聯認為，在強積金計劃正式推行之後，市

場上如果沒有提供保證回報率的產品，政府便有必要履行 97 年 2 月在立法

局財務委員會撥款時的承諾，“要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提供一個有保證的投

資產品，讓計劃參加者可選擇一個可保證退休權益有最低限度回報比率的投

資產品”，形式則可以參考現時津貼學校公積金的模式。

主席，正如我在 98 年 3 月臨時立法會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

規例》時的發言所說，設立保證回報基金的建議是完全可行的，因為政府現

時便正為津貼學校的教師，提供一項有回報保證的公積金計劃，問題只是政

府現時是否願意承擔這個責任而已。

其次，我們多年來亦一直強調，單靠強積金計劃，根本不能為一大 已

經退休、或即將退休人士、傷殘人士、家庭主婦，以及低收入人士提供退休

的保障，因此，政府必須在強積金之外，同時設立老年退休金計劃，以實行

雙層的社會保障制度。

同時，民建聯認為，強積金計劃應由現時的“僱主為本”改為以“僱員

為本”，以避免因為僱員轉工頻密而出現大量的小額不動帳戶；此外，由於

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計劃，因此民建聯亦強烈要

求政府，盡快取消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對沖的安排。

主席，我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本人獲委任為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諮

詢委員會的成員。經過多年來的討論、立法和長期的籌備工作，強積金計劃

目前已經進入蓄勢待發的階段，監管當局和業界亦已就有關計劃展開積極的

宣傳和推廣。按照強積金的實施時間表，簽發牌照的工作已經完成，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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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申請豁免的工作亦已展開。從總體上來說，強積金目前的

籌備工作進展順利，監管當局已就實施強積金的各項細則製備了一系列的指

引，基本上能讓市民大眾，包括僱主和僱員瞭解強積金的基本運作模式和各

方所牽涉的法律義務等，而相關的宣傳推廣工作相信也會不斷加強。此外，

金融業界的大規模商業推廣工作，相信也有助於各行各業的僱主及僱員進一

步深入瞭解有關加入強積金的事項。

當然，強積金的推行始終是一件新事物，對於規模較小的企業來說，尤

其是那些原來沒有為員工安排職業退休計劃的中小型企業，要安排僱員參加

強積金計劃，自然涉及一定管理資源的投入。如果監管當局和政府有關部門

針對此類中小型企業加強宣傳，提供較多有針對性的諮詢，甚至主動地安

排，或與強積金的經營業界合作，舉辦多一些研究會和推介講座等，相信可

為這些中小型企業提供較大的便利，讓它們能在安排實施強積金計劃方面遇

到較少的困難和煩擾，從而減輕在起步階段可能有需要付出的較大的企業管

理成本。

主席女士，最近有社會人士，其中包括本會同事表示憂慮，認為一些僱

主原來已經為員工安排了較強積金條件更為優厚的職業退休計劃，但他們可

能會趁機轉向強積金過渡，變相減低員工的福利。這些人士覺得，強積金的

實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事實上，如果這些僱主所安排的職業退休計劃

是他們和員工之間的僱傭合約內容的一部分，那麼這些職業退休計劃便會受

有關僱傭法例的監管，僱主不能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的內容，包括有關的職

業退休計劃。另一方面，如果有關的職業退休計劃並非僱傭合約的一部分，

那麼無論是否有強積金的推行，僱主也可以在他認為適當的時間，考慮到經

營的狀況比較困難，而可能削減原來的職業退休計劃所提供的福利，因此，

我們不應把這問題歸咎於強積金的實施。與此同時，政府和有關的監管部門

應向各行各業的僱主和僱員廣泛宣傳他們各自的權益，在尊重合約精神的基

礎下共同推動退休保障工作，締造良好的勞資關係。

在有關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申請豁免於強積金的問題上，目前的實施時間

表規定有關的申請必須在 5 月 3 日之前提出。法例規定，即使有關的僱主或

信託人提出豁免申請，僱員仍然有權選擇留在現有的職業退休計劃或加入強

積金計劃，而且僱員是有足夠的法定時間作出選擇的；至於僱主則必須向僱

員披露有關的資料，以便他們作出選擇。因此，目前的規定已經能為參加現

有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提供足夠的保障，使他們的權益不會因申請豁免強積

金而受到影響。作為僱主，從良好管理的角度出發，自然也會在可行的情況

下盡快讓員工瞭解有關的安排，以穩定員工士氣，減少他們的不安。我們不

要忘記，按正常推論，這些僱主原本已經為員工安排了職業退休計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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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注重員工的退休福利、員工士氣及員工的穩定性的。在這情況下，本

人認為，無論再要求政府硬性規定或發出指引，要有關的僱主和信託人盡快

以書面通知僱員會否計劃申請豁免，用意也許不是一定很差，但好像有欠實

際和並非必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政府已經宣布，打算在今年 12 月份，推行強制性公積

金（“強積金”）計劃。由現在距離 12 月只有 9 個月左右的時間，但是政

府的宣傳仍然只停留在宣傳強積金形象的層面。對於推行的細則、僱主和僱

員將會遇到甚麼問題等，仍沒有具體的教育、宣傳行動。我相信大多數僱員、

僱主，對於強積金計劃如何實行仍然是不清不楚。

在這段時間裏，我和工聯會收到涉及強積金的推行的投訴和諮詢卻很

多。

較多的投訴是有關一些本來實行“職業退休保障計劃”的僱主，想藉

強積金的推行，將供款減少至 5%。由於未有先例，許多僱員還以為一定要這

樣做，不知道他們有權選擇保留原來計劃，或參加新的強積金計劃。經我們

向投訴者解釋及傳媒報道後，才有較多僱員瞭解自己的權益。

不過，據我們最近收到的投訴，僱主的做法更直截了當，索性要求僱員

答應減薪，將僱主應負的責任，轉嫁到僱員身上，提出將薪酬減 5%，等於強

積金供款的數額，這種已經是較“有良心”的僱主。至於“無良心”的僱主

可能會趁機把員工的薪酬削減更多。剛才李卓人議員說擔心年尾出現“第二

浪”的減薪潮，其實有些僱主現在已開始這樣做。且讓我舉出一個實例：本

人及飲食業職工總會收到一項投訴，有一飲食集團的僱主，因政府推行強積

金計劃，最近迫令僱員同意：(1)工齡兩年或以上的員工，無論已經工作三、

五年或 10 年，公司給員工的長期服務金一律為 20%（即二折）計算，而所有

年資均不會計算在長期服務金之內。 (2)如不服從上述決定，員工只能選擇

“埋頭”（即被解僱）。由於現時的經濟環境仍然不理想，失業人數眾多，

外面“風大雨大”，僱員惟有忍氣吞聲，默默接受。

主席，強積金計劃要等待二、三十年後，才會對僱員發揮退休保障作用，

但竟想不到，強積金尚未正式推行，卻即時出現工人權益受損的情況。我及

工聯會對此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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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多年來爭取退休保障，無非是希望香港的“打工仔”在退休之時

能過有尊嚴的生活，不要像現時那樣，讓許多老人家要依靠綜援，或仍須辛

勞工作，而且還只能過 赤貧的生活。但可惜僱主將保障變成損害工人權

益，實在有違我們原來的意願。訂立法例是要求僱主、僱員一同供款，共同

搞好強積金計劃，但僱主卻將強積金變成減薪的藉口，對社會一點點的承擔

也不願負起，實在說不過去。

何況，僱員被減薪後，薪金的總額減少，供款亦相對減少，也直接影響

日後退休金的數目。不少行業的僱員，本身的收入已經很少，例如快餐店員

工、清潔工人等，僱主還在他們微薄的薪酬七除八扣，莫說退休之後，即使

現時的生活也會很成問題。

此外，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作為政策的執行者、推廣人，不但未

盡推介、宣傳強積金的責任，反而帶頭剝削員工。各政府部門，向議價能力

較差的合約員工埋手，將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扣減作為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

分。我不知道勞工處和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金局”）是否認同這種做

法。

事實上，政府部門在聘用合約員工前，已經知道強積金即將推行，理應

預先將供款計算在開支之內，即使要省錢和進行資源增值，也不應向這層面

的員工開刀，這樣做既打擊士氣，亦向私營機構提供一個壞榜樣。

至於酒樓行業的計劃，由於僱員流動性大，而且業內的架構、行規也較

複雜，以致直至目前為止行業計劃的招標亦未完成，推行有關計劃的準備時

間過於緊迫。例如，我曾多次提及，酒樓食肆員工如要請假，便要請人頂替

工作，酒樓東主是否有責任為這位“替工”供款呢？如果沒有需要，那又應

由誰為“替工”供款呢？凡此種種的問題，到今天仍然未能弄清楚。我認為

在正式推行強積金時，一定會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自由黨梁劉柔芬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用意其實

是由於我們看見既然法例規定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亦瞭

解到無論是僱主或僱員，特別是那些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和僱員，對這計劃的

執行都不太清楚；很多屬於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和僱員，根本沒有太多時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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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這計劃，對法例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們原本希望能夠透過這項議案，讓

本會促請政府盡量在這方面多做工夫，其實，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協助這

項計劃得以成功推行，因此便先要令無論是僱主或僱員都有充分的瞭解，然

後讓他們作出一些明智的決定。

但今天我聽了很多同事的發言後，令我覺得這個辯論很可惜。首先，我

想談到的是，我非常不認同李卓人議員剛才的做法。他將某間公司對這項計

劃的政策拿出來談論，當然，我不清楚這間公司的計劃究竟會如何執行，一

切細節我也不大清楚，我亦不會在此替任何公司或集團辯護，因為這並非我

的工作。不過，我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員，當他將某宗個案拿出來討論

的時候，是不應指名道姓的，尤其是在這個集團完全無法為自己辯護或解釋

的情況下，他提出這個例子，只是偏頗地討論一番，令人產生一個很負面的

印象。我覺得這不是我們作為議員在辯論時應有的做法，特別是因為我們是

擁有特權的，我們更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你是想插言還是有規程問題？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規程問題。我們現在好像並非就議題進行辯論。我們現正辯論

的是強積金計劃的細則推廣，並非評論我應否討論某宗個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讓我先向李卓人議員解釋清楚，然後你才繼續發言。

李議員，我認為周梁淑怡議員是在回應你剛才發言的內容，既然你的發

言是辯論的一部分，所以我認為周梁淑怡議員有權作出回應。周梁淑怡議

員，請你繼續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所以，主席，我想說清楚的是，我不單止不認同這一種做法，

而在原則上，我們作為負責任的議員，對於這種做法，也不應該認同。

無他，我相信其實說穿了，李卓人議員剛才想說的話，可以總結成一句

話，實際上他剛才也說了，那便是“工會可能會幫到你們”。我們不希望給

僱員一個錯誤的印象　─　當然，工會是可以幫助僱員，這點我也很同意，

因為各位屬於工會的同事已做了很多工夫　─　但我希望僱員能夠說我們

的議會可以幫助他們，僱主亦同時說我們的議會可以幫助他們，僱主當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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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經常拿他們來討論時，假設他們全是“無良僱主”。剛才，羅致光

議員當然沒有這樣說，但他的修正案卻有此含義（眾笑）　─　其中說到“防

止”，即是說僱主會這樣做，儘管他沒有說出來。不過，李卓人議員和梁耀

忠議員的態度已很明顯，他們的信息也很清楚表達出來了，即是說僱主沒有

經過諮詢、僱主單方面作決定、僱主做的事是違反僱員利益或對僱員是不利

的。我想先指出，正如吳亮星議員剛才亦說過，不要忘記這些現時已設立退

休計劃或公積金計劃的僱主，是早在沒有法例的要求下已設立了這些計劃，

單憑這樣，已足可證明他們並非很“無良”，如果真的是“無良”，他們最

初根本不會 手設立這些計劃。

此外，我們今天這項辯論的重心，並不是說我們要如何“打”這些僱主

或如何“砌”他們，而是說我們看 數百萬名僱員，數十萬間公司或商戶組

織，我們如何幫助他們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不要忘記，剛才有議員提

到有萬多個計劃，那些只是可申請豁免的，但現時我們所關心的是數十萬的

計劃，我們希望在強積金計劃推行時，已能逐漸令各計劃做得妥當。這數十

萬個計劃涉及的是數百萬的僱員，以及數十萬名僱主，他們都感到很迷惘。

所以，我們希望現時能做好各項工作來幫助他們，能夠為這數百萬名僱員搞

好計劃；亦因此我們不能認同一項假設，說有一萬數千名僱主可能　─　只

是“可能”　─　沒有申請豁免，我們便集中處理他們。還有，至於梁耀忠

議員的所謂指引，他在這邊廂說指引，那邊廂說呼籲，其實並不單止要求提

供知情權，其實說穿了，他始終都是說：“不是，我們要看看如何反對僱主

們，或採取跟他們不同的做法”。這做法跟我們的基本精神是相違背的，所

以我們反對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是討論有關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

推廣細則，我嘗試從這個角度說一說我的意見。

工聯會對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表示支持，不過，要做好這方面的推廣工

作，範圍也頗闊。因此，雖然我們對於一些修正案有所保留，但我們仍是支

持的。

老實說，發出指引或作出規定，並未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很多僱員都不

知道，在推行強積金計劃時，他們可以不同意僱主更改他們的 ORSO 計劃。

事實上，很多僱員都不知道是這樣的。當他們發現有問題時，便尋求我們的

協助，而我便對他們說，僱主是無權私自更改 ORSO 計劃的。事實上，在審

議有關法例時，許仕仁局長及各位政府官員都知道，我們當時花了很長時

間，前後 3 年時間進行審議，而這是一個爭拗點。我還記得，當時的教育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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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局官員告訴我們不用擔心，《僱傭條例》說明，如果出現這類問題時，要

得到雙方同意才可更改計劃條文。不過，客觀上來看，現時並非雙方，而是

單方，因為很多僱員都不知情。正如剛才陳榮燦議員所說，工聯會近日接獲

很多投訴個案，而情形並不是如李卓人議員所說的第一浪完後有第二浪，而

是一浪接一浪。接獲這麼多有關這方面的投訴，政府便表示會發信。不過，

究竟發信是否可行呢？我覺得這是積極的做法。可是，要在 5 月 3 日豁免期

限期前解決，我估計並不可以。我覺得政府官員要走前一步，好像麻鷹一樣，

保護 香港現行 ORSO 計劃下的九十多萬員工，這樣才可以解決問題。

很多僱員說，當僱主表示要更改計劃，而僱員表示不同意，便會如陳榮

燦議員所說，僱員會被開除。那怎麼辦呢？怎樣才能做到當年審議法例時，

政府表示不用擔憂，《僱傭條例》說明更改條款要得到勞資雙方同意這規定

呢？我希望許局長及今天沒有到來的官員走前一些，因為今天已經是 3 月 15

日，餘下的日子不多。我們接到有關現時 ORSO 計劃被修改，而僱員不知情；

又或即使僱員知情也要啞忍的投訴，相當嚴重。

主席，我想強調，現有的 ORSO 計劃有一萬九千多個。如果豁免外國的

計劃，還有 12  000 個；再扣減一些只有一、兩名員工的中小型公司後，餘下

數千個。現時實際上已向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金局”）申請豁免的，

上星期聽說只有數百個，現時的情況不知怎樣了。那接近 1 萬個計劃又如何

呢？這是一個問題。這正正是我再三希望政府官員走前一些的原因。老實

說，發出指引或作出規定是起不到作用的，現時是要求政府官員走前一些。

這是第一個觀點，政府要進行宣傳。

第二個問題，我最近看到鋪天蓋地的廣告，把強積金計劃說得很好，我

看後感到不吐不快。主席，我先此聲明，對於有關方面不接受我的修正案，

要我撤回修正案，我是沒有意見的。我的修正案只是與原議案有少許不同，

其他是相同的。不過，我接受裁決，撤回我的修正案。我為何感到不吐不快

呢？因為多個宣傳廣告都是說在參與強積金計劃後，在若干十年後，便能夠

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安享晚年。我認為這些宣傳是不盡不實的，沒有提及

在審議法例過程中，工聯會不斷提出的意見。民建聯的陳鑑林議員已提過有

關保證基金的問題。老實說，如果基金公司做不到那回報，那當然不會收費。

他們怎會有機會收取費用呢？此外，現時有一項保本產品，只是保障收取

“紅簿仔”的利息。以前工聯會也有計劃，保障收取銀行“紅簿仔” 5%的利

息。不過，我們說的保本，是今天可以用 1 元買一支筆，30 年後也可以用 1

元買一支筆，即要保障通脹後的水平。智利有這樣的做法，但我們沒有。在

審議法例時，我們為此爭辯得非常激烈，因為政府不願意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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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時的宣傳說可以保障各階層市民的退休生活。我想強調，數年

前，月薪 4,000 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士，現在月薪可能降至 3,000 元。在強積

金計劃下，這些低收入、低投資、低回報的人最後會怎樣呢？我也不知道他

們會怎樣。他們怎樣可以安享晚年，老有所依呢？如果政府不推行一些好像

工聯會建議的綜合方案，又或剛才民建聯所說的雙層方案，即退休保障計劃

─　強積金計劃，加保險計劃　─　老年退休金計劃，我很擔心，今天的廣

告宣傳會誤導了一些“打工仔”。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當年審議法例時，我們提到要有行業計劃。政

府對“行業”的定義是流動率大的行業，例如建築和飲食，我們對此完全同

意。當時我們要求政府就一些流動量大的行業，例如零售業及印刷業等訂定

行業計劃，但政府說不好，先就兩個行業訂定計劃。我們也表示接受。不過，

我很希望未來的積金局總裁可以盡快增加一些行業計劃，因為零售、印刷和

交通業等越來越多員工，出現的流動性很大，所以政府要跟上這個發展來處

理。

此外，我還想多說一點。現時強積金、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對沖，我認

為是不公平的。我認為要把退休金、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分開。很可惜，我

動議修正案最終失敗，但我會繼續努力。

還有的是，現時 ORSO 計劃被人強行更改，再加上有些僱主向僱員說明，

由於年底要實行強積金計劃，所以要減僱員薪金，陳榮燦議員剛才提到的是

飲食業，而我現在想說零售業內也有很多這類例子。僱員要面對這些一浪接

一浪的打擊。原本是一件好事，卻造成現時這種情況，政府難道可以視若無

睹嗎？因此，我希望政府能走前一些，這亦是我當時動議修正案的最重要目

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與全港大約 30 萬僱主及 300 萬僱員息息相關的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將於本年 12 月正式實施。可是，根據本

港一家報章在去年年底向 500 名僱主所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僱主對

強積金的認知程度非常薄弱，大約 73%的被訪者不瞭解《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下的規定，只知道強積金計劃實施時，要為員工作出供款。另一方面，

只有 31%的被訪者說曾經收過強積金計劃的資料或小冊子。在強積金資料來

源方面，曾收過資料的被訪者表示，有關資料均來自兩大傳統退休金營辦機

構：保險公司（佔 49%）及銀行（佔 13%），而只有 12%的人說收過由政府提

供的強積金資料。這些調查結果或多或少顯示出政府對有關計劃的資料提供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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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不時透過電視的宣傳短片，推廣即將推行的強積金計劃，但政

府仍須通過其他途徑向全港僱主及僱員提供更多關於強積金計劃的細則。事

實上，本港一些民間團體及工會也有印備簡章，向僱員介紹有關計劃及對他

們的影響。希望有關當局能夠盡快落實強積金計劃的宣傳工作，令全港的僱

主及僱員更清楚明白計劃的詳情，方便計劃在年底推行。

正由於缺乏對強積金計劃的認識，巿面上也流傳 關於僱主如何利用不

同手法減低供款數目，又或有公司利用強積金的法例變相削減員工福利。當

然，這些只是謠傳，但在缺乏正確資料的情況下，以訛傳訛，容易令僱員對

計劃產生懷疑；同時，也會影響勞資雙方在強積金計劃的合作。有見及此，

本人認為政府應該立刻加強對全港僱主及僱員對計劃的認識。

主席女士，對於本港來說，強積金計劃是一項嶄新的退休保障計劃；而

對於一般僱主及僱員來說，不論在執行細則或選擇強積金服務計劃方面，這

也是一項相當複雜的計劃。因此，政府及有關當局有責任加強有關方面的推

廣及宣傳，使強積金計劃能夠順利推行。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的公司是其中一名強制性公積

金（“強積金”）服務提供者。

踏入新世紀，強積金立即成為市民大眾的熱門話題。代表不同階層、界

別的人士紛紛發表意見，整個社會鬧哄哄地討論此計劃，因為強積金終於要

在今年年底正式推行，香港超過 600 萬市民最終將可享有更完善的退休保

障。可是，在眾多聲音當中，仍然有人質疑我們應否推行強積金計劃。

多年來，政府致力研究為香港整體勞工人口提供一項退休保障計劃。無

疑，強積金將對香港每個市民的儲蓄模式、投資取向及生活形式有長遠的影

響。計劃將影響僱主的行政及成本管理，亦將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結構有深遠

的沖擊。

現時，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香港勞動人口獲得某程度的退休保障安排。

換而言之，有超過 200 萬僱員沒有享有任何種類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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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戰後出生率急劇上升，這批人今天都接近 50 歲，距退休年齡不遠。

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香港的人口正在老化。根據政府的預測，在未來 50 年，

65 歲或以上的人口將由現時佔整體人口的 10%，攀升至 20%。人的壽命將越

來越長，這亦意味退休人士有需要獲得更多金錢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傳統上，大多數人的退休生活都倚賴他們的個人儲蓄及子女供養。若這

些都不足以應付他們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他們可向政府申請公共援助，去年

便有超過 234 000 人領取公援。

我們不得不承認，對退休人士的援助已佔政府福利支出很大的比例，成

為納稅人的一大包袱。在 1999-2000 年度，單單社會福利及 生項目的經費，

已佔政府總經常開支 30%。因此，香港確實須推行強積金計劃，推動我們的

僱員為將來儲蓄。

另一項社會人士經常提出的問題是：在強積金計劃下的供款，將來是否

足夠支付我們退休後的生活？一些學者及評論員已作出分析及計算，並下結

論認為供款將不足夠。但我不禁要問，強積金的目的是否就要為退休後的生

活，提供完全的保障，我強調，是完全的保障？當然，若真是這樣，大家都

會很高興。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僱主將要承擔極沉重的負擔。由現實出發，

我並不認為強積金應對那些已經在金融風暴中慘受損失的僱主，再增加太大

的成本，因為這最終必削弱香港作為金融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更明智合理的做法是將強積金的回報，看作為其中一個退休後支付生活

費用的主要收入。這些回報應與其他收入互補，例如個人儲蓄及子女的供

養。如果以上種種都不足以應付退休後的日常開支，他們可申請其他援助。

我認為在強積金以外的供款應該是自願性質的，應由勞工市場的競爭來推

動。

有些人批評強積金的服務費將減低計劃的吸引力，但這些營運成本是絕

對有需要付出的。美國及英國的經驗顯示，私人經營的強積金是有效率的，

亦可與政府分擔財政負擔。眾所周知，很多政府因為缺乏利潤考慮，不會特

別重視成本效益。我相信一個在市場競爭下由私人經營的強積金，會較一個

由政府經營，並由納稅人資助的強積金好。

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最重要是我們必須踏出第一步，而不是在細節

中拖延。大家都看見近期有關強積金計劃及提供者的廣告宣傳，我認為我們

正朝 正確的方向，為香港所有僱員提供更有保障的將來。再多再大的聲音

試圖阻延強積金計劃的推行，最終受害的會是我們自己及我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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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在這裏順便想就多位議員對強積金的興趣和擔憂作出回應。作

為一名服務提供者，以及我相信在這會議廳內唯一考取了強積金中介人考試

的人，（在未考試前，我實際對強積金的認識並不是那麼多，在考試後，當

然認識會較其他人為多）我想向各位提出我的看法。梁耀忠議員剛才說為何

要由僱主選擇服務提供者，而不是由僱員選擇。剛才數位議員已提過，即使

僱主現時也眼花撩亂，看不清哪些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較好。如果由僱員選

擇，我相信這項計劃可能隨時無法推行。

此外，我相信各位混淆了兩件事。今天各位討論到 ORSO，ORSO 這項

計劃實際上只是影響 90 萬名員工，另外尚有 200 萬名未有受到任何退休

保障計劃保障的員工。我們不是說要削弱他們目前的退休保障。現時的重點

應該是在那 200 萬名員工上，因為他們是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的。因此，我支

持梁劉柔芬議員的建議，希望政府利用多些時間作出推廣。

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首先，我真的很想替陳智思議員申冤。他上次看的那本

書，即主席上次問他看甚麼書的那一本，是有關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的，所以最終都是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眾笑）

主席，今天的議題是關於強積金的推行，我覺得最基本的一句是“確保

勞資雙方對計劃有充分的認識”，即讓勞工、香港的僱員可以有更合理的保

障。我相信這是議題的基調，但直至現時為止，大家的發言卻轉向“無良僱

主”等其他方面，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

政府最近推出了一個廣告，財政司司長跟一把很可愛的小孩子聲音在說

話。財政司司長說：“香港有二百多萬‘打工仔’的退休生活還未得到保

障，我放心不下”，最後當然是提到強積金的推行，而那很可愛的小孩子的

聲音最後說：“喂！叔叔，你漏了一些事情沒有說。”其實，政府的推廣計

劃漏了很多事情都沒有說。

第一，政府並沒有說清楚勞方的權利。勞方是否有選擇權？他們與僱主

之間的談判如何？應該用舊計劃還是新計劃？如果他們選用舊計劃，不接受

新計劃，他們應該怎樣做？這些都是在推廣期間，政府沒有向勞方好好地作

出介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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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一些估算，其實是要向供款者說清楚的。事實上，很多學者已

計算過，現時月入 1 萬元的“打工仔”在供款 25 年後，每月實得 1,700 元。

這對他們來說確實並不是退休保障。如果說加入了強積金計劃後便不用儲

蓄，全依賴強積金的話，這是說不通的。特別是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太太沒

有外出工作的話，兩個人退休後只得 1,700 元，那怎麼辦？說到這問題，我

又要不厭其煩多說一次，香港的家庭主婦是有職無薪的，她們並沒有退休保

障，因為現時的強積金制度，即使是一項強制性儲蓄計劃，也只是受薪人士

才可以參加，而家庭主婦是不可以參加的。

我想在此說出日本的一個制度，讓大家參考一下。我提出這制度，並不

是一定要大家跟循，但這制度確實是可供參考的。在日本，每當一名丈夫退

休，政府便會按照這位男士所得的退休金，把該數額的 50%支付給他的太太，

作為她當了大半世家庭主婦這份有職無薪工作崗位的退休保障。孰好孰壞，

其實日本人也有很多意見，壞處是婦女不敢離婚，要捱到取得退休金後才敢

離婚，於是，可能便因此發生了很多殺夫案。（眾笑）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認為除了要把強積金計劃的好處告訴巿民

外，也要把計劃的不足之處告訴巿民。最主要是讓巿民知道，除了參加強積

金計劃外，還要繼續儲蓄。其實，香港人的儲蓄習慣已經很好，截至 1999

年年底的儲蓄數字已高達 31,774 億元之譜。這證實了香港有能力的人是有

意識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準備，反為低收入的基層人士則未必有能力做得

到。

另一點是關於“熱錢”的問題。政府也沒有提出這點來討論。據估計，

第一年的強積金供款已達 300 億元。根據法例，其中三分之一須在本土巿場

作投資。市場每年突然增加了 100 億元，無論是投資抑或投機，會引起多少

通脹呢？對市民的生活有多少影響呢？我覺得政府應該提出來，告訴巿民。

最近，所有宣傳都告訴巿民，加入了強積金計劃後便是一片美麗光明新

世界，如果因此而引起誤導，令市民不再儲蓄，那便糟了！

我們的理想退休保障其實有兩層。第一層是老年退休金，能滿足老人家

的基本生活所需，而長者到達某個年齡後便可以領取。第二層是自由參與的

公積金計劃，使有能力的“打工仔”可以透過公積金計劃，為自己準備較豐

裕的退休生活。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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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就該兩項修正案及對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發

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晚的辯論其實頗“得意”，聽了這麼多位同事發言

後，我相信大家對於我的原議案應該沒有異議，問題只是在於原議案最後能

否獲得同事們讚賞的一票，而這仍是未知之數。我想就數位議員，特別是提

出修正案的議員的看法作出回應。

羅致光議員要求自由黨提出保證，即我們如果不贊成他的修正案，我們

能否保證香港一定會美好。這使我聯想到“媒人參加婚宴”的故事。某人做

了媒，於是在婚宴中非常衷心地祝賀一對新人白頭到老，但這個媒人跟 又

想，兩個人要相處三、四十年，“一世流流長”，不知他們是否真的會白頭

到老，所以便接 加了一句：“如果你們不能白頭到老，與我無關，因為我

只是媒人。”自由黨在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的層次上，並不是媒人，

我們只可以衷心地希望強積金計劃能順利在香港推行，令現時二百多萬仍未

有退休保障的僱員受到保障。

其實，整項法例只是一個遊戲規則而已。主席，在今天提出議案及修正

案的議員中，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權利、沒有條件，卻能有幸參與這項條例的

制定工作。據我所知，其他數位議員是曾經參與的，或如羅議員般不選擇參

與，但我根本是沒有權利參與的，因為審議工作是在 95 年進行。如果對這

項法例有甚麼不滿或意見，其實應該在當年制訂遊戲規則時，多些提出這些

問題，甚至問是否有諮詢等。如果大家承認這個議會的機制，則提案得不到

支持，便應該要“認命”，因為大家都應該明白這個議會的遊戲規則。

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到“火藥味”。坦白說，這並不是我梁劉柔芬會用的

字眼。我從來不會說今天有這樣的修正案，便有“火藥味”。不過，我覺得

都頗“得意”。  我沒有用這字眼，但這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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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剛才也說李卓人議員所採用的例子非常不適當。我的看法

是，不要因為片面的觀察，便貿然作出非常不公平的評論甚或攻擊。我不是

要為某一行業或某一個案說話，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團體的公司，既然吸納

了另一間公司，而它與團體內其他公司有不同的條例或保障，為了方便一些

僱員可以在整體的團體內，選擇適合他們或轉移的工作層次，如果大家共用

一套公積金方案，對於僱員想作出轉變時，便會非常方便，這樣便可以無後

顧之憂。我只是提供一些想法，說明僱主有可能是非常有良心地從這個角度

看問題。同樣，僱主可能會在這個層次上，為了一體化，為了能夠有共通的

制度，在年底或在某一年有變動時，說不定會把薪金調整。因此，不要只看

一面，便作出攻擊。我只想與李卓人議員分享我的想法。

這項法例已經獲得通過，請大家今天無謂再為橋下已流過的水，作出一

些不必要的借題發揮。

謝謝主席。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對推廣及宣傳強制性公積

金（“強積金”）計劃的意見。這次議案辯論給予我們一個好機會，聆聽議

員有關強積金計劃執行的意見，以及介紹政府及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積

金局”）就該計劃推行訂定的宣傳策略和推廣活動。

去年 3 月，積金局在檢討籌備工作的整體進度後，訂立並公布強積金計

劃實施時間表，其中把 2000 年 12 月 1 日訂為目標供款日期。積金局亦表明

會在今年年中再次檢討籌備工作的進度，以一再確實全面實施日期。當時，

我們亦向立法會報告了落實時間表。按照這時間表，積金局於 99 年 8 月展

開發牌工作，包括批核受託人及投資產品。今年 1 月，積金局開始接受強積

金豁免申請。其間我們不斷宣傳及重複這落實時間表。積金局現正按當時訂

下的程序，再次檢討實施日期。現階段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原因要押後該日

期。

強積金計劃是一項全新的事物，對全港的僱主、僱員，以至服務提供者

影響深遠。如何令他們認識強積金計劃，提升他們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瞭

解，是政府和積金局的首要任務。政府已經將強積金計劃的推行列為今年，

即 2000 年的重點宣傳運動之一。各政府部門都會全力合作，宣傳強積金計

劃的推行。另一方面，在今年 1 月，我們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強積金計劃教

育及宣傳運動統籌委員會，參與的成員有財經事務局、勞工處、政府新聞處、

民政總署、香港電台、房屋署及積金局。這個委員會加強了各部門就強積金

的宣傳工作的協調，使工作得以更有效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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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效的宣傳要有一套整體策略，在適當的時候，透過適當的渠道，

針對適當的目標而進行。其間，我們要不斷檢討推廣與宣傳工作的成效，不

斷修正策略，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宣傳策略固然重要，但足夠的資源也是不可或缺的。為此，積金局特別

已預留 4,000 萬元，作為為期 18 個月的教育和宣傳經費。

強積金計劃的實施有不同的階段。積金局成立初期，我們的宣傳對象主

要是強積金的服務提供者，包括受託人、投資管理公司、資產保管人、保險

公司及中介人等，使他們有足夠準備，按法例的規定依時向積金局提出各項

申請。單是去年，積金局的主席、董事及職員，一共出席了 55 個有關強積

金計劃的研討會及演講會，並且在讀者眾多的報章上投稿。

踏入 2000 年，強積金的推廣和教育工作亦踏入另一個新階段。由於預

期在今年 12 月全面實施強積金計劃，為了提高市民對強積金的認識，使他

們能充分作出準備，宣傳重點由服務提供者轉移到僱主、僱員和自僱人士。

策略上亦有所改變，除了繼續使用去年的宣傳活動模式外，政府和積金局會

透過各種途徑，全力推廣強積金計劃的內容，並會主動跟僱主與僱員接觸，

以期達到全民皆認識強積金的目的。

我們現在的計劃分 3 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由今年 1 月開始，目標是要全港市民知道強積金計劃事在必

行。透過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海報、報刊廣告和電視特輯等，我

們以“積金成果必屬您”這句宣傳口號，強調僱員及其僱主所作的所有強積

金供款，均屬於僱員自己。

進入今年 3 月，教育及宣傳第二階段也展開。由於服務提供者已開始市

場推廣活動，我們要將強積金計劃的要點廣泛宣傳，其中主力介紹僱員和僱

主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可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為此，積金局發行一本名為《積金成果簿》的刊物。李卓人議員剛才也

提及過這本刊物。當然，這本刊物不單止是卡通，我們希望其內容可以幫助

僱主及僱員對強積金有更深的認識。這本刊物的目的是要以較輕鬆和淺白的

方法，向僱主、僱員及自僱人士介紹強積金計劃的要點。市民現在亦可以到

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勞工處 21 個服務中心取閱。積金局亦會透過勞工處，直

接將這份刊物寄給 10 萬間中小型公司。在 6 月下旬，積金局會開展一項“洗

鋪行動”，派出人員走訪全港 18 區 6 萬商鋪，派發《積金成果簿》這份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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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並向商鋪的僱主及僱員簡介強積金計劃。積金局希望藉 這種面對面的

接觸，能夠加強市民對強積金計劃的認識。

在 3 月及 4 月這兩個月之內，積金局人員亦會出席全港 18 區區議會的

會議，向區議會介紹強積金計劃及解答問題。積金局並會撥款 180 萬元給 18

區區議會，方便各區議會在地區上舉辦有關強積金計劃的活動。

此外，現時營辦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要考慮是否申請強積金豁免，故

此，積金局亦印製了介紹職業退休計劃如何與強積金計劃銜接的單張，目的

是呼籲現時營辦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盡早作出決定。單張內容包括申請豁免

的資格、申請時間、獲強積金豁免的僱主須留意的事項，以及對成員權益的

影響。單張已於 1 月 7 日起派送予各大商會，並於 1 月 31 日寄給 13  000 個

合資格的職業退休計劃僱主。

剛才不少議員都就職業退休計劃與強積金計劃銜接這問題提出意見。我

充分瞭解議員的關注，我稍後會就這課題作出詳細的回應。

由於僱主及僱員均要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強積金計劃和投資產品，他們

有必要獲取有關計劃和產品的資料，以加深認識。因此，積金局將在 8 月特

別舉辦一個大型展覽，廣邀所有強積金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參加，而市民則全

部免費入場，讓所有有關強積金計劃的服務及資料能集中展出。無論僱主或

僱員，屆時都可以有機會一一瞭解，以便他們能有充足準備，以作出最適合

自己的選擇。此外，積金局亦會發行簡單的基金投資指南，供市民參考。

積金局教育宣傳策略的第三階段會由 9 月開始。屆時已接近預期強積金

計劃實施的日期，在這階段有必要再次提醒僱主和僱員有關他們的法律責

任，即強積金計劃是一項強制性的計劃，在計劃全面實施之前，僱主應該要

為其僱員在市場上選定計劃，僱員亦須在選擇投資產品上作出決定。

除了繼續全力推行以上兩個階段的宣傳工作外，策略上，我們會再加強

與僱主和僱員的直接溝通。因此，積金局在民政總署及勞工處協助之下，會

在與市民有直接接觸的民政事務處及勞工處服務中心設置強積金計劃諮詢

櫃檯，務求直接解答他們的問題。

除了上述推廣活動外，積金局還設有 24 小時自動化熱 和網頁，以助

推廣及宣傳強積金計劃的信息。 積金局預料在未來數月，市民的查詢將會大

量增加，所以已 手加強熱 服務。此外，如果僱主或僱員因推行強積金計

劃而對相關的勞工法例有疑問，當然亦可向勞工處的電話諮詢中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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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網頁方面，積金局的網頁自去年 6 月啟用後，已有 15 萬人次瀏覽。

積金局正 手更新網頁，加入一些最新資料，並提供所有註冊中介人士、受

託人、強積金計劃及其成份基金等資料，方便市民查閱。

正如我剛才所說，良好的宣傳策略必須有檢討推廣工作成效的機制，不

時作出修正，以達到最佳效果。因此，積金局已經聘用獨立的市場調查顧問

公司，主要就公眾對強積金計劃的認知，在 2 月底展開調查。這次調查報告

預計將於本年 4 月完成。積金局將於本年年中再進行同類型的調查，以比較

市民對強積金計劃的瞭解程度。這些調查的結果會有助調整推介及宣傳策

略，令我們的工作更能切合市民大眾的需要。

強積金計劃是香港三大安老支柱之一。這計劃的推行，對每一個市民都

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教育和宣傳工作方面，政府和積金局責無旁貸，但

單是我們的努力並不足夠。對廣大市民來說，強積金計劃是一個全新的概

念，每一名受僱人士或僱主也有其獨特的需要。雖然我們會盡量利用各種渠

道接觸每一名受僱、自僱人士及僱主，但我們的力量始終是有限的。因此，

我們須推動社會整體的參與，使僱主及僱員都能加深對強積金的認識，瞭解

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選擇切合自己獨特需要的計劃或投資產品。朝 這個目

標，政府及積金局在未來的推廣教育工作上，會全力與僱主組織及僱員團體

合作，務求充分利用這些組織及團體現有的廣闊網絡，大家共同努力，讓這

個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影響深遠的強積金信息在社會內有充分的滲透。

剛才多位議員提到我們要盡量盡快接觸具代表性的團體，推廣教育宣

傳。我完全接受這點，並希望我們日後會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事實上，我

們一直也很樂意參與由勞工團體或僱主組織舉辦的有關強積金計劃的活

動。為了我們共同的目標，積金局會盡力與這些團體和組織合作。如果有需

要，積金局可以積極考慮提供資源，以方便這些團體和組織舉辦有關推廣強

積金計劃的活動。

僱主和僱員當然亦可較為主動地認識強積金事宜，留意及搜集有關資

料，主動向積金局或勞工處查詢他們的權益。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的成員亦可

以向僱主查問他們打算如何處理職業退休計劃與強積金計劃的銜接問題，例

如僱主會否申請強積金豁免。

現在我想講述有關職業退休計劃申請強積金豁免方面的建議。不少議員

剛才都提出職業退休計劃與強積金計劃的銜接問題。議員擔心有些僱主可能

會藉詞推行強積金制度而削減僱員現有的退休福利。李卓人議員亦提出修正

案，促請政府“規定”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和信託人，盡快以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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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僱員，他們是否有計劃申請強積金豁免。梁耀忠議員提出修正，把“規

定”  改為“發出指引”。

我們非常明白議員的關注。在 2 月底時，我和教育統籌局局長曾在這裏

解釋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我想在這裏再提，現時僱主所提供的職業退休計

劃全屬自願性質。這些計劃旨在吸引有質素員工，提高生產效率。在經濟轉

型的環境下，成本結構有轉變時，不同行業會採取不同的應變措施。在這情

況下，把削減僱員現有福利與強積金計劃的推行混為一談，實在對強積金計

劃有點不公平。

  

不管如何，讓我先介紹一下政府和積金局在這方面已做的工作。

積金局已於 1 月 31 日向現正營辦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發信，告知遞交

強積金豁免申請的程序及時間表，並促請他們盡早向積金局遞交申請。在 2

月 25 日就業專責小組會議上，財政司司長跟僱主和僱員代表討論了強積金

計劃執行時各方的責任。

此外，勞工處處長已於 2 月底分別向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及各主要

僱主組織發信，提醒僱主有關《僱傭條例》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的規定，

確保僱主不可在未得僱員同意下單方面不合理地更改僱傭條件。勞工處處長

在信中亦強調勞資雙方必須以開明的態度，互相討論強積金與職業退休計劃

的銜接及過渡問題。

另一方面，積金局現正計劃在 3 月中向營辦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僱主再

次發信，提醒他們積金局將於 5 月 3 日截止接受強積金豁免申請。積金局亦

會在這信件中強調在強積金計劃與職業退休計劃的銜接安排上，僱主應與員

工互相溝通。當僱主決定有關安排後，亦應盡快以書面通知其僱員有關他是

否會向積金局提出豁免申請，藉此保障僱員的知情權。

由此可見，在宣傳與勸諭方面，我們已下了不少工夫。我們會繼續密切

注意事態發展。李卓人議員及梁耀忠議員分別要求政府作出規定或發出指

引，呼籲現有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和信託人，以書面通知有關僱員，他們是

否有計劃申請強積金豁免。首先，我想指出，要就一種行為作出規定是要有

法律權力的。無論是《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都沒有賦予政府或積金局作出這種規定的權力。此外，作為執行《職業退休

計劃條例》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法定機構，積金局曾徵詢法律意

見，以確定是否有權及在哪些情況下才可以發出指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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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清楚訂明，積金局只可以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可以發出指引，而這

些指引可以在法律程序上引用。可是，法例並沒有指定積金局可以在梁議員

所提出的情況下發出指引。由於法例沒有賦予政府或積金局發出這類指引的

權力，所以，很抱歉，我們不能答應梁議員的要求。

不過，我們除了非常樂意再次發出有關的勸諭性質文件外，今天晚上我

也聽到多位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很快便會要求積金局以職業退休計劃管理人

的身份，與每名職業退休計劃信託人接觸，提醒他們要尊重他們的客戶，即

僱主的知情權。我亦會要求職業退休計劃主管，即積金局，接觸一些較大規

模公司的僱主，解釋法例上的要求，以及為了保障勞資雙方的和諧，盡量要

維護僱員的知情權。這些是我可以做到的。在法律上，我們不能發出指引，

但在行動上，我們可做得比現時更多。今天在旁聽席上有積金局的有關工作

人員，他們是清楚聽到我說的話的。

最後，主席女士，自九十年代初以來，我們已就強積金計劃的政策理念、

涵蓋範圍及實踐細節等，反覆作出多次討論。今天我覺得我們已遠離談論政

策理念的時候。面對我們的挑戰是如何有效地落實這全新的計劃，如何使受

強積金計劃影響的 30 萬僱主、二百多萬現時沒有任何退休保障的僱員，以

及其他自僱人士深入瞭解他們的權利及義務，作出切合自己需要的選擇，為

他們的退休生活作出準備。由於強積金計劃是一項全新事物，在宣傳教育方

面沒有必勝的方程式，所以我們可說是“摸 石頭過河”，一面努力，一面

修正。因此，我非常歡迎及感激各位議員今天所提出的有關執行強積金計劃

的意見。這次辯論給我們一個集思廣益的好機會，使我們能更清楚如何改善

現時宣傳教育的工作。將來議員及其他人士如對強積金計劃的執行有任何意

見，政府和積金局也一定樂於聆聽。雖然我們未必能滿足每一個人所提出的

要求，又或完全接納他們的意見，但我相信這些意見會是有建設性的，會令

我們更深入瞭解問題，令積金局更良好地運作。

謝謝各位。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請羅致光議員就議案動議他的修正案。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議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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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以保障他們的利益”，並以“以及防止僱主藉推行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削減僱員薪酬及福利”代替；在“有關方面”之後加上“採

取積極措施，鼓勵僱主保留原有較法定要求為佳的職業退休計劃，以

及就僱員和僱主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可享有的權益作出宣

傳和教育，並” ; 刪除“並全力作出推介和宣傳，”；及在“順利推

行”之後加上“，並為僱員提供更合理的保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羅致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W Chi-k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羅致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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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

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7 人贊成，17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4 人贊

成， 4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7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9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four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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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 條第 (4)款，動議如果有議員在本次

會議中就梁 劉 柔 芬 議 員 動議的 議 案 及 其 他各項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

時，本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有沒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如果有議員在本次會議中就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就這項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及就修正案動議的修正案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本會須在

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已處理完畢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李卓人議員，你可以動議你

的修正案。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議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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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能順利推行”之後加上“；此外，鑒於現有註冊職業退休計劃的

僱主，可在今年 5 月 3 日前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申請豁免，本

會促請政府規定有關的僱主和信託人，盡快以書面通知僱員會否計劃

申請豁免，以保障僱員的知情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請梁耀忠議員就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他的修正案。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卓人議員的經修改的修正案，修正案內

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規定”，並以“發出指引，呼籲”代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

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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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想趁這 1 分鐘問一問，剛才梁議員在動議其修正案時

多讀了“經修改的”  數個字，但議案並沒有經修改。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羅議員，這數個字是不必要的。所謂“經修改的”的意思，是指你就

議案動議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他才提出經修改的修正案的。但事實上，

你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所以不應讀出“經修改的”這數個字。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但剛才梁議員在動議其修正案時，是有提及那數個字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你認為梁耀忠議員在剛才動議其修正案時有提及那數個字，但在我向

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中是沒有那數個字的。因此，現在你們所表決的議案亦

是沒有那數個字的。（眾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

兆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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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江華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譚耀宗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人出席，7人贊成，17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19人出席，13人贊成， 4

人反對，1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7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9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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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20 秒。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多謝你很清楚說明我們在討論的是哪一議題或修正

案。

多謝今天很多位議員本 很美好的意願，為了那 200 萬未有任何退休計

劃保障的員工，花了很長時間來討論這項議題。我亦很多謝所有發言的議

員，現時已是 10 時 30 分，我也希望各位能早點回家。

我可說是生於斯、長於斯。雖然我初到香港時，差不多 9 歲才入幼稚園

開始學習廣東話，但我是在香港長大，而且在香港工作多年，曾經是一名“打

工仔”。到了今時今日，我亦處理過資方的工作。不過，無論在甚麼時候，

我都是抱 為香港的將來這態度而作出努力。我希望香港有非常良好的勞資

關係，可以作為世界的模範。不過，很可惜，今天我在這裏提出一項有很美

好意願的論題時，也要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打擾，又或在我希望達致的勞資關

係上，再次帶有李卓人議員所說的“火藥味”。我在這裏要向很多“有良僱

主”，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僱主致歉。因為我的關係，今天他們再次被人

“擺上檯”，被人冠以“無良僱主”的稱號。

為何我要特別為這些中、小型企業僱主說話呢？因為像數位勞工界代表

一樣，他們也為勞工大眾做了很多工作。我接觸到相當多的中、小型企業僱

主，而我自己也是從 3 個人起家的，甚麼事都要親力親為。他們為何會當上

僱主呢？其實在工作上，他們當初也是“打工仔”，他們不單止積蓄了多年

資金，同時也積蓄了經驗，最後他們覺得可以承擔作為僱主的責任，為香港

製造多些就業機會。於是他們便無端跌下這個陷阱，作了僱主，今時今日，

他們還被某些人不斷稱為“無良僱主”。我覺得真的要為他們申 。我要再

次向在座各位議員呼籲，請各位以後不要再用這個名稱。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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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3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19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

《1999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刪去“代理人”及“審計”的定義。

(b) 在“ financial accommodation”的定義中，在“ discounted”及

“ guarantee”之前分別加入“ a”。

(c) 在“證券抵押品”的定義中  ─

(i) 在 (b)段的末處加入“或”；

(ii) 加入  ─

“ (c) （僅就第 81A 條而言）為獲得提

供財 務 通融 以 外的 其 他 目 的 而

存放 於 該交 易 商作 為 抵 押 的 證

券；”。

(d) 在“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的定義中，在 (a)段中，刪

去“該融資人的僱員或代理人，而該僱員或代理”而代

以“受僱於該融資人、代該融資人行事或藉與該融資人

訂立的安排而行事的人，而該”。

(e) 加入  ─

““公司集團” (group of companies)具有《公司條例》

（第 32 章）第 2(1)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保證金比率” (margin ratio)就每樣證券抵押品

而言，指該抵押品價值的某個百分率，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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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百分率是用以計算證券交易商或證券保證

金融資人在某客戶以該樣證券抵押品作為

抵押的情況下，一般容許該客戶向他借取款

項（或取得其他形式的財務通融）的最高款

額；

  “保證金價值” (margin value)就每樣證券抵押品

而言，指證券交易商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在

某客戶以該樣證券抵押品作為抵押的情況

下，一般容許該客戶向他借取款項（或取得

其他形式的財務通融）的最高款額；”。

3 (a) 刪去建議的第 121B(2)及 (3)條而代以  ─

“ (2)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本部不適用於

附表 4 所列的任何一種活動，而進行該等活動的人

如無經營其他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則無須註冊為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3)凡經營本部適用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業

務的人亦有進行附表 4 所列的任何一種活動，則本

部亦適用於該人所進行的該等活動。

(4)監察委員會可藉憲報公告增補、刪除或

修改附表 4 內任何條文。”。

(b) 在建議的第 121C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 “ 除 ” 之 前 加 入 “ 在 不 抵 觸 第

121B(2)條的規定下，”；

(B) 在“不得”之後加入“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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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在第 (2)(a)款中  ─

(A) 刪去“$200,000”而代以“$1,000,000”；

(B) 刪去“ 2 年”而代以“ 5 年”；

(iii) 在第 (2)(b)款中，刪去“ 5 級”而代以“ 6

級”；

(iv) 刪去第 (3)款而代以  ─

“ (3)凡任何人提供財務通融，

並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通融將不會用

以便利取得在某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

券或持續持有該等證券，則該人並不違

反本條。”。

(c) 在建議的第 121D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不得”之後加入“在香港”；

(B) 在 (b)段中，刪去“準備以該代表身分行

事 ” 而 代 以 “ 是 一 名 註 冊 融 資 人 代

表”；

(ii) 刪去第 (3)款。

(d) 在建議的第 121E(1)(b)條中  ─

(i) 刪去“ company”而代以“ person”；

(ii) 在“融資業務”之後加入“及任何必然附帶

於該業務的經營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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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建議的第 121F 條中  ─

(i) 刪去第 (3)款而代以  ─

“ (3)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必

須向監察委員會提供該委員會所合理

要求的下列資料  ─

(a)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則 申

請 人 將 顯 示 為 他 所

能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有

關資料；及

(b) 申 請 人 擬 經 營 的 及

申 請 所 關 乎 的 業 務

的有關資料，或關於

申 請 人 有 意 或 擬 就

該 業 務 而 僱 用 的 任

何人的資料，或關於

申 請 人 有 意 在 進 行

該 業 務 的 過 程 中 聯

繫 的 任 何 人 的 資

料；及

(c) 使 監 察 委 員 會 得 以

考 慮 關 於 以 下 人 士

或 公 司 的 任 何 事 宜

的資料  ─

(i) 申請人就或將

會就擬經營的

申請所關乎的

業務而僱用的

任何人，或就

或將會就該業

務與申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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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聯 繫 的 任 何

人；及

(ii) 將會就該業務

以代表身分行

事的任何人；

及

(iii) 申請人的任何

大股東、董事

或高級人員，

與申請人屬於

同一公司集團

的任何其他公

司，或任何該

等其他公司的

任何董事或高

級人員。”；

(ii) 在第 (4)款中，刪去“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監禁 5 年。”而代以  ─

“罪  ─

(a)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可 處 罰 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或

(b) 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及監禁 6 個月。”。

(f) 刪去建議的第 121G(2)(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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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g) 在建議的第 121H 條中  ─

(i) 刪去第 (2)(a)款；

(ii) 刪去第 (5)款而代以  ─

“ (5)為本條的目的，監察委員

會可考慮它所管有的任何有關資料，不

論 這 些 資 料 是 由 申 請 人 或 其 他 人 提

供。”。

(h) 在建議的第 121J(3)條中，在句號之前加入“，而在註冊

融資人或註冊融資人代表的要求下，監察委員會必須就

其決定提供理由”。

(i) 在建議的第 121R(2)(h)條中，刪去“（不論有否就該項違

反而被定罪）”。

(j) 在建議的第 121S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 (b)(ii)段中，刪去末處的句號而代以

“；或”；

(B) 加入  ─

“ (c) 就 某 個 別 註 冊 融 資 人 而

言，是否有第 121R(2)條提

述的任何情況發生。”；

(ii) 在第 (4)款中，刪去“本條施加任何罰則”而

代以“第 (3)款採取任何行動”。

(k) 在建議的第 121U(4)條中，刪去“本條施加任何罰則”而

代以“第 (3)款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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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l) 在建議的第 121V(3)及 (4)條中，刪去“取消”而代以

“撤銷”。

(m) 在建議的第 121W(1)及 (2)條中，刪去“施加任何其他罰

則”而代以“採取任何其他行動”。

(n) 加入  ─

“ 121WA. 監察委員會向註冊融資人或

註冊融資人代表發出指示的

增補權力

(1) 除在第 121R、121S、121T 及 121U

條下的權力外，監察委員會有權向任何註冊融資人

或註冊融資人代表發出指示，在該融資人或代表的

業務運作方面以指示所指明的方式加以局限；而在

不限制本條的規定的原則下，監察委員會可為以下

目的發出上述指示  ─

(a) （就與撤銷註冊有關連的

情 況 而 言 ） 停 止 業 務 運

作；或

(b) 在註冊暫時吊銷的一段期

間內，為保障客戶的利益

而 只 進 行 必 要 的 業 務 運

作。

(2) 凡根據本條向任何人發出的指示

是與撤銷或暫時吊銷註冊有關連的，而該人按照該

指示進行業務運作，則該人須當作並無違反第 121C

或 121D 條（視屬何情況而定）。

(3) 任何證券保證金融資人違反根據

本條向他發出的指示而進行業務運作，即屬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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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

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

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

月。

(4) 任何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無合

理辯解而以違反根據本條向他發出的指示的方式

行事，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

(o) 在建議的第 121Y 條中  ─

(i) 在第 (1)(d)款中  ─

(A) 刪去“財務”而代以“的財務通融的

款額，或提供該項”；

(B) 在“作出”之後加入“（但因該融資人

收取利息而須作出的調整則除外）”；

(ii) 在第 (2)款中，刪去“給”而代以“提供”；

(iii) 在第 (3)款中  ─

(A) 在 (d)段中，在“期”之後加入“，以及

其利率和計算利息的基準”；

(B) 在 (h)段 中 ， 在 “ 日 ” 之 後 加 入 “ 主

動”；

(iv) 刪去第 (4)(b)款而代以  ─

“ (b) 將該帳戶結單提供予該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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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該帳戶在有關期間內並無任何交

易，亦沒有任何尚待結算餘額及該融資

人 沒 有 為 該 帳 戶 持 有 任 何 證 券 抵 押

品，則屬例外。”；

(v) 在 第 (5)(h)款 中 ， 在 “ 內 ” 之 後 加 入 “ 主

動”；

(vi) 在第 (6)款中，在“人”之後加入“無合理辯

解而”。

(p) 在建議的第 121Z(3)(a)條中，刪去“ 2 年”而代以“ 3 個

月”。

(q) 在建議的第 121AA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在證券抵押品”之前加入“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

(B) 加入  ─

“ (aa) 以該融資人或該融資人

所控制的代名人的名義

登記；或”；

(C) 在 (b)段中  ─

(I) 刪去“財務”；

(II) 刪 去 末 處 的 “ ； 或 ” 而 代 以 句

號；

(D) 刪去 (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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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第 (2)款中，刪去“穩妥保管文件”而代以

“上述穩妥保管”；

(iii) 在第 (3)款中  ─

(A) 在 “ 必 須 ” 之 後 加 入 “ 採 取 合 理 步

驟，以”；

(B) 刪去在“理。”之後的所有字句；

(iv) 在第 (4)(a)款中，刪去在“機構”之前的“財

務”；

(v) 在第 (5)款中，在“的授權”之後加入“（但

不包括由客戶作出的，使融資人有權在該客

戶作出有關的證券保證金融資協議所指的失

責行為，而又未能在被要求時糾正該失責行

為的情況下，根據第 (4)(b)或 (c)款處置有關的

證券的授權）”；

(vi) 在第 (7)款中  ─

(A) 在 (a)段中，在“ $200,000”之後加入

“及監禁 2 年”；

(B) 在 (b)段中，刪去“ 5”而代以“ 6”；

(vii) 加入  ─

“ (9)為免生疑問，凡註冊融資

人已按照第 (4)款將有關的證券存放於

任何認可機構或任何註冊交易商，則第

(3)款不得解釋為規定該融資人須確保

該機構或交易商並無將該等證券再存

放、移轉、借出、質押或再質押或以其

他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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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在建議的第 121AB 條中  ─

(i) 在第 (4)款中，刪去 (a)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 (4) 凡監察委員會有合理理

由相信任何註冊融資人不能遵守財政

資源規則的規定，監察委員會可為確定

該 融 資 人 是 否 正 遵 守 上 述 規 定 而

─”；

(ii) 在第 (6)款中  ─

(A) 刪去“ 4”而代以“ 6”；

(B) 刪去“ $250”而代以“ $1,000”。

(s) 刪去第 4 分部而代以  ─

“第 4 分部  ─  與非註冊融資人

訂立的合約

121AC. 本分部的適用範圍及釋義

(1) 凡某協議的訂立或履行構成屬證

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活動或該種活動的一部分，該

協議即屬本分部所指的協議。

(2) 本分部適用於由非註冊證券保證

金融資人和其客戶在本分部生效後所訂立的，與該

等 融 資 人 經 營 的 證 券 保 證 金 融 資 業 務 相 關 的 協

議。

(3) 在本分部中，凡提述非註冊證券保

證金融資人，即提述符合以下說明的證券保證金融

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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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人並非根據第 2 分部註

冊；或

(b) 該人在該分部下的註冊被

暫時吊銷或撤銷，

但有關提述並不包括對因第 121WA(2)、121BH(1)

或 121BI 條的實施而不屬違反第 121C 條的人的提

述。

121AD. 非註冊人士訂立的協議

(1) 除第 (2)款及第 121AE(2)條另有規

定外，凡任何非註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提供

者”）在違反第 121C 條的情況下經營證券保證金

融資業務，他不得對在經營該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協

議的另一方（“買方”）強制執行該協議。

(2) 凡任何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註冊

被暫時吊銷，而某協議是在註冊暫時吊銷前訂立

的，則第 (1)款不會使該融資人不能對買方強制執

行該協議中關乎以下事項的部分  ─

(a) 支付費用及收費，包括支

付未清繳貸款的利息；

(b) 計算保證金價值；

(c) 計算保證金比率；

(d) 提供證券抵押品；

(e) 發出追繳保證金通知；或

(f) 處置證券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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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買方有權  ─

(a) 追討他在有關協議下支付

的任何款項或他在該協議

下移轉或因其他情況而不

再管有的任何其他財產；

及

(b) 就他因提供者並非註冊而

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失 追 討 補

償，但買方須在該等損失

產生時並不知道提供者是

並非註冊的。

(4) 為施行第 (3)(b)款，買方只可就符

合以下說明的損失追討補償  ─

(a) 該損失是因提供者並非註

冊而直接引致的；及

(b) 該損失是協議雙方在訂立

有 關 協 議 時 理 應 預 料 到

的。

(5) 為施行第 (3)款，買方有權  ─

(a) 追討的款額或其他財產；

及

(b) 追討的補償款額，

為  ─

(i) 協議雙方議定的款額或財

產，或以上兩者的組合；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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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院應協議的任何一方的

申請而釐定的、其認為屬

公平公正的款額或財產，

或以上兩者的組合，而法

院可就此另外施加任何條

款。

(6) 如買方沒有履行協議，則提供者可

向法院申請，要求買方付還在協議下取得的任何款

項或交還在協議下取得的任何財產，而法院可按其

認為屬公平公正的條款，作出其認為屬公平公正的

命令。

121AE. 因第 121AD 條而不可強制執行的協議

(1) 本條適用於因第 121AD 條而不可

強制執行的協議。

(2) 法 院 如 應 協 議 的 任 何 一 方 的 申

請，信納可強制執行一項協議的條件獲得符合，則

可允許  ─

(a) 強制執行該協議；或

(b) 保留全部或部分在該協議

下支付的款項或移轉的財

產，

或以上兩者的組合，但該協議須受法院認為屬公平

公正的修改所規限。

(3) 　可強制執行一項協議的條件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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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強制執行該協議，或保留

全部或部分在該協議下支

付的款項或移轉的財產，

或以上兩者的組合，視何

者適用而定，是公平公正

的；

(b) 申請人  ─

(i) 是提供者，而他有合

理 理 由 相 信 並 真 誠

相 信 他 訂 立 該 協 議

並 不 違 反 第 121C

條；或

(ii) 是買方，而他在支付

有關的款項時，或移

轉 或 因 其 他 情 況 而

不 再 管 有 其 他 財 產

時，並不知道提供者

是並非註冊的。

(4) 如在任何協議下移轉的財產已轉

移予第三者，則在第 121AD 條或本條中凡提述財產

之處，須理解為提述有關財產在該協議下移轉時的

價值。”。

(t) 在建議的第 121AK(4)條中，刪去“ 2”而代以“ 3”。

(u) 在建議的第 121AS(1)條中  ─

(i) 刪去“（但無詐騙意圖）”；

(ii) 刪去“ 3”而代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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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建議的第 121AT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在第二次出現的“紀錄”之後

加入“，該核數師可同時是為施行《公司條

例》（第 32 章）而委任的核數師”；

(ii) 刪去第 (3)款而代以  ─

“ (3)以下人士並無資格根據本

條獲委任為某註冊融資人的核數師  ─

(a) 該 融 資 人 本 身 的 僱

員；或

(b) 該 融 資 人 本 身 的 高

級人員；或

(c) (a)或 (b)段 所 提 述 的

人的僱員；或

(d) 屬 於 監 察 委 員 會 規

則 所 訂 明 的 任 何 其

他類別的人。”。

(w) 在建議的第 121AY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審計和”而代以“審查

和審計並”；

(ii) 在第 (2)款中，刪去“條”而代以“分部”。

(x) 在建議的第 121AZ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刪去“審計和”而代以“審查

和審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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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第 (5)(c)款中，刪去“審計和”而代以“審

查和審計並”。

(y) 在建議的第 121BA條中，在所有的“審計”之前加入“審

查和”。

(z) 在建議的第 121BB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兩度出現的“審計”之前加入“審

查和”；

(B) 在 (b)段中，在“審計”之前加入“審查

和”；

(ii) 在第 (2)款中，在“審計”之前加入“審查

和”。

(za) 刪去建議的第 121BC 條而代以  ─

“ 121BC. 核數師及其僱員可在某些

情況下披露資料

儘管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

例》（第 24 章）第 59(1)條的規定，根據本分部

委任的核數師及其任何僱員可  ─

(a) 為 施 行 或 遵 從 本 條 例 任 何 條

文；及

(b) 為任何法律程序的目的；及

(c) 向監察委員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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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屬該核數師的僱員）向該核

數師，

披露他在履行其核數師或核數師僱員（視屬何情況

而定）的職責的過程中所獲悉的資料。”。

(zb) 刪去建議的第 121BD(3)至 (7)條而代以  ─

“ (3) 任何註冊融資人或其任何高級人

員、僱員或代理人，或該融資人委任的任何核數

師，必須回答由根據本分部委任的核數師或根據第

121BB(2)條獲授權的人向其提出的關乎一項審查

和審計的所有問題。

(4) 第 (1)或 (2)款所提述的任何人無

合理辯解而不遵從根據第 (1)或 (2)款向他提出的

要求，或第 (3)款所提述的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拒

絕 回 答 或 沒 有 回 答 根 據 該 款 向 他 提 出 的 任 何 問

題，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zc) 在建議的第 121BE 條中  ─

(i) 在“審計”之前加入“審查和”；

(ii) 刪去“ 5”而代以“ 6”。

(zd) 在建議的第 121BF 條中  ─

(i) 在“審計”之前加入“審查和”；

(ii) 刪去“ 5”而代以“ 6”。

(ze) 在建議的第 121BG 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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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刪去第 (3)及 (4)款而代以  ─

“ (3) 除非有以下情況，否則監

察委員會不得寬免或修改某訂明條文

的某規定  ─

(a) 經考慮申請人遵守

有關規定會為投資

大眾帶來的利益，

監察委員會覺得該

項遵守會對申請人

造 成 不 合 理 的 負

擔；及

(b) 監察委員會覺得在

該個案中行使此權

力不會違反投資大

眾的利益。

(4) 監察委員會在批准根據

本條提出的申請後，必須將其決定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

(4A) 凡監察委員會  ─

(a) 拒絕批准根據本條

提出的申請的全部

或部分；或

(b) 在批准該項申請時

施加條件，

監察委員會必須將其決定及作出該項

決定的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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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 第 (7)(a)款 中 ， 在 “ 121C、 ” 之 後 加 入

“121D、”。

(zf) 在建議的第 121BH(4)條中，刪去在“命令，”之後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  ─

“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5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zg) 加入  ─

“ 121BI. 若干非註冊人士獲准

經營有限度業務

凡任何人  ─

(a) 在 緊 接 本 部 實 施 前 正 經 營 證 券

保證金融資業務；並且

(b) 繼 續 就 根 據 本 部 實 施 前 批 出 的

財務 通 融而 作 出的 放 款 收 取 已

累算或正累算的利息，

而該人並無經營亦無顯示自己是經營任何其他證

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則就第 121C 條而言，該人

須當作並無經營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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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文 加入  ─

“ 3A. 加入附表 4

現加入  ─

“附表 4 [第 121B 條 ]

獲豁免而無需遵守第 XA 部

的各種活動

1. 由 註 冊 交 易 商 或 獲 豁 免 交 易 商

提供財務通融，以便利該交易商為其客

戶取得或持有證券。

2. 由 互 惠 基 金 法 團 提 供 財 務 通

融，對投資於該法團的任何互惠基金的

投資提供融資。

3. 由認可機構提供財務通融，以便

利該機構的客戶取得或持有證券。

4. 屬《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

第 19(16)條所界定的證券借用或證券

交還的或組成某項該等證券借用或證

券交還的一部分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或

屬與該等借用或交還相類似的任何證

券交易的或組成該等交易的一部分的

證券保證金融資。

5. 提 供 組 成 某 項 包 銷 或 分 包 銷 證

券安排的一部分的財務通融。

6. 提 供 財 務 通 融 以 便 利 按 照 某 招

股章程的條款取得證券，不論認購有關

證券的要約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作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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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 某 公 司 向 其 董 事 或 僱 員 提 供

財務通融，以便利他們取得或持有該公

司本身的證券。

8. 向註冊融資人、註冊交易商、獲

豁 免 交 易 商 或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財 務 通

融，以便利取得或持有證券。

9. 由 公 司 集 團 的 某 成 員 向 該 集 團

的另一成員提供財務通融，以便利該另

一成員取得或持有證券。

10. 由 一 名 個 人 向 某 公 司 提 供 財 務

通融，以便利該公司取得或持有證券，

而該人持有該公司 10%或多於 10%的已

發行股本。”。”。

附表 1

第 1 項

(a) 在 (c)段中，在“交易商”的定義中，刪去建議的 (d)段而

代以  ─

“ (d) 所涉及的證券交易僅屬以下性質的註冊融資

人  ─

(i) 與任何人訂立協議（或作出提出

與該人訂立協議的要約、或誘使

或企 圖 誘使 該 人訂 立 協 議 或 提

出訂立協議的要約的作為），而

目的 是 使該 人 或為 了 使 該 人 取

得證券，但上述協議或作為須純

粹是 為 了以 註 冊融 資 人 身 分 向

該人 提 供財 務 通融 而 訂 立 或 作

出的；或

(ii) 為 以 下 目 的 而 處 置 代 客 戶 持 有

的證券抵押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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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履行客戶維持所協定的保

證金水平的義務；或

(B) 履行客戶付還或解除由融

資人所提供的財務通融的

法律責任；”。

(b) 在 (i)段中，在建議的“認可財務機構”的定義中  ─

(i) 刪去“財務”；

(ii) 刪去“ financial”。

附表 1 加入  ─

“19A. 第 75(3)條 廢除“完成購買、出售或

交換證券的合約而沒有遵

從 第 (1)款 ” 而 代 以 “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在 違 反 第 (1)

款的情況下完成購買、出

售 或 交 換 證 券 的 合

約”。”。

附表 1

第 20 項

在建議的第 75A 條中  ─

(a) 在第 (1)(d)款中  ─

(i) 刪去“財務”而代以“的財務通融的

款額，或提供該項”；

(ii) 在“作出”之後加入“（但因該交易商

收取利息而須作出的調整則除外）”；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215

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在第 (2)款中，刪去“給”而代以“提供”；

(c) 在第 (3)款中  ─

(i) 在 (d)段中  ─

(A) 在 “ 向 ” 之 前 加 入 “ 在 該

日”；

(B) 在“期”之後加入“，以及其利

率和計算利息的基準”；

(ii) 在 (h)段 中 ， 在 “ 日 ” 之 後 加 入 “ 主

動”；

(d) 在第 (4)款中  ─

(i) 在“任何”之前加入“除第 (4A)款另

有規定外，”；

(ii) 刪去“給”而代以“提供”；

(e) 加入  ─

“ (4A) 如某帳戶在有關期間內並無

任何交易，亦沒有任何尚待結算餘額及交易

商沒有為該帳戶持有任何證券抵押品，則交

易商無須根據第 (4)款提供帳戶結單。”；

(f) 在第 (5)(h)款中，在“內”之後加入“主動”。

附表 1

第 22 項

在建議的第 77(4)(a)條中，刪去“ 2 年”而代以“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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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25 項

在建議的第 81 條中  ─

(a)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除第 (4B)款另有規定外，

凡交易商或該交易商所控制的任何代名人須

就證券向某人作出交代，而該等證券不屬該

交易商的財產並是在香港持有作穩妥保管

的，則該交易商必須確保該等證券  ─

(a) 以 該 人 的 名 義 或 以

該 代 名 人 的 名 義 登

記；或

(b) 被 存 放 於 認 可 機 構

或 監 察 委 員 會 為 施

行 本 條 而 核 准 的 某

些 其 他 機 構 的 指 定

帳 戶 內 作 穩 妥 保

管。”；

(b) 在第 (3)款中，刪去“穩妥保管文件”而代以“上

述穩妥保管”；

(c) 在第 (4)款中  ─

(i) 在 “ 必 須 ” 之 後 加 入 “ 採 取 合 理 步

驟，以”；

(ii) 刪去在“處理。”之後的所有字句；

(d) 加入  ─

“ (4A) 第 (4)款並不影響第 (2)款

所適用的交易商為以下目的而處置第 (2)款

所提述的證券的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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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履 行 該 等 證 券 的 實

益 擁 有 人 就 證 券 交

易 而 對 該 交 易 商 負

有的法律責任，而該

法 律 責 任 是 指 在 該

交 易 商 已 將 指 定 作

為 保 證 履 行 該 法 律

責 任 的 抵 押 品 的 所

有 其 他 資 產 處 置 後

仍 未 履 行 的 法 律 責

任；或

(b) 履 行 該 等 證 券 的 實

益 擁 有 人 就 該 交 易

商 向 其 提 供 的 財 務

通 融 而 對 該 交 易 商

負有的法律責任，而

該 法 律 責 任 是 指 在

該 交 易 商 已 將 指 定

作 為 保 證 履 行 該 法

律 責 任 的 抵 押 品 的

所 有 其 他 資 產 處 置

後 仍 未 履 行 的 法 律

責任，

但該交易商只可在獲得該人的書面授權下或

在監察委員會規則准許的情況下處置該等證

券。

(4B) 第 (2)款 所 適 用 的 交 易 商

可在符合以下說明的情況下，將該款所提述

的證券借予或存放於任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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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 項 借 出 或 存 放 是

符 合 聯 合 交 易 所 的

規則和規例的；或

(b) 該 項 借 出 或 存 放 是

符 合 香 港 中 央 結 算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則 和

規例的；或

(c) 該 人 屬 監 察 委 員 會

規 則 為 施 行 本 條 而

指 明 的 某 類 別 的

人，

但該交易商只可在獲得有關客戶的書面授權

下或在監察委員會規則准許的情況下進行該

項借出或存放。

(4C) 第 (4B)款所提述的授權只

在該項授權指明其有效期間的情況下方具有

效力，而該項授權  ─

(a) 在 如 此 指 明 的 期 間

或 12 個月內（兩者

以較短者為準）一直

有效；及

(b) 可 以 書 面 方 式 延 續

一次或多於一次，每

次 不 得 超 逾 12 個

月。”；

(e) 在第 (6)(b)款中，刪去“ 5”而代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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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加入  ─

“ (8) 為免生疑問，凡交易商已

按照第 (4B)款將有關的證券借予或存放於任

何人，則第 (4)款不得解釋為規定該交易商須

確保該人並無將有關的證券再存放、移轉、

再 借 出 、 質 押 或 再 質 押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理。”。

附表 1

第 25 項

在建議的第 81A 條中  ─

(a) 在第 (2)款中  ─

(i) 在“在證券”之前加入“除第 (5)款另

有規定外，”；

(ii) 刪去  “ either”；

(iii) 加入  ─

“ (aa) 以 該 交 易 商 或 該 交

易 商 所 控 制 的 代 名

人 的 名 義 登 記 ；

或”；

(iv) 在 (b)段中，刪去“財務”；

(b) 在第 (3)款中，刪去“穩妥保管文件”而代以“上

述穩妥保管”；

(c) 在第 (4)款中  ─

(i) 在 “ 必 須 ” 之 後 加 入 “ 採 取 合 理 步

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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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刪去在“處理。”之後的所有字句；

(d) 加入  ─

“ (4A) 第 (4)款 並 不 影 響 任 何 交

易商為以下目的而處置客戶的證券抵押品的

權利  ─

(a) 履 行 該 客 戶 維 持 所

協 定 的 保 證 金 水 平

的義務；或

(b) 履 行 該 客 戶 付 還 或

解 除 由 該 交 易 商 所

提 供 的 財 務 通 融 的

法律責任；或

(c) 履 行 該 客 戶 就 某 證

券 交 易 進 行 交 收 的

法律責任，而他已就

該 法 律 責 任 提 供 證

券抵押品；或

(d) 履 行 該 客 戶 就 證 券

交 易 而 對 該 交 易 商

負有的法律責任，而

該 法 律 責 任 是 指 在

該 交 易 商 已 將 指 定

作 為 保 證 履 行 該 法

律 責 任 的 抵 押 品 的

所 有 其 他 資 產 處 置

後 仍 未 履 行 的 法 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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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交易商只可在獲得該客戶的書面授權下

或在監察委員會規則准許的情況下處置該等

證券抵押品。”；

(e) 在第 (5)款中  ─

(i) 在 (a)段中，刪去在“認可”之後的“財

務”；

(ii) 刪去 (b)及 (c)段；

(f) 在第 (8)(b)款中，刪去“ 5”而代以“ 6”；

(g) 加入  ─

“ (9) 為免生疑問，凡交易商已

按照第 (5)款將有關的證券借予或存放於香

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

結算所有限公司、任何認可機構或任何其他

人，則第 (4)款不得解釋為規定該交易商須確

保上述人士並無將有關的證券再存放、移

轉、再借出、質押或再質押或以其他方式處

理。”。

附表 1

第 27 項

在 (b)段中，刪去建議的第 (viii)節而代以  ─

“ (viii) 所有由該交易商進行的證券保證金融資；

及”。

附表 1

第 32 項

刪去 (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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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33 項

刪去 (a)及 (d)段。

附表 1

第 34 項

刪去該項。

附表 1

第 35 項

刪去 (a)及 (c)段。

附表 1

第 36 項

刪去該項而代以  ─

“ 36. 第 94 條 廢除而代以  ─

“ 94. 核 數 師 及 其 僱 員 可 在

某些情況下披露資料

儘管有《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 章）

第 59(1)條的規定，根據第 90

或 91 條委任的核數師及其任何

僱員可  ─

(a) 為 施 行 或 遵

從 本 條 例 任

何條文；及

(b) 為 任 何 法 律

程 序 的 目

的；及

(c) 向 監 察 委 員

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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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如 屬 該 核

數 師 的 僱

員 ） 向 該 核

數師，

披露他在履行其核數師或核數

師僱員（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職

責 的 過 程 中 所 獲 悉 的 資

料。”。”。

附表 1

第 37 項

刪去 (b)及 (c)段。

附表 1

第 38 項

刪去 (a)段。

附表 2 加入  ─

“ 6A. 第 29(3)條 廢除 (b)段而代以  ─

“ (b) 監察委員會認為在該個

案中行使此權力不會 違

反 投 資 大 眾 的 利

益。”。”。

附表 2

第 7 項

刪去建議的第 29AA(4)(a)及 (b)條而代以  ─

“ (a) 經考慮有關的人或有關類別的人遵守財政資源規

則或該等規則的指明條文會為投資大眾帶來的利

益，監察委員會信納該項遵守會對該人或該類別的

人造成不合理的負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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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監察委員會信納在該個案中行使此權力不會違反

投資大眾的利益。”。

附表 2

第 12 項

刪去該項而代以  ─

“12. 第 55A 條 (a) 在 第 (1)(b) 款 中 ， 廢 除

“ 81(1)” 而 代 以 “ 81(2)及

(4)、 81A(2)及 (4)”。

(b) 廢 除 第 (2)(a)及 (b)款 而 代 以

─

“ (a) 經考慮該人遵

守有關規定會

為投資大眾帶

來的利益，該

項遵守會否對

該人造成不合

理的負擔；及

(b) 在該個案中行

使此權力是否

不會違反投資

大 眾 的 利

益。”。”。

附表 3 在第 1 項之前加入  ─

“1A. 銀行業條例 在第 3(1)條中，加入  ─

（第 155 章）

“ (ja) 《證券條例》（第 333

章）所指的註冊融資

人接受任何存款，而

存 款 是 該 條 例 第

121AM 條 適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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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刪去第 1 條。

附表 4 刪去第 3 條而代以  ─

“ 3. 對交易商處置證券的限制

(1) 《證券條例》（第 333 章）第 81 條（由附表

1 第 25 項取代）適用於在緊接該項生效前由交易商或交

易商所控制的代名人為該交易商的客戶持有作穩妥保管

的證券。

(2) 如在緊接附表 1 第 25 項生效前，須向某人

作出交代的交易商已在獲得該人的書面授權下  ─

(a) 將該交易商須向該人有所交代的任何

證券存放，以作為向該交易商作出貸款

或墊款的保證；或

(b) 為任何其他目的而借出或放棄管有該

等證券，

該項授權在該項生效後的 3 個月內或在該項授權指明的

較短期間內仍然有效，而該交易商在上述期間內按照該

項授權行事，不屬違反《證券條例》（第 333 章）第 81A

條（由附表 1 第 25 項所增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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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s of "agent" and "audit".

(b) In th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dding
"a" before "discounted" and "guarantee" respectively.

(c) In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

(i)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ii) by adding -

"(c)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 81A
only, with the dealer as security
for a purpose other than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d) In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s
representative",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n employee
or agent of" and substituting "a person in the employment
of, or acting for or by arrangement with,".

(e) By adding -

""group of companies" (公司集團 ) has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it by section 2(1)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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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 ratio" (保證金比率 ), in relation to each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means the
percentage of the value of such collateral up to
which a client is generally permitted to borrow
(or otherwise secure other forms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from a securities dealer or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against that
particular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margin value" (保證金價值 ), in relation to each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means the
maximum amount of money which a client is
generally permitted to borrow (or otherwise
secure other forms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from a securities dealer or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against that
particular descript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3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2) and (3) and
substituting -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this Part does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activities listed in Schedule 4,
and a person who carries on such activities and no
other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need not be
registered as a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3) Where a person carries on a business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to which this Part applies
and, in addition, carries on any of the activities listed
in Schedule 4, then this Part applies to such oth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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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Commission ma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add to, delete from or modify any of the
provisions in Schedule 4.".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C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A"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ection 121B(2), a";

(B) by adding ", in Hong Kong" after "must
not";

(ii) in subsection (2)(a) -

(A) by deleting "$200,000" and substituting
"$1,000,000";

(B) by deleting "2 years" and substituting "5
years";

(iii) in subsection (2)(b), by deleting "level 5" and
substituting "level 6";

(iv)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

"(3) Where a person provides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and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it is not to be used to
facilitate the acquisition of securities
listed on a stock exchange or the
continued holding of such securities, the
person providing the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does not contravene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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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D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adding ", in Hong Kong" after "must
not";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prepared
to act as";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E(1)(b) -

(i) by deleting "company" and substituting
"person";

(ii) by adding ", except business that is necessarily
incidental to carrying on such business" after
"financing".

(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F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

"(3) An applicant must furnish to the
Commission,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tion,
such information as may reasonably be
required by the Commission -

(a) regarding the services
which, if the application is
allowed, the applicant will
hold himself out as being
able to provi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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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regarding the business
which the applicant
proposes to carry on and to
which the application
relates, or relating to any
person whom the applicant
intends or proposes to
employ in such business or
any person with whom the
applicant intends to be
associated in the course of
carrying on such business;
and

(c) to enable the Commission
to take into account any
matter relating to -

(i) any person who is or
is to be employed by,
or associated with,
the applica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oposed business to
which the application
relates; and

(ii) any person who will
be acting as a
representative in
relation to such
busi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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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ny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director
or officer of the
applicant, any other
company in the same
group of companies
as the applicant or to
any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ny such
other company.";

(ii)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imprisonment for 5
years." and substituting -

"and is liable -

(a)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ine
of $1,00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5
years; or

(b)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f)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G(2)(a).

(g)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H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a);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5)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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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Commission may take into
account any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its
possession whether provided by the
applicant or by some other person.".

(h)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J(3), by adding ", and the
Commission must provide reasons for its decision when
requested to do so" after "heard".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R(2)(h), by deleting "(whether
convicted of the contravention or not)".

(j)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S -

(i) in subsection (1) -

(A) in paragraph (b)(ii), by deleting the full
stop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 or";

(B) by adding -

"(c) whether any of the
circumstances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21R(2) has
occurred in respect of a
particular registered
financier.";

(ii)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impose a
penalty under this 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take any action under subsection (3)".

(k)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U(4), by deleting "impose a
penalty under this 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take any action
under subs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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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V(3) and (4), by deleting
"cancel" and substituting "revoke".

(m)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W(1) and (2), by deleting
"impose any other penalty on" and substituting "take any
other action against".

(n) By adding -

"121WA. Additional powers of Commission
for direction of registered
financier or registered
financier's representative

(1) In addition to the powers under
sections 121R, 121S, 121T and 121U, the
Commission may issue a direction to a registered
financier or registered financier's representative to
limit its or his business operations in a manner
specified in the dire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ing
this se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

(a) closing down the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a
revocation of registration;
or

(b) carrying on only essential
oper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lient's
interests during a period of
suspension of registration.

(2) Where a direction is issu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a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revocation
of registration or suspension of registration a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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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carri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 direction, he is deemed not to contravene
section 121C or 121D, as the case may be.

(3) A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who
carri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contrary to a direction
issued to it under this section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

(a)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ine of
$1,00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5 years;
or

(b)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4) A financier's representative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acts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a direction issued to him under this section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4.".

(o)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Y -

(i) in subsection (1)(d) -

(A) by deleting "terms on which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is provid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eing provided, or the
terms on which it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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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adding "(except as a result of interest
charged by the financier)" after "debit";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give" and
substituting "provide";

(iii) in subsection (3) -

(A)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rate and basis of the
interest calculation thereon" after "the
accommodation";

(B) in paragraph (h), by adding "initiated"
after "all disposals";

(iv) by deleting subsection (4)(b) and substituting -

"(b) provide the statement to the
client,

unless there is no transaction in the
account over the relevant period and the
account does not have any outstanding
balance and holding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v) in subsection (5)(h), by adding "initiated" after
"all disposals";

(vi) in subsection (6), by adding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after "who".

(p)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Z(3)(a), by deleting "2 years"
and substituting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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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A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As"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as";

(B) by adding -

"(aa)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financier or a nominee
controlled by the financier;
or";

(C) in paragraph (b) -

(I) by deleting "financial";

(II) by deleting "; or"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a full stop;

(D)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the safe custody
of documents" and substituting "such safe
custody";

(iii) in subsection (3) -

(A) by adding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after "must";

(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from "This" to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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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in subsection (4)(a), by deleting "financial"
after "authorized";

(v) in subsection (5), by adding ", other than one
given by the client authorizing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under subsection (4)(b) or (c) where
the client is in default under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greement and fails
to rectify such default when requested to do
so" after "subsection (4)";

(vi) in subsection (7) -

(A)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2 years" after
"$200,000";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6";

(vii) by adding -

"(9)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ubsection (3)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requiring the registered
financier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are not redeposited,
transferred, lent, pledged, or repledged
or otherwise dealt with by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or a registered dealer with
whom the financier has deposited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r)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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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from
"For" to "-" and substituting -

"Where the Commission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a registered
financier cannot comply with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it may, for the
purpose of ascertaining whether or not
such compliance is taking place -";

(ii) in subsection (6) -

(A) by deleting "4" and substituting "6";

(B) by deleting "$250" and substituting
"$1,000".

(s) By deleting Division 4 and substituting -

"Division 4 - Agreements with
unregistered
financiers

121AC.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ivision

(1) In this Division, "agreement" (協
議 ) means an agreement the making or performance
of which constitutes, or is part of, the business
activity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2) This Division applies to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Division
by unregistered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s with
their cli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usi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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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carried on by those
financiers.

(3) A reference in this Division to an
unregistered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is a
reference to a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

(a) who is not registered under
Division 2; or

(b) whose registration under
that Division is suspended
or revoked,

but does not include a reference to a person who does
not contravene section 121C because of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121WA(2), 121BH(1) or 121BI.

121AD. Agreements made by
unregistered
persons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and section
121AE(2), an agreement made by an unregistered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the provider") in the
course of carrying on a business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in contravention of section 121C is
unenforceable against the other party ("the
purchaser").

(2) Where a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
has had its registration suspended, nothing in
subsection (1) shall make unenforceable against the
purchaser those parts of an agreement that was
entered into before such suspension relating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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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payment of fees and
charges including interest
on loans outstanding;

(b) the calculation of margin
value;

(c) the calculation of margin
ratio;

(d) the provision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e) the making of margin calls;
or

(f) the disposal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3) The purchaser is entitled to recover
-

(a) any money paid or other
property transferred or
otherwise parted with by
him under the agreement;
and

(b) compensation for any loss
sustained by him as a result
of the provider being
unregistered, provided that
the purchaser did not, at the
time such loss arose, know
that the provider was
un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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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b), compensation shall only be recoverable for
loss that is -

(a) a direct result of the
provider being
unregistered; and

(b) within the reasonable
contemplation of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the agreement
was entered into.

(5)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3) -

(a) the amount of money or
other property; and

(b)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that the purchaser is entitled to recover is -

(i) such amount or property, or
combination thereof, as the
parties agree to; or

(ii) on the application of either
party, such amount or
property, or combination
thereof, as the Court
considers just and equitable
and on such additional
terms as the Court may
im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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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f the purchaser does not perform
the agreement, the provider may apply to the Court
for the repayment of any money and the return of any
property received by the purchaser under the
agreement, and the Court may make such order on
such terms as it considers just and equitable.

121AE. Agreements made
unenforceable by
section 121AD

(1)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an agreement
which is unenforceable because of section 121AD.

(2) If, on the application of either
party,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enforcement
conditions are met, it may, subject to such
modification as it considers just and equitable, allow
-

(a) the agreement to be
enforced; or

(b) all or part of the money
paid and property
transferred under the
agreement to be retained,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3) The enforcement conditions are -

(a)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for the agreement to be
enforced or for all or part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 243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of the money paid or
property transferred under
the agreement to be
retained,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and

(b) where the applicant is -

(i) the provider,
that he
honestly and
reasonably
believed that
he was not
contravening
section 121C
by making the
agreement; or

(ii) the purchaser,
that he did not,
at the time the
money was
paid or other
property was
transferred or
otherwise
parted with,
know that the
provider was
unregistered.

(4) If property transferred under the
agreement has passed to a third party, a reference in
section 121AD or this section to that property is to be
read as a reference to its value at the time of its
transfer under th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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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K(4), by deleting "2" and
substituting "3".

(u)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S(1) -

(i) by deleting "(and without intent to defraud)";

(ii) by deleting "3" and substituting "5".

(v)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T -

(i)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 but such auditor
may be the same auditor as the one appoin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after "records";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

"(3) A person who -

(a) is an employee of the
financier; or

(b) is an officer of the
financier; or

(c) is an employee of a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or (b);
or

(d) belongs to any other
class of persons
prescribed by
Commiss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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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eligible for appointment under this
section.".

(w)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Y -

(i)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examine," before
"audit";

(i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Division".

(x)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AZ -

(i)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examine," before
"audit";

(ii) in subsection (5)(c), by adding "examined,"
before "audited".

(y)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A, by adding "examination
and" before "audit" where it twice appears.

(z)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B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to audit" and substituting
"to examine and audit";

(B) by deleting "the audit" and substituting
"the examination and audit";

(C)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audit"
and substituting "the examination and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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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 subsection (2), by adding "examination and"
before "audit".

(z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C and substituting -

"121BC. Auditor and auditor's
employees may disclose
information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Notwithstanding section 59(1)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rdinance (Cap.
24), an auditor appointed under this Division and any
employee of such auditor may disclose information
that comes to his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his duties as such auditor or as an
employee of such auditor (as the case may be) -

(a)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into
effect, or complying with,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and

(b)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legal
proceedings; and

(c) to the Commission; and

(d) in the case of an employee of an
auditor, to the auditor.".

(z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D(3) to (7)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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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registered financier or any of its
officers, employees or agents or any auditor
appointed by a financier must answer all questions
relevant to an examination and audit which are put to
him by an auditor appointed under this Division or a
person authorized under section 121BB(2).

(4) Any pers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1)
or (2)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request made to him under the
relevant subsection, or any person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3)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refuses or fails to answer any question put to him
under that subsection,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5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2 years.".

(z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E -

(i) by adding "examination and" before "audit";

(ii)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6".

(z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F -

(i) by adding "examination and" before "audit";

(ii)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6".

(ze)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G -

(i) by deleting subsections (3) and (4)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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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Commission must not
waive or modify a requirement of a
prescribed provision unless it appears to
the Commission that -

(a)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in
question would be
unduly burdensome
for the applicant
having regard to the
benefit which
compliance would
confer on the
investing public; and

(b)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in the
particular case is not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4) On granting an
application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the
Commission must give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its decision to the
applicant.

(4A)  Where the Commission -

(a) refuses the
application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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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mposes conditions
on granting the
application,

it must notify the applicant in writing of
its decision and the reasons for making
such decision.";

(ii) in subsection (7)(a), by adding "121D," after
"121C,".

(zf)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21BH(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offence" and substituting -

"and is liable -

(a)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ine of $1,00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5 years; or

(b)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zg) By adding -

"121BI. Certain unregistered persons
to be permitted to carry on
limited business

A person who -

(a)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Part,
carried on a business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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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ntinues to collect interest
accrued or accruing on sums
already advanced under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grant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Part,

is deemed not to be carrying on a business of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
121C, but only if the person does not carry on, or
hold itself out as carrying on, any other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New By adding -

"3A. Schedule 4 added

The following is added -

"SCHEDULE 4 [s. 121B]

KINDS OF ACTIVITIES EXEMPTED
FROM PART XA

1.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
registered or exempt deale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securities by the dealer for the
dealer's clients.

2.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
mutual fund corporation in order to finance investment in
any of the corporation's mutual funds.

3.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securities by the institution'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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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that is or forms part of a
stock borrowing, or a stock return, as defined by section
19(16) of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Cap. 117), or any
transaction in securities similar to such a borrowing or
return.

5.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that forms
part of an arrangement to underwrite or sub-underwrite
securities.

6.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to
facilitate an acquisition of secu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a prospectu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offer of
securities is made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7.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
company to its directors or employees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its own securities.

8.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to a
registered financier, a registered or an exempt dealer or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securities.

9.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
member of a group of companies to another member of the
group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securities by
that other member.

10.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by an
individual to a company in which he holds 10% or more of
its issued share capital to facilitate acquisitions or holdings
of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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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item 1

(a) In paragraph (c), in the definition of "dealer",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paragraph (d) and substituting -

"(d) a registered financier, if the only dealings in
securities are -

(i) entering into agreements with a
person (or the act of offering to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or
inducing or attempting to induce a
person to enter into or offer to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for or
with a view to that person
acquiring securities, provided
these agreements or acts are mad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as a registered
financier to that person; or

(ii) disposals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held for a client -

(A) in settlement of the client's
obligation to maintain an
agreed level of margin; or

(B) in settlement of the client's
liabilities to repay or
discharge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provided
by the financier;".

(b) In paragraph (i),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author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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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y deleting "financial";

(ii) by deleting "財務".

Schedule 1 By adding -

"19A. Section 75 (3) Add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after "who".".

Schedule 1,
item 20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5A -

(a) in subsection (1)(d) -

(i) by deleting "terms on which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is provid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or the terms on which
it is provided,";

(ii) by adding "(except as a result of interest
charged by the dealer)" after "debit";

(b)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give" and substituting
"provide";

(c) in subsection (3) -

(i) in paragraph (d), by adding "together
with the interest rate and basis of the
interest calculation thereon" after "the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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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 paragraph (h), by adding "initiated"
after "all disposals";

(d) in subsection (4) -

(i) by deleting "A"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4A), a";

(ii) by deleting "give" and substituting
"provide";

(e) by adding -

"(4A) Where there is no transaction
in the account over the relevant period and the
account does not have any outstanding balance
and holding of securities collateral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 dealer need not provide a
statement of account under subsection (4).";

(f) in subsection (5)(h), by adding "initiated" after "all
disposals".

Schedule 1,
item 2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7(4)(a), by deleting "2 years" and
substituting "3 months".

Schedule 1,
item 2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81 -

(a)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4B), where
securities which are not the property of the
dealer and for which the dealer, or any
nominee controlled by the deal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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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le are held for safe custody in Hong
Kong, the dealer must ensure that the
securities are either -

(a)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dealer is accountable or in
the name of the nominee; or

(b) deposited in safe custody in
a designated account with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or
some other institution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b)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the safe custody of
documents" and substituting "such safe custody";

(c) in subsection (4) -

(i) by adding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after "must";

(ii)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from "This" to
"transaction.";

(d) by adding -

"(4A) Subsection (4) does not affect
the right of a dealer to whom subsection (2)
applies to dispose of the securitie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2) for the purpose of settling any
liability owed by the person (who is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such securities) to the
dealer f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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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aling in securities which
remains after the dealer has
disposed of all other assets
designated as collateral for
securing the settlement of
that liability; or

(b)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provided by the dealer to
the person which remains
after the dealer has
disposed of all other assets
designated as collateral for
securing the settlement of
that liability, but only with
the written authority of the
person or as permitted by
Commission rules.

(4B) A dealer to whom subsection
(2) applies may lend or deposit the securities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to a person -

(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nified Exchange; or

(b)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or

(c) of a class specified in
Commission rul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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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nly with the written authority of the client
or as permitted by Commission rules.

(4C) An authority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4B) is effective only if it specifies
the period for which it is current and it -

(a) remains in force for the
period so specified or 12
months, whichever is the
shorter; and

(b) may be renewed in writing
for one or more further
periods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at any one time.";

(e) in subsection (6)(b),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6";

(f) by adding -

"(8)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ubsection (4)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requiring the dealer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are not redeposited, transferred,
relent, pledged, or repledged or otherwise
dealt with by a person to whom the dealer has
lent or deposited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B).".

Schedule 1,
item 2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81A -

(a) in subsectio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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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y deleting "As"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5), as";

(ii) by deleting "either";

(iii) by adding -

"(aa)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dealer or a nominee
controlled by the dealer;
or";

(iv)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financial";

(b)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the safe custody of
documents" and substituting "such safe custody";

(c) in subsection (4) -

(i) by adding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after "must";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from "This" to
"transaction.";

(d) by adding -

"(4A) Subsection (4) does not affect
the right of a dealer to dispose of the securities
collateral of a client in settlement of -

(a) the client's obligation to
maintain an agreed level of
margi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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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y liability of the client to
repay or discharge the
financial accommodation
provided by the dealer; or

(c) any liability of the client to
settle a transaction in
securities against which
liability securities collateral
has been provided by that
client; or

(d) any liability owed by the
client to the dealer for
dealing in securities which
remains after the dealer has
disposed of all other assets
designated as collateral for
securing the settlement of
that liability,

but only with the written authority of the
person or as permitted by Commission rules.";

(e) in subsection (5)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financial"
after "authorized";

(ii) by deleting paragraphs (b) and (c);

(f) in subsection (8)(b),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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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y adding -

"(9)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subsection (4)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requiring the dealer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are not redeposited, transferred,
relent, pledged, or repledged or otherwise
dealt with by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the SEHK Options Clearing House
Limited, or any other person, with whom the
dealer has lent or deposited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5).".

Schedule 1,
item 27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ubparagraph (viii) and
substituting -

"(viii) all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conducted by
the dealer; and".

Schedule 1,
item 32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Schedule 1,
item 33

By deleting paragraphs (a) and (d).

Schedule 1,
item 34

By deleting the item.

Schedule 1,
item 35

By deleting paragraphs (a)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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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item 36

By deleting the item and substituting -

"36. Section 94 Repeal and substitute -

"94. Auditor and auditor's
employees may disclose
information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Notwithstanding section
59(1)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rdinance (Cap.
24), an auditor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90 or 91 and any
employee of such auditor may
disclose information that comes to
his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his duties as such
auditor or as an employee of such
auditor (as the case may be) -

(a)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into effect, or
complying
with,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and

(b)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legal
proceedi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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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o the
Commission;
and

(d) in the case of
an employee of
an auditor, to
the
auditor.".".

Schedule 1,
item 37

By deleting paragraphs (b) and (c).

Schedule 1,
item 38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Schedule 2 By adding -

"6A. Section 29(3) Repeal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e -

"(b)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in the
particular case is not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Schedule 2,
item 7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29AA(4)(a) and (b)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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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liance with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or the
specified provision of those rules would be unduly
burdensome for the person or class of persons having
regard to the benefit which compliance would confer
on the investing public; and

(b)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in the particular case is not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Schedule 2,
item 12

By deleting the item and substituting -

"12. Section 55A (a) In subsection (1)(b), repeal
"81(1)" and substitute
"81(2) and (4), 81A(2) and
(4)".

(b) Repeal subsection (2)(a)
and (b) and substitute -

"(a) to whether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in
question would
be unduly
burdensome
for the person
having regard
to the benefit
which
compliance
would confer
on the
investing
public; and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March 2000264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to whether the
exercise of this
power in the
particular case
is not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investing
public.".".

Schedule 3 By adding before item 1 -

"1A. Banking In section 3(1), add -
Ordinance
(Cap. 155) "(ja) a person who is a

registered financi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where section
121AM of that
Ordinance applies to
such a deposit;".".

Schedule 4 By deleting section 1.

Schedule 4 By deleting 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

"3. Restrictions on disposition
of securities by dealer

(1) Section 81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as substituted by item 25 of Schedule 1) applies to
securities held for safe custody by a dealer, or a nomi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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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by the dealer, for the account of a client of the
dealer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item.

(2) If,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item 25 of Schedule 1, a dealer, with the written authority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dealer is accountable, has -

(a) deposited any securities, for which the
dealer is accountable, as security for
loans or advances made to the dealer; or

(b) lent or parted with the possession of
such securities for any other purpose,

such written authority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3 months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item, or such shorter
period as may be specified in such authority, and a dealer
does not contravene section 81A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as added by item 25 of Schedule 1)
during such period when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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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V

《1999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 建 議 的 “ practical school” 、 “ skills opportunity school” 及

“ special school”的定義中，刪去“ for that purpose”而代以“ for

such purpose”。

4(b) 在建議的第 52(3)條中，在“被僱用”之前加入“繼續”。

6(b) 在建議的第 56(2)條中，在“被僱用”之前加入“繼續”。

7 (a) 刪去建議的第 58A 條而代以  ─

“ 58A. 禁止僱用指明年齡的人為

資助學校的教員或校長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

(a) 任何人不得在以下條件均會

符合的情況下被僱用為某資

助學校的教員或校長  ─

(i) 該人在本條生效後開始

如此受僱；及

(ii) 在該受僱期間開始時已

年滿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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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任何受僱於資助學校為教員

或校長的人，如在某學年開始

前已年滿 60 歲，則不得在該

學年內繼續如此受僱，但按照

署長根據第 58B(2)(a)條發出

的准許行事者除外。

(2) 第 (1)款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

(a) 如某資助學校的教員因任何

理由而在任何期間不能執行

其作為該校教員的職責，在該

期間內僱用任何人為該教員

的臨時替代人；或

(b) 僱用任何人為某資助學校的

教員，而該人的職位並不在該

校經署長不時批准的教職員

編制之內。”。

(b) 在建議的第 58B(1)條中  ─

(i) 在 (a)段中，刪去“否則第 58A(2)條會禁止該

教員或校長被僱用為該校的教員或校長”而

代以“否則第 58A(1)(b)條會禁止該教員或

校長繼續被如此僱用”；

(ii) 在 (b)段中，刪去“ the period in which he is to

continue to be employed” 而 代 以 “ the period

concerned”。

(c) 在建議的第 58C 條中，在“本條生效”之後加入“一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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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EDU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s of "practical school", "skills
opportunity school" and "special school", by deleting "for that
purpose" and substituting "for such purpose".

4(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2(3), by deleting "being" and substituting
"continuing to be".

6(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6(2), by deleting "being" and substituting
"continuing to be".

7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58A and substituting -

"58A. Prohibition against employment of
persons of specified age as
teachers or principals of
aided schools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

(a) a person shall not be employed
as a teacher or the principal of
an aided school if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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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commence such
employment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ection; and

(ii) would be aged 60 years
or mor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such
employment;

(b) a person employed as a teacher
or the principal of an aided
school shall not continue to be
so employed for a school year
or any part thereof if he has
attained the age of 60 years or
mor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chool
year,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a permission under
section 58B(2)(a).

(2) Nothing in subsection (1) applies to -

(a) the employment of a person as
a temporary replacement of a
teacher of an aided school for
any period during which that
teacher is unable for any
reason to perform his duties as
a teacher of the school; or

(b) the employment of a person as
a teacher of an aided school
where the person fills a post
that is not within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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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approved by the
Director from time to time.".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8B(1)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being employed
as a teacher or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by
virtue of section 58A(2)" and substituting
"continuing to be so employed by virtue of
section 58A(1)(b)";

(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period in
which he is to continue to be employed" and
substituting "the period concerned".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8C, by adding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ection".


